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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豐中國動力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公開說明書 

開放式股票型基金 

一、基金名稱：滙豐中國動力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二、基金種類：股票型 

三、基本投資方針：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壹、一、(九) 

四、基金型態：開放式 

五、投資地區：本基金投資於中華民國、中國大陸及香港地區 

六、基金計價幣別：新台幣 

七、本次核准發行總面額：最高新台幣壹佰億元，最低新台幣壹拾億元 

八、本次核准發行受益權單位數：最高壹拾億個單位，最低壹億個單位 

九、保本型基金為保證型者，保證機構之名稱：無。(本基金非保本型基金) 

十、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名稱：滙豐中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注意事項：  

1. 本基金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惟不表示本基金絕無風險。

本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本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本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保

證最低之收益。本公開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應由本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及負責人與其他曾在公開說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2. 本基金內容涉及新興市場部分，因其波動性與風險程度可能較高，且其政治

與經濟情勢穩定度可能低於已開發國家，也可能使資產價值受不同程度之影

響。匯率走勢亦可能影響所投資之海外資產價值變動。本基金主要投資於中

國大陸及香港地區之有價證券，可能因產業循環或非經濟因素導致價格劇烈

波動，以及市場機制不如已開發市場健全，產生流動性不足風險，而使資產

價值受不同程度之影響；且因中國大陸為換匯管制市場，在資金匯出匯入有

較多限制，故本基金投資大陸地區有價證券可能會有資金無法即時匯回之風

險，或可能因特殊情事致延遲給付買回價款。投資人並須留意中國巿場特定

政治、經濟、法規與巿場等投資風險 

3. 有關本基金運用限制及投資風險之揭露請詳見第 7 頁至第 9 頁、第 15 頁至第

21 頁。 

4. 本基金宜以中長期方式進行投資，為避免短線交易造成其他受益人權益受損

，及基金操作之困難，本基金不歡迎受益人進行短線交易。 

5. 本基金不受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保障。故投資本

基金可能發生部分或全部本金之損失，最大可能損失則為全部投資金額。金

融消費爭議處理及申訴管道：就本公司所提供之金融商品或服務所生紛爭投

資人應先向本公司提出申訴，若三十日內未獲回覆或投資人不滿意處理結果

得於六十日內向「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申請評議。 

 

查詢本公開說明書之網址： 

滙豐中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assetmanagement.hsbc.com.tw 

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newmops.tse.com.tw 

 

刊印日期：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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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金經理公司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名稱：滙豐中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網址：http://www.assetmanagement.hsbc.com.tw 

台北總公司：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99 號 24 樓  (02) 2325-7888 

台中分公司：台中市中港路一段 160 號 14 樓之二  (04) 2328-8280 

高雄分公司：高雄市新興區民生一路 111 號 3 樓(07) 222-6699 

經理公司發言人姓名：李選進   職稱：董事長  

聯絡電話：(02) 2325-7888   電子郵件信箱：netfund@hsbc.com.tw 

 

二、基金保管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名稱：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30 號   電話：（02）2348-1111 

公司網址：http://www.firstbank.com.tw 

 

三、受託管理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無 

 

四、國外投資顧問公司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一)名稱：滙豐環球投資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地址：Level 22, HSBC Main Building,1 Queen's Road Central, Hong Kong 

   網址：http://www.assetmanagement.hsbc.com.hk    電話：852-2284-1111 

(二)名稱：滙豐晉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東新區世纪大道 8 號上海國金中心滙豐銀行大樓 17 樓       

   網址：http://www.hsbcjt.cn    電話：8621-2037 6868 

 

五、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名稱：HSBC Institutional Trust Services (Asia) Limited 

地址：Institutional Fund Services 6/F, Tower 1, HSBC Centre 1 Sham Mong Road, Kowloon Hong Kong 

網址：http://www.itracs.hsbc.com.hk  電話 : 852-2288- 6238 

 

六、基金經保證機構保證者，保證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無 

 

七、受益憑證簽證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無（本基金採無實體發行） 

 

八、受益憑證事務代理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本基金無受益憑證事務代理機構，由經理公司

自行處理。 

 

九、基金之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姓名、事務所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會計師姓名：俞安恬、呂莉莉      事務所名稱：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地址：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68 樓   電話：(02) 8101-6666 

公司網址：http://www.kpmg.com.tw/index.asp 

 

十、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基金經信用評等機構評等者，信用評等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無 

 

十一、公開說明書分送計畫 

陳列處所：基金經理公司滙豐中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基金保管機構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及本基金各銷售機構。 

索取及分送方式：投資人可前往陳列處所親取或上滙豐中華投信

（http://www.assetmanagement.hsbc.com.tw）、公開資訊觀測站網站（http://newmops.tse.com.tw）下載，或

電洽滙豐中華投信索取，經理公司將於收到投資人之索取後以郵寄或電子郵件方式分送投資人。 



 

PUBLIC 

目 錄 

壹、 基金概況 .............................................................................................................. 1 

一、 基金簡介 ...........................................................................................................................................1 

二、 基金性質 ...........................................................................................................................................5 

三、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職責 ....................................................................................................5 

四、 基金投資 ...........................................................................................................................................5 

五、 投資風險之揭露 ............................................................................................................................. 15 

六、 收益分配 ......................................................................................................................................... 21 

七、 申購受益憑證 ................................................................................................................................. 21 

八、 買回受益憑證 ................................................................................................................................. 22 

九、 受益人之權利及費用負擔 .............................................................................................................. 24 

十、 基金之資訊揭露 ............................................................................................................................. 27 

十一、 基金運用狀況 ................................................................................................................................. 28 

貳、 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主要內容 ............................................................................. 49 

基金名稱：滙豐中國動力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 .......................................................... 49 

二、 基金發行總面額及受益權單位總數 ............................................................................................... 49 

三、 受益憑證之發行 ............................................................................................................................. 49 

四、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 50 

五、 本基金之成立與不成立 .................................................................................................................. 50 

六、 受益憑證之上市及終止上市 .......................................................................................................... 51 

七、 基金之資產 ..................................................................................................................................... 51 

八、 基金應負擔之費用 ......................................................................................................................... 51 

九、 受益人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 52 

十、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 52 

十一、 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 54 

十二、 運用基金投資證券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 56 

十三、 收益分配 ......................................................................................................................................... 60 

十四、 受益憑證之買回 ............................................................................................................................. 60 

十五、 基金淨資產價值及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 60 

十六、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更換 .............................................................................................................. 61 

十七、 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 ...................................................................................................................... 62 

十八、 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之終止 .............................................................................................................. 62 

十九、 本基金之清算 ................................................................................................................................. 63 

二十、 受益人名簿 ..................................................................................................................................... 64 

二十一、 受益人會議 ..................................................................................................................................... 64 

二十二、 通知及公告 ..................................................................................................................................... 65 

二十三、 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之修訂 .............................................................................................................. 65 



 

PUBLIC 

參、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概況 .................................................................................... 67 

一、 事業簡介 ......................................................................................................................................... 67 

二、 事業組織 ......................................................................................................................................... 68 

三、 利害關係公司揭露 ......................................................................................................................... 73 

四、 營運情形 ......................................................................................................................................... 73 

五、 受處罰情形 ................................................................................................................................... 114 

六、 訴訟或非訟事件 ........................................................................................................................... 114 

肆、 受益憑證銷售及買回機構之名稱、地址、電話 ............................................. 115 

一、 銷售機構 ....................................................................................................................................... 115 

二、 買回機構 ....................................................................................................................................... 116 

伍、 特別記載事項 ................................................................................................... 116 

一、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遵守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自律公約之聲明書 . 116 

二、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 119 

三、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 120 

四、 本次發行之基金信託契約與契約範本條文對照表 ...................................................................... 123 

五、 其他金管會規定應特別記載之事項 ............................................................................................. 137 

附錄 ................................................................................................................................ 138 

 



 

 PUBLIC - - 1 - 

壹、 基金概況 

一、 基金簡介 

(一) 發行總面額： 

滙豐中國動力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新台幣

壹佰億元整，最低為新台幣壹拾億元整。 

(二) 受益權單位總數：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壹拾億個單位，最低為壹億個單位。 

(三) 每受益權單位面額：每受益權單位面額為新台幣壹拾元。 

(四) 得否追加發行：本基金符合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募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處理準則所定之

追加募集條件時，得經金管會核准，追加發行。 

(五) 成立條件 

1. 本基金之成立條件，為依本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以下稱「信託契約」）第三條

第二項之規定，於開始募集日起三十天內募足最低淨發行總面額新台幣壹拾億元

整； 

2. 本基金成立日：2009 年 3 月 23 日。 

(六) 預定發行日期：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至遲不得超過自本基金成立日起算三十日。 

(七) 存續期間：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不定期限；信託契約終止時，本基金存續期間即為屆

滿。 

(八) 投資地區及標的：本基金投資於中華民國、中國大陸及香港地區。 

(九) 基本投資方針及範圍簡述 

經理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基金之安全，並積極追求長期之投資利得及維持收益之

安定為目標。以誠信原則及專業經營方式，將本基金投資於下列中華民國及外國有價

證券：  

1.本基金投資於中華民國之有價證券為中華民國境內之上市或上櫃公司股票、承銷股

票、基金受益憑證(含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台灣存託憑證、公債、公司債（含

次順位公司債）、可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金融債券（含次順位金融債券）、

國際金融組織債券、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公開招募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

依不動產證券化條例募集之封閉型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或不動產資產信

託受益證券。 

2.本基金投資於中國大陸或香港地區證券交易所，或中國大陸或香港地區企業所發行   

而於美國證券交易所及美國店頭市場（NASDAQ）交易之股票(含承銷股票)、基金

受益憑證(含指數股票型基金)、基金股份、投資單位、存託憑證、不動產證券化商

品，或經金管會核准或申報生效得於中華民國境內募集及銷售之受益憑證、基金股

份、投資單位，或符合下列任一信用評等規定，由中國大陸或香港之國家或機構所

保證或發行之債券(含金融資產證券化商品及不動產證券化商品)，如有關法令或相

關規定修正信用評等時，從其規定： 

A.經Standard & Poor's Corporation評定，債務發行評等達BBB級（含）以上。 

B.經 Moody's Investors Service 評定，債務發行評等達 Baa2 級（含）以上。 

C.經 Fitch Ratings Ltd.評定，債務發行評等達 BBB 級（含）以上。 

3.經理公司並應依下列規範進行投資： 

原則上，本基金自成立日起屆滿六個月後，投資於國內外之股票、承銷股票及存託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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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總額，不得低於本基金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七十(含)，投資由大陸地區政府或公司

所發行或經理而於中國大陸或香港地區交易之有價證券總額，不得低於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之百分之六十(含)。前述由大陸地區政府或公司所發行或經理而於香港地區交易

之有價證券包括香港證券交易所上市之中國企業 H 股、中資紅籌股公司以及恆生指

數公司所編製恆生中國內地綜合指數成分股公司。 

4.但依經理公司專業判斷，在特殊情形下，為降低風險、確保基金安全之目的，得不受

前 3.投資比例之限制。所謂「特殊情形」，係指： 

(1)本基金信託契約終止前一個月；或 

(2)中國大陸或香港地區發生政治性與經濟性重大且非預期之事件（如政變、戰爭、 

    能源危機、恐怖攻擊，天災等）、國內外金融市場（股市、債市與匯市）暫停交

易、法令政策變更、不可抗力情事、實施外匯管制或其單日兌美元匯率漲幅或跌

幅達百分之五之日起，迄恢復正常後一個月止；或 

(3)中國大陸或香港地區之證券交易所或店頭市場所發布之發行量加權股價指數有下

列情形之一起，迄恢復正常後一個月止： 

A.最近六個營業日（不含當日）股價指數累計漲幅或跌幅達百分之十（10%）以

上（含本數）；或 

B.最近三十個營業日（不含當日）股價指數累計漲幅或跌幅達百分之二十（20%）

以上（含本數）。 

俟前述(2)、(3)所列特殊情形結束後一個月內，經理公司應立即調整，以符合前述

第 3 目所列之比例限制。 

5.基金運用限制：請參閱第 9 頁至第 11 頁 

(十) 投資特色及策略 

1.投資特色：本基金分散投資於中國大陸、香港、台灣等國家或地區，主要聚焦於參

與中國大陸長期經濟發展、具獲利成長潛力的公司進行投資，以追求績效穩健成長

與長期資本增長為目標。本基金之海外投資顧問公司為滙豐投資管理集團新興市場

領域的專業投資研究團隊，將提供本基金龐大的全球投資網絡與研究整合，期能提

供國內投資人國際化專業資產管理的服務。 

        2.投資策略：基金經理人特別重視個股篩選，採取由下而上的「菁英選股」(Best Idea)

策略，研究範圍非限於指數成份股，經由流動性分析、計量分析、個股研究、投資

概念分析、投資價值分析等嚴謹流程，精選具穩健基本面、價值低估及成長潛力的

個股，建立投資組合；期望無論於多頭或空頭市場，均能致力追求優質報酬。本基

金操作採「動力策略」，經理人重視宏觀經濟與各在地團隊深入研究的整合，並據以

研判投資趨勢，基金投資比重的布局，係依經理人對各市場及產業投資價值的判斷

而定。 

(十一) 本基金適合之投資人屬性分析： 

本基金為股票型基金，主要投資大中華地區一般型股票，依據「中華民國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基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準」本基金風險程度之等級為

RR5，適合積極型投資人。惟本基金風險報酬等級僅供參考，不得作為投資唯一依

據，投資人宜斟酌個人之風險承擔能力及資金之可運用期間長短後辦理投資。 

(十二) 銷售開始日：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募集後，自中華民國 98 年 3 月 2 日起開始銷售。 

(十三) 銷售方式：經理公司得自行或指定基金銷售機構，代理銷售受益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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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銷售價格 

1.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包括發行價格及申購手續費，申購手續費由經理公

司訂定。 

2. 本基金成立日前 (不含當日) ，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新台幣壹拾元。 

3. 本基金成立日起，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申購日當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 

4.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乘以申購單位數所得之金額為發行價額，發行價額

歸本基金資產。 

5. 本基金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列入本基金資產，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最高不

得超過發行價格之百分之二。 

6. 本基金申購手續費依投資人所申購之發行價額，按下列比率範圍計算實際申購手續

費，實際適用費率由經理公司依基金銷售策略在該適用範圍內作適當之調整，但每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最高不得超過發行價格之百分之二（2%）： 

申購發行價額 申購手續費率 

未達新台幣 300 萬元者 0-2.0% 

新台幣 300 萬元（含）以上、未達 1000 萬元者 0-1.5% 

新台幣 1000 萬元（含）以上 0-1.0% 

(十五) 最低申購金額 

1. 本基金自募集日起至成立日（含當日）止，申購人每次單筆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

新台幣壹萬元整，但以轉申購方式申購本基金者，不受前述最低申購金額之限制；

定期定額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台幣參仟元整，超過參仟元者，以壹仟元或其整

倍數之金額為限。 

2. 本基金成立之後，申購人得以金融機構轉帳方式於經理公司指定之日期繳納申購價

款，向指定之金融機構以定期定額方式申購者每次申購之金額最低為新台幣參仟元

整，以其他方式申購之最低金額為新台幣壹萬元整；但若係以經理公司其他基金之

買回價金再申購本基金或透過「國內基金特定金錢信託專戶」與「投資型保單受託

信託專戶」申購者，得不受上開最低發行價額之限制。 

(十六) 經理公司為防制洗錢而可能要求申購人提出之文件及拒絶申購之情況 

1. 申購人第一次申購基金時，依規定應提供下列證件核驗： 

(1) 申購人為本國之自然人者，除未滿十四歲且尚未申請國民身分證者，可以戶口

名簿替代外，應提供國民身分證；其為外國人者，應提供護照。但申購人為未

成年或禁治產人時，並應提供法定代理人之國民身分證或護照。 

(2) 申購人為法人或其他機構時，應提供申購人出具之授權書、被授權人身分證明

文件、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該申購人登記證明文件、公文或相關證明文件。

惟繳稅證明不能作為開戶之唯一依據。 

(3) 其他依法令應提供之文件。 

2.經理公司不接受以現金或票據之方式郵寄或臨櫃申購基金。 

3.經理公司爲防制洗錢可能拒絕申購人申購之情形如下： 

(1) 如申購人疑似使用假名、人頭、虛設行號或虛設法人團體辦理申購或委託者； 

(2) 持用偽造、變造身分證明文件； 

(3) 所提供文件資料可疑、模糊不清，不願提供其他佐證資料或提供之文件資料無

法進行查證者； 

(4) 不尋常拖延應補充之身分證明文件者； 

(5) 於受理申購或委託時，有其他異常情形，申購人無法提出合理說明者等之情形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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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對於採委託、授權等形式申購或委託者，經理公司將查驗依規定應提供之委託

或授權文件、申購人本人及其代理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及該委託、授權之事實

及身分資料，必要時，並將以電話、書面或其他適當之方式向本人確認之。若

查證有困難時，將婉拒受理該類之申購或委託； 

(7) 其他依法令應拒絕之情形。 

2. 有關申購基金時之應遵守之洗錢防制事項，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

規定。 

(十七) 買回開始日：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六十日後，受益人得以書面或電子資料向經理公

司或其指定之代理機構提出買回之請求。 

(十八) 買回費用 

1. 本基金買回費用最高不得超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一，並得由

經理公司在此範圍內公告後調整。現行買回費用為零。 

2. 買回收件手續費：受益人向指定之代理機構辦理買回申請時，指定之代理機構得酌

收買回收件手續費新台幣五十元整，用以支付處理買回事務之費用。 

(十九) 買回價格：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每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價格，以受益憑證買回申

請書及其相關文件之書面或電子資料到達經理公司或公開說明書所載買回代理機構

之次一營業日（即買回日）所計算之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扣除買回費用

計算之。 

(二十) 基金短線交易之規範及處理： 

1. 本基金宜以中長期方式進行投資，為避免短線交易造成其他受益人權益受損，及基

金操作之困難，本基金不歡迎受益人進行短線交易，經理公司亦保留拒絕短線交易

之受益人再次申購基金之權利。目前本基金進行短線交易之受益人須支付買回金額

萬分之一之短線交易費用，本費用應歸入本基金資產。 

2. 本基金短線交易之定義為持有本基金未滿七個日曆日（含第七日），即以申請買回

日（即受益憑證買回申請書及其相關文件之書面或電子資料到達經理公司或公開說

明書所載買回代理機構之營業日）之日期減去申購日之日期，小於七個日曆日者。 

3. 案例說明：假設 A 君於 1 月 16 日申購甲基金 80 萬元，申購單位數為 42,083.1 單位，

A 君於 1 月 21 日辦理基金買回，基金淨值時為 17.09 元，依基金短線交易之規範，A

君持有基金未滿七個日曆日，須支付買回金額萬分之一之短線交易費用。短線交易

費用之計算方式為：買回單位數 x 買回淨值 x 短線交易買回費率=短線交易費用 

(42,083.1x17.09x0.01%=72)，因此 A 君需支付 72 元之短線交易費用。 

(二十一) 基金營業日之定義：指本國證券市場交易日。但依本基金淨資產價值公告之前一

營業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資產比重計算，達百分之三十以上之投資所在

國或地區證券交易市場因國定例假日停止交易時，經理公司得暫停計算本基金淨

資產價值，並得暫停受益權單位之申購、買回及延緩給付買回價金，但應於前一

週於經理公司之網站公布前開各該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交易市場之國定例假

日。 

(二十二) 經理費：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壹點捌（1.8%）之比

率，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但本基金自成立之日

起屆滿六個月後，除信託契約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之特殊情形外，投資於國內外

之上市及上櫃公司股票、承銷股票、存託憑證之總金額未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百分之七十（含）部分，經理公司之報酬應減半計收。 

(二十三) 保管費：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零點貳伍（0.25%）

之比率，由經理公司逐日累計計算，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PUBLIC - - 5 - 

(二十四) 保證之情形：本基金無保證機構。 

(二十五) 是否分配收益：本基金之收益全部併入本基金之資產，不予分配。 

 

二、 基金性質 

(一) 本基金之設立及其依據 

本基金係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及其他相關法規之

規定，經金管會於 97 年 12 月 1 日金管證四字第 0970063059 號核准本基金首次募集，

在中華民國境內募集設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所有證券之投資行為及證券相關

商品之交易行為，均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證券交易法、期貨交易法或其他有關

法規辦理，並受金管會之管理監督。 

(二) 證券投資信託契約關係 

1. 本基金之信託契約係依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及其他中華民國有關法令之規定

訂立，以規範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及本基金受益憑證持有人（以下簡稱受益人）

間之權利義務。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自本基金信託契約簽訂並生效之日起為本基

金信託契約當事人。除經理公司拒絕其申購者外，申購人自申購並繳足全部價金之日

起，成為本基金信託契約當事人。 

2. 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不定期限；本基金信託契約終止時，本基金存續期間即為屆滿

。 

(三) 追加募集基金者，應刊印基金成立時及歷次追加發行之情形 

本基金為首次募集發行。 

三、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職責 

(一) 經理公司之職責 

1. 經理公司應依現行有關法令、信託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示，並以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經理本基金。 

2. 有關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責任，另詳見本公開說明書貳、「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主要內容」第十條「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權利、義務與責任」之內容。 

(二) 基金保管機構之職責 

1.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法令、信託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示，並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義務及忠實義務，保管本基金之資產。 

2. 有關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與責任，另詳見本公開說明書貳、「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主要內容」第十一條「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與責任」之內容。 

四、 基金投資 

(一) 基金投資之方針及範圍 

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壹、「基金概況」第一條「基金簡介」之第(九)項「基本投資方針

及範圍簡述」。 

(二)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基金投資之決策過程、基金經理人之姓名、主要學經歷及權限 

1. 經理公司運用基金投資之決策過程： 

(1) 投資分析 

- 晨會：由基金經理人與研究員組成，於每日晨會中報告國內外之政治、經濟、

股市、匯市及當日產業與市場訊息之即時新聞，供基金經理人參考。基金經

理人根據相關研究員之各國總體分析、資產配置建議、跨國產業分析等報告，

與各方資訊、自身之研判暨信託契約、相關法規等之規定調整投資組合。 

- 月投資委員會議：由研究員、基金經理人、投資管理部門主管組成，每月針

對國內外之總體金融情勢、貨幣政策、各國股市匯市與各產業走勢進行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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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搜尋合適的買賣標的。 

(2) 投資決定：基金經理人依據投資分析報告，輔以每日晨會針對當日重大訊息後，

作成最後投資決定，並填寫「投資決定書」，經投資部門主管覆核後交由交易

員執行之。 

(3) 投資執行：交易員依據投資決定書，執行相關交易後，完成「投資執行表」；

若執行時發生差異，則應於「投資執行表」詳細說明差異原因，並知會基金經

理人與相關權責主管指示差異處理。 

(4) 投資檢討：每月定期檢討基金中長期操作績效，並製成投資檢討報告，經權責

主管簽核後存檔，其負責人為報告人、基金經理人、投資管理部門主管與總經

理。 

2. 基金經理人之姓名及主要學經歷： 

  姓  名 主  要  學／經  歷 

韋音如 台灣大學  財務金融碩士 

  滙豐中華投信  經理(100/02/21~迄今) 

  Elmore Capital Limited 基金經理人(97/11/10~99/11/14) 

  新光人壽  自營部資深基金經理人(95/10/26~97/12/01) 

  元大投信  固定收益商品部研究員(93/02/09~95/08/31) 

 

近三年經理人 負責起日 負責迄日 

楊惠元 2010/01/08 2013/09/30 

唐祖蔭 2013/10/01 2014/08/15 

韋音如(代理) 2014/08/16 2015/02/15 

韋音如 2015/02/16 迄今 

 

3. 基金經理人權限：基金經理人根據相關產業研究會議、投資分析報告、資產配置委

員會相關資訊及其他資訊，並遵守主管機關相關規定、本基金信託契約與內部規範

之情況下，運用本基金資產作成投資或避險操作之決定；且其投資決定書需投資部

門主管覆核後，方得交由交易員執行上述決策。本基金經理人符合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之規定，並已接受期貨選擇權等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

在職訓練。 

4. 基金經理人同時管理其他基金應揭露事項： 

(1)基金經理人同時管理之其他基金名稱：滙豐太平洋精典基金、滙豐全球關鍵資

源基金。 

(2) 經理公司所採取防止利益衝突之措施： 

i. 為維持投資決策之獨立性及其業務之機密性，經理公司除將落實職能區隔機

制之「中國牆」制度外，並依已建置完善投資決策過程的監察及稽核體系，

以防止利益衝突或不法情事；此外，基於內稽內控制度之考量，並為維持投

資決策及交易之獨立性，基金經理人同時管理不同基金之投資決策及交易過

程分別予以獨立。 

ii. 為避免基金經理人任意對同一股票於不同基金間作買賣相反之投資決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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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基金受益人之權益，除有因特殊類型之基金性質或為符合法令、信託契

約規定及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或法令另有特別許可之情形外，應遵守不得對

同一支股票，有同時或同一日作相反投資決定之原則。 

iii. 恪遵法令、主管機關有關防止利益衝突之相關規定，並依經理公司內部控制
制度防止利益衝突之規範辦理之。 

(三)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基金，將基金之管理業務複委任第三人處理者，應敍明複委任

業務情形及受託管理機構對受託管理業務之專業能力：本基金無複委任情形。 

(四)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基金，委託國外投資顧問公司提供投資顧問服務者，應敍明國 

          外投資顧問公司提供基金顧問服務之專業能力： 

          1.本基金之國外投資顧問公司滙豐環球投資管理(香港)有限公司(HSBC Global Asse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為滙豐資產管理事業群的核心成員，管理規模 

            之區域分布在亞洲、歐非中東、北美、拉丁美洲。透過專精的基金研究及遍及全球 

            的研究資源，提供多元化的投資解決方案，建立完善且符合需求的投資組合。 

          2.滙豐晉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滙豐環球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於2005年11月與山西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創建滙豐晉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司總部設在上海，註册資本 

           額為人民幣2億元，在大中華地區管理的資產超過300億美元。  

           

(五) 基金運用之限制 

1. 經理公司應依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除金管會另有規定外，並應

遵守下列規定： 

(1) 不得投資於結構式利率商品未上市、未上櫃之股票或私募之有價證券，但以原

股東身分認購已上市、上櫃之現金增資股票或經金管會核准或申報生效承銷有

價證券，不在此限； 

(2) 不得投資於未上市或未上櫃之次順位公司債及次順位金融債券； 

(3) 不得為放款或提供擔保； 

(4) 不得從事證券信用交易； 

(5) 不得與經理公司自身經理之其他各基金、共同信託基金、全權委託帳戶或自有

資金買賣有價證券帳戶間為證券或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但經由集中交易市場或

證券商營業處所委託買賣成交，且非故意發生相對交易之結果者，不在此限； 

(6) 不得投資於經理公司或與經理公司有利害關係之公司所發行之證券； 

(7) 除經受益人請求買回或因本基金全部或一部不再存續而收回受益憑證外，不得

運用本基金之資產買入本基金之受益憑證； 

(8) 投資於任一上市或上櫃公司股票及公司債（含次順位公司債）或金融債券（含

次順位金融債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投資於

任一公司所發行次順位公司債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公司該次（如有分券指分券

後）所發行次順位公司債總額之百分之十。上開次順位公司債應符合金管會所

規定之信用評等等級以上； 

(9) 投資於任一上市或上櫃公司股票之股份總額，不得超過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之百分之十；所經理之全部基金投資於任一上市或上櫃公司股票之股份總額，

不得超過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十； 

(10)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無擔保公司債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公司所發行無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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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債總額之百分之十；前開無擔保公司債應符合下列等級以上之信用評

等： 

A.經 Standard & Poor's Corporation 評定，債務發行評等達 BBB 級（含）以上。 
B.經 Moody's Investors Service 評定，債券發行評等達 Baa2 級（含）以上。 

C.經 Fitch Ratings Ltd.評定，債券發行評等達 BBB 級（含）以上。 

D.經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評定，債券發行評等達 twBBB 級(含)以上。 

E.經英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評定，債券發行評等達

BBB(twn)級（含）以上。 

F.經穆迪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評定，債券發行評等達 BBB2.tw 級(含)以

上。 

(11) 投資於任一上市或上櫃公司承銷股票之總數，不得超過該次承銷總數之百分之 

  一； 

(12) 經理公司經理之所有基金，投資於同一次承銷股票之總數，不 

    得超過該次承銷總數之百分之三； 

(13) 不得將本基金持有之有價證券借予他人，但符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 

  第十四條規定者，不在此限； 

(14) 除投資於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外，不得投資於市價為前一營業日淨資產 

 價值百分之九十以上之上市基金受益憑證； 

(15) 投資於基金受益憑證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16) 所經理之全部基金投資於任一基金受益權單位總數，不得超過 

  被投資基金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之百分之十； 

(17) 委託單一證券商買賣股票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當年度買賣股票總金額之百 

  分之三十；但基金成立未滿一個完整會計年度者，不在此限； 

(18) 投資於本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經理之基金時，不得收取經理費； 

(19) 不得轉讓或出售本基金所購入股票發行公司股東會委託書； 

(20) 投資於任一公司發行、保證或背書之短期之票券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

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並不得超過新台幣五億元。 

(21) 投資任一銀行所發行股票及金融債券 (含次順位金融債券) 之總金額，不得超  

  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金融債券 (含次順位

金融債券) 之總金額，不得超過該銀行所發行金融債券總額之百分之十；投資

於任一銀行所發行次順位金融債券之總額，不得超過該銀行該次 (如有分券指

分券後) 所發行次順位金融債券總額之百分之十。上開次順位金融債券應符合

金管會所規定之信用評等等級以上； 

(22) 投資於任一經金管會核准於我國境內募集發行之國際金融組織所發行之國際

金融組織債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及該國際金

融組織於我國境內所發行國際金融組織債券總金額之百分之十； 

(23)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總 

  額，不得超過該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該次 (如有分券指分券後) 發行之受

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總額之百分之十；亦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

分之十。上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應符合經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

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24) 投資於任一創始機構發行之股票、公司債、金融債券及將金融資產信託與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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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託機構或讓與特殊目的公司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總金額，不得

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上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應符合經

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25) 經理公司與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創始機構、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

之任一機構具有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所稱利害關係公

司之關係者，經理公司不得運用基金投資於該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 

(26)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總數，不得超過 

  該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之百分之十；上開不動產投資

信託基金應符合金管會所規定之信用評等等級以上； 

(27)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資產信託基金受益證券之總額，不得超過

該受託機構該次 (如有分券指分券後) 發行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總額

之百分之十。上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應符合金管會所規定之信用評等

等級以上； 

(28)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投資信託受益證券及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 

  證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29)投資於任一委託人將不動產資產信託與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 

 證券、將金融資產信託與受託機構或讓與特殊目的公司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

基礎證券，及其所發行之股票、公司債、金融債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30)經理公司與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之受託機構或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 

  證券之受託機構或委託人具有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一條所稱利害

關係公司之關係者，經理公司不得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投資於該不動產投資

信託基金受益證券或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 

(31)不得為經金管會規定之其他禁止或限制事項。 

2.前述１之第(5)款所稱各基金，第(9)款、第(12)款及第(16)款所稱所經理之全部基 金，

包括經理公司募集或私募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期貨信託基金；第(23)款及第(24)

款不包括經金管會核定為短期票券之金額。 

3.前述１之第 (1) 至第 (12) 款、第 (14) 至第 (17) 款、第(20) 至第（24）款、第

（26）款至第(29)款規定比例、信用評等及金額之限制，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

定修正者，從其規定。 

4.經理公司有無違反述１之各款禁止規定之行為，以行為當時之狀況為準；行為後

因情事變更致有述１之禁止規定之情事者，不受該項限制。但經理公司為籌措現

金需處分本基金資產時，應儘先處分該超出比例限制部分之證券 

(六) 基金參與股票發行公司股東會行使表決權之處理原則及方法： 

1. 國內部分： 

本基金參與股票發行公司股東會行使表決權之處理原則及方法應依證券投資信託

事業管理規則第二十三條規定及金管會 95 年 3 月 10 日金管證四字第 0950001084

號令辦理，其情形如下；上述法令如嗣後有變更或修正者，從修正後之規定辦理： 

(1) 經理公司行使本基金持有發行公司股票之投票表決權，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

由經理公司指派經理公司人員代表為之，並應基於受益憑證持有人之最大利益，

且不得直接或間接參與該股票發行公司經營或有不當之安排情事。 

(2) 經理公司行使本基金持有股票之投票表決權，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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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 

(3) 經理公司依據金管會 95 年 3 月 10 日金管證四字第 0950001084 號函，依下列

方式行使本基金持有股票之表決權者，得不受前述「應指派經理公司人員代表

為之」之限制： 

A. 指派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三條第二項規定條件之公司行使

本基金持有股票之投票表決權者。 

B. 經理公司所經理之任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持有公開發行公司股份均未達三

十萬股且全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合計持有股份未達一百萬股者，經理公司得

不指派人員出席股東會。 

C. 經理公司除依本款 A.規定行使本基金持有股票之表決權外，對於所經理之

任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持有公開發行公司股份達三十萬股以上或全部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合計持有股份達一百萬股以上者，於股東會無選舉董事、監察

人議案時；或於股東會有選舉董事、監察人議案，而其任一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所持有股份均未達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千分之五或五十萬股時，經理公

司得指派經理公司以外之人員出席股東會。 

D. 經理公司依本款第 A.規定指派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三條

第二項規定條件之公司，或依前述第(3)點規定指派經理公司以外之人員行

使本基金持有股票之表決權時，均應於指派書上就各項議案行使表決權之指

示予以明確載明。 

(4) 經理公司於出席本基金所持有股票之發行公司股東會前，應將行使表決權之評

估分析作業，作成說明。 

(5) 經理公司應將基金所持有股票發行公司之股東會通知書及出席登記管理，並應

就出席股東會行使表決權，表決權行使之評估分析作業、決策程序及執行結果

作成書面資料，循序編號建檔，至少保存五年。 

(6) 經理公司出席本基金所持有基金之受益人會議，應基於本基金受益人之最大利

益行使表決權，並準用第(4)及第(5)項之規定。 

(7) 經理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業務人員及其他受僱人，不得轉讓出席股

東會委託書或藉行使基金持有股票之投票表決權，收受金錢或其他利益。 

2. 國外部分： 

本基金所投資之國外股票上市或上櫃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因考量地理及經濟因素，

原則上經理公司將不親自出席及行使表決權；如有必要，可委託本基金國外受託保

管機構利用其分佈全球各地分行代表，代理本基金出席股東會。 

 

(七) 組合型基金參與子基金之受益人會議行使表決權之處理原則及方法：無。 

 

(八) 基金投資主要國外地區經濟環境及主要投資證券市場 

(投資國外比重超過 10%，且累計達 50%之國家) 

 

【中國】 

          一、經濟環境說明 

       1.經濟發展及主要產業概況 

 主要輸出品：機械設備、塑膠品、鐵礦及鋼鐵、光學醫療設備。 

 主要輸入品：機械設備、塑膠品、石油原油及天然氣、鐵礦及鋼鐵、化學品、光學醫療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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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 

 主要出口地區：歐盟、美國、香港、東協、日本、南韓、印度。 

 主要進口地區：日本、南韓、東協、台灣、美國、歐盟。 

          2. 外匯管理及資金匯出之規定(有／無外匯管制規定)：中國以外掛牌中資企業—無；中國內地投

資—有根據中國合格境外投資機構(QFII)管理辦法及匯兌管理辦法 

( 1 )合格投資者應在投資額度獲批之日起的六個月內匯入投資本金，逾期不得匯入；需最少匯

入本金 2 0 0 0 萬美元；外匯匯入與匯出活動必須和投資有關，一旦兌換為人民幣之後須於

10 日之內進行投資。 

( 2 )閉鎖期：保險機構、共同基金、養老基金、慈善基金、捐贈基金等合格投資者，以及合格

投資者發起設立的開放式中國基金的投資本金鎖定期為三個月；其他合格投資者的投資本金

鎖定期為一年。 

( 3 ) Q F I I 可在閉鎖期結束後匯出本金與收益，但每月匯出金額不得高過其上年底境內總資產

的 2 0 %。開放式中國基金可根據申購或贖回的淨差額，由託管行按週為其辦理相關的資

金匯入或匯出。每月累計淨匯出資金不得超過上年底基金境內總資產的 20%。 

( 4 )每次匯出金額不超過等值五千萬美元(含)，可在事先提交書面申請及投資損益的相關資料，

報託管人所在地外匯局備案後匯出；超過等值五千萬美元者，需事先提交書面申請、外匯登

計證及投資損益相關資料，經所在地外匯局初審後，報中國國家外匯局批准。 

( 5 )外匯資金帳戶不可透支。 

( 6 )外匯資金必須與當地指定外匯機構交易：於中國投資的 Q F I I 之外匯資金須與中國的託管

銀行交易。 

          3.最近三年當地貨幣兌美元匯率之變化： 

年度 最高價 最低價 收盤價 

2012 6.3885 6.2223 6.2306 

2013 6.2445 6.0543 6.0543 

2014 6.2598 6.0406 6.2055 

           資料來源：Bloomberg 

 

 二、證券市場說明 

      1.大陸地區證券市場概況： 

      A. 發行市場概況：  

證券市場 

股票發行情形 債券發行情形 

上市公司家數 
股票總市值(年底) 

種類 
金額 

（十億美元） （十億美元） 

年度 2013 2014 2013 2014 2013 2014 2013 2014 

上海證券交易所 953  995  2497  3933  1458  2094  #N/A #N/A 

深圳證券交易所 1536  1618  1452  2072  451  518  12.9  5.0  

      資料來源：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  

     B.交易市場概況： 

證券市場名稱 股價指數(年底) 
證券總成交值 證券類別成交金額 (十億美元) 

 (十億美元) 股票 債券 

年度 2013 2014 2013 2014 2013 2014 2013 2014 

上海證券交易所 2116  3235  3930.5 6355.1 3731  6085  199.5  2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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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證券交易所 1058  1415  3890.2 5980.5 3859  5941  31.2  39.5  

  資料來源： 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  

      2.證券市場之週轉率及本益比： 

證券市場名稱 週轉率(%) 本益比(倍) 

年度 2013 2014 2013 2014 

上海證券交易所 148.4  203.6  10.3  15.7  

深圳證券交易所 290.8  341.7  27.5  33.6  

       資料來源：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 

         3.市場資訊揭露效率之說明：上市公司當披露的定期報告包括年度報告、中期報告和季度報告。 

           凡是對投資者作出投資决策有重大影響的信息，均應當披露。年度報告應當在每個會計年度结 

           束之日起 4 個月内，中期報告應當在每個會計年度的上半年結束之日起 2 個月内，季度報告應 

           當在每個會計年度第 3 個月、第 9 個月結束後的 1 個月内编制完成披露。發生可能對上市公司 

           證券及其衍生品種交易價格產生較大影響的重大事件，投資者尚未得知時，上市公司應當立即 

           披露，說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狀態和可能產生的影響。 

      4.證券之交易方式 

     ※上海證券交易所 

   A.交易時間：交易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9:15 至 11:30 及下午 13:00 至 15:00。集合競價 

     時間: 上午 9:15 至 9:25。大宗交易的申報受理時間: 下午 15:00 至 15:30。 

   B.交易方式：掛牌股票交易經由集中競價系統，所有交易公開透過電腦集合競價，採價格及時間 

     優先自動撮合。 

   C.交割作業 A 股 T+1 日交割，B 股 T+3 日交割。 

   D.漲跌幅度：沒有上、下限。 

     ※深圳證券交易所 

  A.交易時間：交易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9:30 至 11:30.及下午 13:00 至 15:00。零股交 

   易時間為零股交易專場日: 上午 9:30 至 10:30。 

   B.交易方式：掛牌股票交易經由集中競價系統，所有交易公開透過電腦集合競價，採價格及時間 

     優先自動撮合。 

   C.交割作業 A 股及 B 股均為 T+1 日交割。 

D.漲跌幅度：10%。 

 

【香港】 

         一、經濟環境說明 

            1. 經濟發展及主要產業概況 

主要輸出品：成衣、鐘錶 

主要輸入品：通訊設備、電子產品 

主要出口地區：美國、中國大陸、日本、台灣、德國、新加坡、英國 

主要進口地區：美國、日本、中國大陸、德國、台灣、韓國等 

 金融業 

金融業涵蓋範圍包括銀行、保險、證券經紀、資產管理及其他金融服務，為香

港重要的經濟支柱。香港金融業發展十分國際化，美國傳統基金會公佈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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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自由度」排行，香港連續16年位居榜首，目前全球最大的100家銀行

中，約70家於香港設立分支機構。除了是區域金融的重鎮之外，更是中國大陸

對外的重要窗口，目前發展仍十分突出。尤其在中國大陸經濟持續強勁成長，

連帶帶動香港經濟籍股市欣欣向榮。 

 服務業及轉口貿易 

香港由於特殊的歷史背景與地理環境，發展成為以服務業及轉口貿易為主的經

濟形態，其產業結構之特色即是以中小型企業為主。此外因香港工資及租金與

大陸的差距仍大，目前大多數的香港廠商己將生產基地北移至大陸，香港本地

公司業務則主要集中在高增值的工作，中國大陸不僅成為香港生產腹地，也是

潛力極大的市場所在。香港主要的四個工業包括紡織、成衣、鐘表、機械設備

及電子業，現已佔香港製造業出口總值的80%以上，是香港製造業的主要支柱。

由於中國大陸已正式加入世界貿易組織，大陸市場即將開放貿易及配銷業，將

為香港電子業打開一個龐大的內銷市場，為香港電子業帶來不少的機遇，香港

電子業集中為原件製造 (OEM) 客戶生產消費類電子產品以及各類電子零配件，

價格一般較歐美及日本等地廉宜，大陸需要進口關鍵零組件及其他高檔和精密

零配件供生產之用，與此同時，香港廠商善於引進最新技術和零組件，將可為

大陸電子廠商提供最新零組件和國際市場資訊的服務。 

 鐘錶業 

香港鐘錶出口量雄踞全球首位，出口總值則居全球第二位。金融風暴後市場需

求疲軟，香港鐘錶廠家接單量減少，所幸主要的歐美市場仍保持穩定增長，以

及大陸市場需求增加，故足以抵消東南亞業務額衰退並略有增長。香港貿易發

展局與香港鐘錶業界成立了一個專業市場研究小組，致力於開發南美與中東的

鐘錶市場，預期前景不俗。 

2. 外匯管理及資金匯出入規定：無外匯管制。 

3. 最近三年港幣兌美元匯率最高、最低及其變動情形 

年份 最高價 最低價 收盤價(年度) 

2012 7.7695 7.7498 7.7503 

2013 7.7651 7.7503 7.754 

2014 7.7693 7.75 7.7551 

資料來源:Bloomberg 

 

二、證券市場說明 

    1. 最近兩年發行及交易市場概況： 

證券市場名稱 

股票發行情形 債券發行情形 

上市公司家數 
股票總市值 

(十億美元) 
種類 

金額 

(十億美元) 

年度 2013 2014 2013 2014 2013 2014 2013 2014 

香港聯合交易所 1643  1752  3101  3233  403  640  74.3  124.0  

資料來源： Bloomberg, 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 members 

證券市場名稱 股價指數 證券總成交值 證券類別成交金額 (十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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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  (十億美元) 股票 債券 

年度 2013 2014 2013 2014 2013 2014 2013 2014 

香港聯合交易所 23306  23605  1323.6 1521.8 1323  1521  0.6  0.8  

資料來源：Bloomberg, 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 members 

   2. 市場之週轉率、本益比： 

證券市場名稱 週轉率 (%) 本益比 (倍) 

年度 2013 2014 2013 2014 

香港聯合交易所 43.6  46.3  10.9  9.9  

資料來源： 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 members,Bloomberg 

         3. 市場資訊揭露效率（包括時效性及充分性）之說明：香港早在 1866 年就有證券

交易，但一直到 1986 年才由四家證交所統一合併為目前的香港聯合交易所。在

1973 年股市大崩盤後港股投資者方注意到上市公司資料公開性的重要性，此時

方由證券期貨管理委員會（SFC）制定初步法令要求上市公司每年需公開其營運

年報。1989 年底香港交易所開始要求上市公司須於最短的時間中公布足以影響

股價的重要資訊，公司的財務報表內容需充份揭露包括公司董事、高級主管、重

要股東，及向各銀行或金融機構的貸款金額。 

        4.證券之交易方式 

(1) 交易所：香港證券交易所。 

(2) 交易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10：00 至 12：30，下午 2:30~4:00 

(3) 交易方式：採櫃檯交易，以公開喊價方式進行。一經成交後賣方代表必須

在 15 分鐘內把成交記錄輸入電腦，買方代表負責覆查資料是否正確，互

相協調完成交易。 

(4) 交割制度：T+2 

(5) 代表指數：香港恒生指數(HSI) 

 

(九)投資國外證券化商品最近二年國外市場概況：ETF 在香港稱為「交易所買賣基金」，香港的

ETF 發展的較早，1999 年盈富基金為亞洲第一個掛牌的 ETF，相關商品也頗為豐富，目前已

有九檔 ETF 在港交所掛牌，其中有七檔屬股票型 ETF，兩檔為債券型 ETF。其中盈富基金與

恒生指數 ETF 均以港股為主要參考指標；ABF 香港創富債券指數基金與沛富基金則以債券為

主；其餘四檔均與中國概念股有關，其中新華富時 A50 中國指數基金為最純正的中國 A 股指

數型基金，其餘包括 MSCI 中國指數基金、恒生 H 股指數上市基金及恒生新華富時 25 均只

能稱之為中資概念 ETF 而已。 

(十)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對基金之外匯收支從事避險交易者，應敘明其避險方法： 

1.為避免幣值波動而影響本基金之總資產價值，經理公司得於本基金成立日起，就本基金投

資於外國之資產，依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從事換匯、遠期外匯交易、換匯換利交易、新

臺幣與外幣間匯率選擇權交易之操作，以規避貨幣之匯兌風險。 

2.本基金所投資以外幣計價之資產（包含持有現金部分），於從事換匯、遠期外匯交易、換匯

換利交易、新臺幣與外幣間匯率選擇權交易之操作時，其價值與期間，不得超過持有外幣

資產之價值與期間。 

(十一) 基金投資國外地區者，證券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應說明配合本基金出席所投資外國股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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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發行公司股東會（或受益人會議）之處理原則及方法：本基金所投資之國外股票上市

或上櫃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因考量地理及經濟因素，原則上經理公司將不親自出席及行使表

決權；如有必要，可委託本基金國外受託保管機構利用其分佈全球各地分行代表，代理本基

金出席股東會。本基金所投資之外國基金召開受益人會議時，因考量地理及經濟因素，原則

上經理公司將不親自出席及行使表決權；如有必要，將委託本基金國外受託保管機構利用其

分佈全球各地分行代表，代理本基金出席受益人會議。 

 

五、 投資風險之揭露 

(一) 類股過度集中之風險：本基金投資在中國大陸及香港地區，由於各產業有時因產業的

循環或非經濟因素而導致價格出現劇烈波動，本基金投資比重因此集中於少數類股而

可能有集中化之情形，故雖然投資於不同地區仍可能有類股過度集中之可能性。 

(二) 產業景氣循環之風險：本基金以分散投資標的之方式經理，但各產業之景氣循環位置

不同，某些產業有較明顯之產業循環週期，將可能影響本基金之投資績效。 

(三) 流動性風險：本基金投資於中國大陸，因其市場機制沒有已開發市場健全，部份市值

較小之投資標的亦可能欠缺市場流動性，而產生投資市場流動性不足的風險，相對影

響本基金之淨值，甚至延後買回價金之給付時間。經理公司將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

務，盡力規避可能之流動性風險。 

(四) 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本基金主要投資於中國大陸及香港地區。中國大陸屬新

興市場國家，對於外滙管制上較已開發國家嚴格。投資中國大陸有價證券時，應依當

地規定辦理外匯登記始得辦理資金之滙入滙出，資金之滙出亦必須事先申報並經許可

後，始得向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構辦理匯出手續。此外，滙入資金之用途應事先經當地

主管機關許可，外匯管理機關有權對資本項目外匯及結匯資金使用和帳戶變動情況進

行監督檢查。再者，依當地法規，主管機關於國際收支出現或者可能出現嚴重失衡，

以及國民經濟出現或者可能出現嚴重危機時，中國大陸可能對國際收支採取必要的保

障、控制等措施。準此，投資中國大陸有價證券，除應事先須取得登記許而外，資金

之滙入滙出均採事先核准制，且須向指定之金融機構辦理，故而在資金滙入滙出較其

他已開發國家而言，有較多限制，且當地主管機關在必要時亦可能會有限制或控制資

金滙入滙出，故而本基金投資大陸地有價證券仍可能會有資金無法即時滙回之風險。

香港地區則無外滙管制。 

            在匯率變動風險上，因人民幣無法直接滙入我國，而須兌換為美元後，再兌換為新臺

幣，故而人民幣之滙率將影響本基金資產。又中國大陸在外幣滙率管制上，人民幣匯

率將依市場供求為基礎，採浮動匯率制度。惟當地主管機關可以根據外匯市場的變化

和貨幣政策的要求，依法對外匯市場進行調節，因此，人民幣之漲跌幅除有中國大陸

當地之進出口等市場因素外，尚包括當地主管機關為達其貨幣政策而主動影響人民幣

兌換美元滙率之人為因素，故本基金投資中國大陸有價證券，可能會因當地政府進行

滙率調節而造成兌換損益，進而使本基金資產有所漲跌。本基金亦投資香港地區之有

價證券，港幣兌美元之滙率波動程度相較於人民幣兌美元之滙率而言，港幣兌美元較

為穩定，惟因中國大陸與香港之經濟活動相當密切，故其經濟及外滙均較易受中國大

陸影響，故而仍有可能會有滙率風險。 

(五) 投資地區政治、經濟變動之風險：本基金所投資之國家或地區若發生政治、社會、經

濟或法規變動（如國內外政經情勢、外交關係及各市場不同之經濟環境）時，均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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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其所參與的投資市場及投資工具之報酬造成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造成基金淨資產價

值之波動。尤其本基金投資標的主要集中於香港、中國大陸；中國大陸屬新興市場國

家，因此與已開發國家相較，較易發生政治、經濟變動之風險。中國大陸目前仍受到

政府勞動法規，貿易法規，稅率制度等規範，且市場機制相較於已開發市場仍未健全，

價格管制風險存在。此外，香港因屬中國大陸之特別行政區，且因地緣相近之關係，

當地政經情勢或法規之變動亦可能受中國大陸之影響，進而可能對本基金所參與的投

資市場及投資工具之報酬造成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六) 商品交易對手及保證機構之信用風險：本基金在承作交易前已慎選交易對手，同時對

於交易對手的信用風險管理及其對於風險承受度進行評估，並採取相對應的風險控管

措施，藉此降低交易對手之信用風險，惟不表示風險得以完全規避。 

(七) 投資結構式商品之風險：本基金未從事結構式商品交易，故無投資此類商品之風險。 

(八) 其他投資標的或特定投資策略之風險： 

1. 投資國外存託憑證之風險： 

(1) 與表彰標的證券相關聯之風險：海外存託憑證之價格通常會隨標的證券市場波動，

因此投資海外存託憑證除本身之風險外，尚包括其標的證券後之價格風險。 

(2) 無法即時取得資訊之風險：海外存託憑證發行機構並無於海外存託憑證交易市場

揭露其公司重大訊息之義務。因此，投資於海外存託憑證之市場價值可能會發生

市場價值未能立即反應重大訊息之風險。 

(3) 匯兌風險：如有海外存託憑證需轉換成標的證券時，可能會因與其標的證券以不

同貨幣計價而產生之匯兌風險。 

2. 投資台灣存託憑證（TDR）之風險：由於 TDR 價格與其掛牌市場股票價格有連動

性，投資 TDR 風險在於 TDR 可能遭受該掛牌股票市場的系統風險而大幅波動；

TDR 在台掛牌雖經金管會嚴格審核，但一經掛牌後，其財務報表的揭露係依原股

票掛牌市場之規定，與國內上市櫃公司之約束略有差異，增加 TDR 投資人維護財

報透明度的成本。 

3. 投資可轉換公司債之風險：由於可轉換公司債同時兼具債券與股票之特性，因此除

前述之利率風險、流動性風險與信用風險外，還可能因標的股票價格波動，而造成

該轉換公司債之價格波動。 

(九) 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風險： 

1. 從事期貨交易之風險： 

(1) 轉倉風險：不同到期日之期貨契約即使源自相同標的物之現貨，仍視為相關程度

極高的不同商品，因此在期貨契約轉倉時，可能產生價格不同之轉倉風險。 

(2) 實物交割風險：由於國內公債期貨採用實物交割的方式，規定公債期貨買方須於

到期日買進符合到期日距交割日在七年以上十一年以下，一年付息一次，到期一

次還本之中華民國政府中央登錄公債，期貨賣方也須賣出符合以上條件之公債作

為交割標的，故而較現金結算多出了交割風險。 

(3) 追蹤誤差風險：利用指數期貨從事避險交易，若期貨商品與本基金現貨部位相關

程度不高時，縱為避險操作，亦可能造成本基金資產價值損失。 

(4) 保證金追繳風險：當盤勢產生急漲或急跌時，容易發生保證金不足的情形，導致  

基金面臨保證金追繳或遭砍倉的風險。 
2. 從事選擇權交易之風險： 

(1) 標的價格變動風險：選擇權價格易受標的價格的變動影響其價格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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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標的價格波動度變動風險：標的價格波動度的大小亦使選擇權價格產生變動風

險。 

(3) 到期日風險：選擇權價格會因距到期日所剩時間的縮短而下降，因而產生時間消

逝所帶來的到期日風險。 

(4) 無風險利率變動風險：選擇權價格會受到無風險利率變動而變化，一般而言，因

市場利率變動不大，該風險相對較小，但也偶有例外，經理公司將盡善良管理人

之注意義務，盡力規避可能之風險。 
3. 投資指數股票型基金（ETF）之風險：潛在風險則在於發行初期，可能因投資人對該

商品熟悉度不高導致流動性不佳，使得 ETF 市價與其實質價值有所差異，造成該 ETF

折價，但該風險可透過造市者之中介，改善 ETF 之流動性。 

(十) 出借有價證券之風險：本基金僅得依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四條規定將本基

金持有之有價證券借予他人；出借有價證券予他人，可能面臨出借期間借出證券價格

下跌，卻無法及時賣出該證券，及借出證券後，交易對手財務或信用發生狀況，導致

借券契約違約之風險。 

(十一) 其他之投資風險: 

1. 大量贖回之風險：本基金如遇眾多投資人同時大量贖回，致使基金於短時間內需支

付的買回價金過鉅，因此，本基金可能會有延緩給付買回價金之可能。 

2. 清算期間之風險：本基金因不可抗力之因素而發生清算事宜時，本基金資產將不得

繼續從事有價證券的投資，因此於清算期間本基金無法從事產生收益報酬之交易，

並可能錯失具前瞻性的投資機會。此外，於清算期間，若本基金所投資之有價證券

組合價值因市場變動而減少，將造成本基金之淨值下跌；另若契約已約定出售本基

金持有之有價證券，以因應投資人贖回需求，則可能因本基金無法交易，而對投資

人產生部份負債。 

3. 市場停止交易的風險：交易所或政府機關，當遇不可預知的情況，如地震、風災、

雨災、火災或盤勢變化太大導致市場安全機制啟動等，所產生暫停或停止交易情形

，可能影響交易人履約能力或買賣狀況的風險。 

4. 新興市場債券風險：利率風險、債信風險、匯兌風險、政治風險。 

5. 可轉換證券基金風險：利率風險、債信風險、匯兌風險及政治風險。 

A. 利率風險：由於利率波動，可能導致固定收益商品產生資本損失(或利得)之風

險。 

B. 債信風險：投資標的可能因財務結構惡化或整體產業衰退，致使專業評等機構調

降該投資標的債信，進而使得該投資標的產生潛在資本損失之風險。 

C. 匯兌風險：本基金之淨資產價值以新台幣計價，因此各國匯率對美金或美金對新

台幣之匯率發生變動時，將會影響本基金以新台幣計價之淨資產價值。 

D. 政治風險：因投資地區政經情勢可能發生法令變動而有利率調整波動之風險。 

6. 新興市場風險：新興市場可能發生政治、社會或經濟變動的風險，如選舉結果、勞

動力不足、罷工、暴動、戰爭等，均可能使本基金所投資之市場造成直接性或間接

性的影響；另新興市場可能因證券市場尚屬初期發展階段，或政經環境較不穩定，

而產生投資市場流動性不足的風險，或部份市值較小之投資標的亦可能欠缺市場流

動性，致使投資標的無法適時買進或賣出，進而導致實際交易價格可能與標的資產

本身產生價差，相對影響本基金之淨值，甚至延後買回價金之給付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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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基金匯率避險交易之風險：本基金可視需求於資金匯出時辦理部分或全額新臺幣

換匯(SWAP)避險交易，此種避險方式不致影響投資人之申購或買回權益，且可規

避因新台幣升值而產生之匯兌損失，惟辦理新臺幣換匯（SWAP）避險交易，基

金必須負擔從事換匯交易所產生之成本，進而影響本基金資產。 

(十二) 以大陸地區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之額度投資大陸地區A股之相關規範與風險 

1.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資格：依現行中國法令，外國機構投資人得透過在中國取得 

 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亦稱”QFII”)資格投資A股市場。經理公司為合格境外機   

構投資者且可依其所取得之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之核准投資額度直接為本基金投

資A股。除非中國法律或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另有規定或遭中國

證監會依中國法律吊銷，中國證監會核發給經理公司之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牌照

係屬有效。如經理公司喪失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資格或解任或遭更換，則本基金

可能無法透過中國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之核准額度投資核准之金融工具，以致本

基金需處分投資組合中該等核准之金融工具。該等處分可能會對本基金投資之價

值產生重大不利影響。投資人應注意，規範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之現行法規就其

於核准之金融工具之投資、最低投資持有期間及本金與收益之匯回設有限制，因

此將限制經理公司為本基金投資於核准之金融工具之能力。 

2.閉鎖期：依投資法規，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所發行中國開放式基金(例如本基金)

投資本金之閉鎖  期為三個月。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禁止在閉鎖期將其投資本金

匯出中國。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投資本金之閉鎖期自其將全部投資本金匯入中國

之日起算。如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未於規定之六個月期間內將全部投資本金匯入

中國，則閉鎖期應自核准相關投資額度之日起經過六個月後開始起算。 

3.投資限制、匯回等：透過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直接投資A股須遵守投資法規中適  

用於各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之現行有效投資限制。該等限制適用於外國投資人。

然而，因投資人可能透過不同之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進行投資，實務上合格境外

機構投資者難以監控外國投資人之投資。 

經理公司之QFII額度目前由本基金及經理公司所發行之其他基金所運用，未來若申

請追加額度，並將追加額度運用於本基金或經理公司所發行之其他基金，投資人

應注意，本基金以外之基金運用經理公司QFII額度之部分活動可能違反QFII法規，

而該等違反可能導致經理公司整體QFII額度(包括經理公司為本基金進行投資之部

分額度)之撤銷或其他規管措施。  

   本金與收益之匯回規範亦將適用於經理公司整體QFII額度。基於此，經理公司為本 

   基金投資核准之金融工具之能力及將管理公司之QFII額度資金匯回之能力，可能受 

   運用經理公司QFII額度之其他基金之投資標的、績效及匯回所投資資金等因素，產 

   生不利之影響。此外，因所有投資人所持有單一上市公司之總股數受限制，經理公 

   司為本基金投資A股之能力將受所有投資人之行為所影響。 

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核准QFII額度之日起六個月內(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可能核准  

展延)，經理公司須將其QFII額度之全部投資本金匯入於QFII保管機構開設之特殊

人民幣帳戶。如未於該期間內匯入全部投資本金，經理公司須向中國證監會及中

國國家外匯管理局提出書面說明，而如實際匯入之本金金額超過二千萬美金，則

該金額將被視為經核准之QFII投資額度，除非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其後核准經理公

司再行匯入餘額。一旦匯入資金，所投資之本金即不得於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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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最低期間內匯回。 

匯回QFII中國開放式基金(例如本基金)之本金須遵守匯回金額及間隔之限制。合格  

境外機構投資者境內證券投資管理辦法亦授權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調整匯入及匯

回QFII資金之時間、金額及間隔。 

如本基金遇淨申購或淨贖回，QFII保管機構得每週依淨申購或淨贖回之淨餘額直接

為本基金處理匯入及匯回，惟本基金每月之累計匯回淨額不得超過本基金前一年

年底境內資產總額之20%。如因將其投資本金匯出中國導致其於中國剩餘之投資本

金總額少於二千萬美金，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應於一個月內清算其所有資產並結

清其於QFII保管機構開設之外匯及特殊人民幣帳戶，而其QFII額度將同時失效。 

      4.貨幣及匯率：在QFII額度內，投資將以人民幣計價，但本基金之資產價值將以新台 

幣表示。本基金投資之資金將由新台幣匯兌為美金匯入中國，在中國境內由美金

兌換為人民幣投資於中國A股。投資之成本及該等投資之績效將受新台幣、美金及

人民幣間匯率波動之影響。 

  5.利益揭露及短線交易收益規則：依據中國法律，本基金可能被視為與經理公司及其 

   集團公司所管理之其他基金合作，因此如本基金及該等其他基金之持股總額到達中  

   國法律所訂之申報門檻(目前門檻為相關中國上市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5%)，則本 

   基金之持有將面臨與該等其他基金之持股共同申報之風險。此可能導致本基金須公 

   開其持股而可能對本基金之績效產生不利影響。 

   此外，依據中國法院及中國主管機關之解釋，中國短線交易利益規則可能適用於 

   本基金之投資，當本基金持有單一中國上市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可能與其他被視 

     為本基金合作夥伴之投資人持股合計)之5%以上，本基金於上次購買該公司股份起 

     六個月內將不得減少其於該公司之持股。如本基金違反規則於該六個月期間內出售 

     其於該公司之持股，該上市公司可能要求本基金返還該等交易所生利益。另外，依 

     中國民事訴訟程序，在該公司所主張之範圍內本基金之資產可能遭凍結。此等風險 

   可能嚴重影響本基金之表現。 

6.投資顧問、QFII保管機構及中國經紀商：身為本基金之經理公司及QFII額度之持有  

 人，經理公司將確保所有交易皆依本公開說明書及其所適用之相關法規與本基金投 

 資限制進行。然而，經理公司不保證能分配QFII追加額度於本基金以達到本基金之 

 投資目標，且因相關法規可能有不利之變更而阻礙本基金追求投資目標或於極端的 

 情況下造成損失，經理公司亦不保證為本基金所作之投資得以適時變現。 

   經理公司負責管理本基金之資產。經理公司已指派滙豐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擔任  

   本基金之於中國投資部位之投資顧問，以提供投資及研究之協助。 

   經理公司與中國交通銀行簽訂契約並指定其擔任本基金於中國境內之QFII保管機  

   構。經由QFII核准額度為本基金取得之任何核准之金融工具，將由QFII保管機構以 

   電子形式透過於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開設之證券帳戶(依中國法律許可 

   或要求之名稱)保存，該帳戶須經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依投資法規核准 

   生效。然於大多數情況下，除非中國法律另有規定或主管機關要求，投資人之名稱 

   不會被提及。因此，依中國法律，投資人可能不會被視為證券帳戶或標的資產之持 

   有人或所有權人。 

經理公司已選擇經紀商(「中國經紀商」)於中國市場執行交易。然而，目前經理公

司僅得就中國各證券交易所委任少數幾家中國經紀商，此規範限制經理公司在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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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單時取得最佳執行之能力，因此投資人所期望之本基金投資績效可能受些許影

響。 

中國經紀商或QFII保管機構之作為或不作為可能導致損失，經理公司在管理本基金

時將面臨交易執行或交割或於中國交割系統中移轉資金或證券所涉及之風險。 

7.發展中之監管系統 

規範QFII於中國投資及匯回與貨幣兌換之投資法規尚屬新制。因此該等投資法規之適

用及解釋尚未經試驗，尚無法確定其將如何適用。中國證監會及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

就該等投資法規具相當大之裁量權，就其現在或未來將如何行使裁量權並無前例可循

亦無法確定。在此發展初期階段，QFII投資法規可能於未來會再修訂，無法保證該等

修訂是否會對QFII不利或須不時經中國證監會及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檢視之QFII投

資額度(包括授予經理公司之QFII額度)是否會被大幅減少或全部取消。 

8.QFII相關法規限制 

透過經理公司QFII核准額度投資A股必需遵守下列規定： 

(1)每一外國投資人透過經理公司核准之QFII額度投資於中國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之

股份不得超過該上市公司已發行在外股份總數之百分之十。經理公司以QFII已核准

之部分額度全權委託操作QFII或使用於QFII基金，於計算上述百分之十之限制時，

經理公司管理之本基金，全權委託操作QFII或使用於QFII基金之額度部分均應合併

計算。 

(2)所有外國投資人透過QFII額度（含透過經理公司核准之QFII額度）投資於中國證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之股份不得超過該上市公司已發行在外股份總數之百分之三十。 

惟依據外國投資者對上市公司戰略投資管理辦法之規定(the Measures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Strategic Investment of Foreign Investors in Listed Companies)戰略性投

資於中國大陸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不受前述第(1)及第(2)點之限制。為戰略性投資

之外國投資人應符合中國大陸法令規定之條件，包括但不限於依契約收購上市公司

Ａ股股份、透過申購上市公司發行新股或其他中國法令許可之方式取得Ａ股股份以

及透過戰略性投資取得之股份，該等股份於三年內均不得轉讓。於通常情形下，經

理公司不會為本基金以戰略性投資方式投資Ａ股股份。 

(3)本基金投資於未在證券交易市場報價或未在受規管市場裡交易之可轉讓有價證券

不得超過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4)本基金持有同一發行人發行之同類型有價證券不得超過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

十。 

(5)本基金持有同一發行人之有價證券不得超過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二十。 

(6)本基金之借款額度至多為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二十。 

上述第(3)、(4)及(5)點不適用於OECD會員國、新加坡、G20會員國或其地方政府或

歐洲、區域性或世界性之超國際機構或組織發行或保證之有價證券。 

 9.其他之投資風險: 

(1)大量贖回之風險：本基金如遇眾多投資人同時大量贖回，致使基金於短時間內需支

付的買回價金過鉅，因此，本基金可能會有延緩給付買回價金之可能。 

(2)市場停止交易的風險：交易所或政府機關，當遇不可預知的情況，如地震、風災、

雨災、火災或盤勢變化太大導致市場安全機制啟動等，所產生暫停或停止交易 情形，

可能影響交易人履約能力或買賣狀況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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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投資中國大陸地區之風險：中國大陸地區市場的市場狀況遠較發展成熟的市場波動

大，且對外資並不十分開放，資金的進出受到管制，政府政策對經濟影響程度大，投

資中國大陸地區頗受政治因素之影響，如兩岸關係之互動及未來發展狀況將可能使投

資標的之價值產生波動。 

(4)本基金可能因投資中國證券而須繳納在中國徵收之預扣稅及其他稅項。根據中國財

政部、中國國家稅務總局及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於2014年11月14日聯合頒佈《關

於QFII和RQFII取得中國境內的股票等權益性投資資產轉讓所得暫免徵收企業所得稅

問題的通知》，自2014年11月17日起，對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取得來源

於中國境內的股票等權益性投資資產轉讓收益，暫免徵收企業所得稅，然就2014年

11月17日以前產生之已實現收益則確定須繳交10%的企業所得稅。在此情形下，本基

金自2014年11月17日起不就投資於中國證券已實現及未實現收益預扣10%作為稅項

準備，但是源自中國之股息及利息須繳納之10%稅額，將全額提撥，此稅額亦可能影

響基金之報酬率。針對2014年11月17日以前之已實現收益，本基金將依循中國主管機

關日後發布之相關規定及作業辦法將本基金已提撥之稅額繳納到中國稅務機關，因

該等稅額已於產生已實現收益時預先提撥，因此對未來基金淨值及報酬率將不會有

任何影響。中國之稅務法律、法規及常規不斷改變，未來若再度開徵企業所得稅或

其他稅項，本基金屆時將配合法規變動採取適當調整。 

 

六、 收益分配 

(一) 分配之項目：無(本基金之收益全部併入本基金之資產，不予分配)。 

(二) 分配之時間：無(本基金之收益全部併入本基金之資產，不予分配)。 

(三) 給付之方式：無(本基金之收益全部併入本基金之資產，不予分配)。 

 

七、 申購受益憑證 

(一) 申購程序、地點及截止時間 

1.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向經理公司或其指定之基金受益憑證銷售機構為之。申購人向經

理公司申購者，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司，申購人透過

銀行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者，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

除經理公司及特定金錢信託方式之銀行得收受申購價金外，其他基金銷售機構僅得收

受申購書件，申購人應依銷售機構之指示，將申購價金直接滙撥至基金保管機構設立

之基金專戶。 

2. 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

但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

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

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

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

得申購之單位數。 

3. 經理公司對受益憑證單位數之銷售應予適當控管，遇有申購金額超過最高得發行總面

額時，各銷售機構應依申購人申購時間之順序公正處理之。 

4. 申購收件截止時間：親至經理公司櫃檯辦理或傳真交易為每一營業日 16：30 前；電

子交易如申購款為 ATM 轉帳或銀行匯款，或指定銀行扣款，為每一營業日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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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未於收件截止時間完成辦理申購並繳納申購價金者，該筆申購當日無效 ; 除能證明

投資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 

           5.基於經理公司申請獲得大陸地區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之額度及大陸地區相關規定之

特定因素，本基金保留婉拒申購或暫停買回之權利。 

(二) 申購價金之計算及給付方式 

1.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包括發行價格及申購手續費，申購手續費由經理公

司訂定。 

2.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如下： 

(1) 本基金成立日前（不含當日），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新台幣壹拾元。 

(2) 本基金成立日起，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申購日當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

價值。 

(3) 本基金申購手續費依投資人所申購之發行價額，按下列比率範圍計算實際申購

手續費，實際適用費率由經理公司依基金銷售策略在該適用範圍內作適當之調

整，但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最高不得超過發行價格之百分之二（2%）： 

申購發行價額 申購手續費率 

未達新台幣 300 萬元者 0-2.0% 

新台幣 300 萬元（含）以上、未達 1,000 萬元者 0-1.5% 

新台幣 1,000 萬元（含）以上 0-1.0% 

3.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應於申購當日以現金、匯款、轉帳或基金受益憑證銷售機 

構所在地票據交換所接受之即期支票或本票支付，並以兌現日為申購日，如上述票

據未能兌現者，申購無效。申購人於付清申購價金後，無須再就其申購給付任何款

項。 

(三) 受益憑證之交付：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後，經理公司應於基金保管機構收足申購價 

 金之日起，於七個營業日內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受益憑證予申購人。 

(四)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不接受申購或基金不成立時之處理 

1. 經理公司有權決定是否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經理公司如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

購，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人之現金或票據兌現後之三個營

業日內，將申購價金無息退還申購人。 

2. 本基金不成立時，經理公司應立即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於自本基金不成立日起十個

營業日內，以申購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退還申購

價金及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價金之翌日起至基金保管機構發還申購價金之前

一日止，按基金保管機構活期存款利率計算之利息。利息計至新台幣「元」，不滿

壹元者，四捨五入。 

 

八、 買回受益憑證 

(一) 買回程序、地點及截止時間 

1. 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六十日後，開始接受受益憑證買回之請求。受益人得以書面或

電子資料向經理公司或其指定之代理機構提出買回之請求。受益人得請求買回受益

憑證之全部或一部。 

2. 買回時所需文件：身分證明文件及買回申請書(受益人應加蓋登記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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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買回收件截止時間：親至經理公司櫃檯辦理或傳真交易為每一營業日 16：30 前；

電子交易為 15：30 前；轉申購比照前述時間辦理。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截止期間

前提出買回請求者，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買回申請日之買回申請。 

4.基於經理公司申請獲得大陸地區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之額度及大陸地區相關規定 

之特定因素，本基金保留婉拒申購或暫停買回之權利。 

(二) 買回價金之計算 

1. 買回價金之計算： 

(1) 除信託契約另有訂定外，本基金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價格，應以受益

憑證買回申請書及其相關文件到達經理公司或公開說明書所載買回代理機構

之次一營業日（即買回日）所計算之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扣除買回

費用計算之。 

(2) 有信託契約第十八條規定之情形，買回價金之計算應依本基金恢復計算買回價

格日經理公司所計算出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計算之。經理公司就恢復計

算本基金每受益憑證買回價格，應向金管會報備之。 

(3) 短線交易買回費率及買回費用計算方式：目前本基金短線交易之受益人須支付

買回金額「萬分之一」之短線交易費用。  

2. 申請買回者於提出買回申請後，須待經理公司依信託契約之規定所計算出之每受益

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核算後，得知確實之買回價金。 

3. 受益人請求買回受益憑證毋須支付買回費用，惟受益人向指定之代理機構辦理買回

申請時，其指定之代理機構得酌收買回收件手續費新台幣五十元整，用以支付處理

買回事務之費用，買回收件手續費不併入本基金資產。 

(三) 買回價金給付之時間及方式 

1. 一般給付期限：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經理公司應自買回日起十個營業日內給付

買回價金。經理公司應自受益人買回受益憑證請求到達之次日起十個營業日內，給

付買回價金。 

2. 給付方式：經理公司應於買回價金之給付期限內，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以受益人為受

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之票據或匯款方式為之。 

(四) 受益憑證之換發：本基金採無實體發行，故毋須辦理受益憑證之換發。 

(五) 因鉅額贖回造成「流動性風險」之因應措施 

1. 任一營業日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金總額扣除當日申購受益憑證發行價額之總額超

過主本基金流動資產總額時，經理公司得報經金管會核准後暫停計算買回價格，並

延緩給付買回價金。 

2. 前項情形，經理公司應以合理方式儘速處分本基金資產，以籌措足夠流動資產以支

付買回價金。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有足夠流動資產支付全部買回價金之次一計算日，

依該計算日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恢復計算買回價格，並自該計算日起十個營

業日內，給付買回價金。經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應向

金管會報備之。停止計算買回價格期間申請買回者，以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之價格

為其買回之價格。 

3. 受益人申請買回有本項第 1 款、信託契約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之情形時，得於暫停

計算買回價格公告日 (含公告日) 起，向原申請買回之機構或經理公司撤銷買回之

申請，該撤銷買回之申請除因不可抗力情形外，應於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前 (含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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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計算買回價格日) 之營業時間內到達原申請買回機構或經理公司，其原買回之請

求方失其效力，且不得對該撤銷買回之行為，再予撤銷。 

4. 本項規定之暫停及恢復計算買回價格依信託契約第三十條規定之方式公告之。 

(六) 買回價金遲延給付之情形 

1. 鉅額受益憑證之買回：任一營業日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金總額扣除當日申購受益憑證

發行價額之總額後，超過本基金流動資產總額時，經理公司得報經金管會核准後暫停

計算買回價格，並延緩給付買回價金。 

2.經理公司因金管會之命令或有下列情事之一，並經金管會核准者，經理公司得暫停計

算買回價格，並延緩給付買回價金： 

(1) 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交易市場或外匯交易市場非因例假日而停止交易； 

(2) 通常使用之通信中斷； 

(3) 因匯兌交易受限制； 

(4) 有無從收受買回請求或給付買回價金之其他特殊情事者。 

3. 前述第 1 及第 2 項所訂暫停計算本基金買回價格之情事消滅後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

司應即恢復計算本基金之買回價格，並依恢復計算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計算之，

並自該計算日起十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金。經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基金每受益權單

位買回價格，應向金管會報備之。 

4. 本項規定之暫停及恢復買回價格之計算，應依信託契約第三十條規定之方式公告

之。 

(七) 買回撤銷之情形：本基金有上述第(六)項所定暫停買回價格之核算及延緩給付買回價 

金之任何情事發生時，得於暫停計算買回價格公告日 (含公告日) 起向原申請買回之機

構或經理公司撤銷買回之之申請。該撤銷買回受益憑證之之申請除因不可抗力情形外，

應於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前(含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之營業時間內到達原申請買回機

構或經理公司，其原買回之請求方失其效力，且不得對該撤銷買回之行為，再予撤銷。 

 

九、 受益人之權利及費用負擔 

(一) 受益人應有之權利內容 

1. 受益人得依信託契約之規定並按其所持有之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行使下列權

利： 

(1) 剩餘財產分派請求權。 

(2) 受益人會議表決權。 

(3) 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之其他權利。 

2. 受益人得於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之營業時間內，請求閱覽信託契約最新修訂本，

並得索取下列資料： 

(1)信託契約之最新修訂本影本。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得收取工本費。 

(2)本基金之最新公開說明書。 

(3)本基金之最近二年度（未滿二會計年度者，自本基金成立日起）之全部季報、年

報。 

3. 受益人得請求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履行其依信託契約規定應盡之義務。 

4. 除有關法令或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受益人不負其他義務或責任。 

(二) 受益人應負擔費用之項目及其計算、給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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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基金由受益人負擔之費用評估表 

項   目 計  算  方  式  或  金  額 

經理費 每年為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1.8%。  

保管費 每年為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0.25%。 

申購手續費 

（註一） 

1. 最高不得超過發行價額之 2%。 

2. 申購手續費依申購人之申購金額，依下列申購手續費率計算之： 

申  購  發  行  價  額 申購手續費率 

未達新台幣 300 萬元者 0-2.0% 

新台幣 300 萬元（含）以上、未達 1000 萬元者 0-1.5% 

新台幣 1000 萬元（含）以上 0-1.0% 

買回費用 

1. 受益人請求買回受益憑證，目前毋須支付買回費用，買回費用為零。 

2. 本基金買回費用最高不得超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一，並

得由經理公司在此範圍內公告後調整。 

3. 目前本基金短線交易之受益人須支付買回金額「萬分之一」之短線交易費用。 

買回收件手續費 

1. 至經理公司辦理者免。 

2. 受益人向指定之代理機構辦理買回申請時，指定之代理機構得酌收買回收件手

續費新台幣五十元整，用以支付處理買回事務之費用。 

召開受益人會議

費用（註二） 
每年預估新台幣壹佰萬元。 

其他費用 

（註三） 

以實際發生之數額為準。包括取得或處分本基金資產所生之經紀商佣金、印花

稅、證券交易稅、證券交易手續費、訴訟及非訟費用、清算費用、本基金財務報

告之簽證或核閱費用(以依法令或依信託契約規定應向受益人公告之財務報告為

限)等。 

（註一）實際費率得由經理公司依其銷售策略，在上述適用範圍內作適當之調整。 

（註二）受益人會議並非每年固定召開，故該費用不一定每年發生。 

（註三）本基金依信託契約第九條規定尚應負擔之各項費用。 

2. 費用給付方式： 

(1) 經理公司之報酬，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2)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3) 其他費用於發生時給付。 

(4) 有關短線交易費用之給付方式，詳【壹、基金概況之一、基金簡介 (二十) 基

金短線交易之規範及處理】。 

(三) 受益人應負擔租稅之項目及其計算、繳納方式 

1. 所得稅： 

(1) 基金於證券交易所得稅停徵期間所發生之證券交易所得，在其延後分配年度仍

得免徵所得稅。 

(2) 受益憑證所有人轉讓其受益憑證之所得，及受益憑證所有人申請買回受益憑證

之價格減除成本後之所得，在證券交易所得停止課徵所得稅期間內，免徵所得

稅。 

(3) 基金解散，其應分配予受益憑證所有人之剩餘財產，內含免徵所得稅之證券交

易所得，依比例分配予受益憑證所有人時，仍得免徵所得稅。 

2. 證券交易稅：受益憑證持有人申請買回其受益憑證時，非屬證券交易範圍，無須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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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證券交易稅。受益憑證之轉讓，應依法繳納證券交易稅。 

3.本基金可能因投資中國證券而須繳納在中國徵收之預扣稅及其他稅項。根據中國財

政部、中國國家稅務總局及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於 2014 年 11 月 14 日聯合頒

佈《關於 QFII 和 RQFII 取得中國境內的股票等權益性投資資產轉讓所得暫免徵收

企業所得稅問題的通知》，自2014年11月17日起，對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

取得來源於中國境內的股票等權益性投資資產轉讓收益，暫免徵收企業所得稅，

然就 2014 年 11 月 17 日以前產生之已實現收益則確定須繳交 10%的企業所得稅。

在此情形下，本基金自 2014 年 11 月 17 日起不就投資於中國證券已實現及未實現

收益預扣 10%作為稅項準備，但是源自中國之股息及利息須繳納之 10%稅額，將

全額提撥，此稅額亦可能影響基金之報酬率。針對 2014 年 11 月 17 日以前之已實

現收益，本基金將依循中國主管機關日後發布之相關規定及作業辦法將本基金已

提撥之稅額繳納到中國稅務機關，因該等稅額已於產生已實現收益時預先提撥，

因此對未來基金淨值及報酬率將不會有任何影響。中國之稅務法律、法規及常規

不斷改變，未來若再度開徵企業所得稅或其他稅項，本基金屆時將配合法規變動

採取適當調整。 

(四) 受益人會議有關事宜 

1. 召集事由：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召集本基金受益人會議，

但信託契約另有訂定並經金管會核准者，不在此限： 

(1) 修正信託契約者，但信託契約另有訂定或經理公司認為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權

益無重大影響，並經金管會核准者，不在此限。 

(2) 更換經理公司者。 

(3) 更換基金保管機構者。 

(4) 終止信託契約者。 

(5)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報酬之調增。 

(6) 重大變更本基金投資有價證券或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7) 其他法令、信託契約規定或經金管會指示事項者。 

2. 召集程序 

(1) 依法律、命令或本基金信託契約規定，應由受益人會議決議之事項發生時，由

經理公司應即召開受益人會議；經理公司不能或不為召開時，由基金保管機構

召開之；基金保管機構不能或不為召開時，得依本基金信託契約規定或由受益

人自行召開；均不能或不為召開時，由金管會指定之人召開之。受益人亦得以

書面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逕向金管會申請核准後，自行召開受益人會議。 

(2) 受益人自行召開受益人會議，係指繼續持有受益憑證一年以上，且表彰受益權

單位數占提出當時本基金已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受益

人。 

(3) 受益人會議得以書面或親自出席方式召開。受益人會議以書面方式召開者，受

益人之出席及決議，應由受益人於受益人會議召開者印發之書面文件（含表決

票）為表示，並加具留存印鑑(如係留存簽名，則應親自簽名)後，以郵寄或親

自送達方式送至指定處所。 

3. 決議方式：受益人會議之決議，應經持有代表已發行受益憑證受益權單位總數二分

之一以上之受益人出席，並經出席受益人之表決權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行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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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事項不得於受益人會議以臨時動議方式提出： 

(1) 更換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 

(2) 終止信託契約； 

(3) 變更本基金種類。 

4. 除本基金信託契約另有訂定外，受益人會議應依金管會發布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受益人會議準則」之規定辦理。 

 

十、 基金之資訊揭露 

(一) 依法令及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規定應揭露之資訊內容 

1.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受益人之事項如下： 

(1) 本基金信託契約修正之事項。但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利益無重大影響者，得不

通知受益人，而以公告代之。 

(2)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 

(3) 信託契約之終止及終止後之處理事項。 

(4) 清算本基金剩餘財產分配及清算處理結果之事項。 

(5) 召開受益人會議之有關事項及決議內容。 

(6) 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示、本基金信託契約規定或經理公司、基金保管

機構認為應通知受益人之事項。 

2.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公告之事項如下： 

(1) 前項規定之事項。 

(2) 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3) 每週公布基金投資產業別之持股比例。 

(4) 每季公布基金持股前五大個股名稱，及合計占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例。 

(5) 每半年公布基金投資個股內容及比例。 

(6) 本基金暫停及恢復計算買回價格事項。 

(7)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主營業所所在地變更者。 

(8) 本基金之年報。 

(9) 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示、信託契約規定或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認

為應公告之事項。 

(二) 資訊揭露之方式、公告及取得方法 

1. 對受益人之通知或公告，應依下列方式為之： 

(1) 通知：依受益人名簿記載之地址郵寄或依受益人書面同意之傳真、電子郵件或其 

    他電子傳輸方式為之；其指定有代表人者通知代表人。 

(2) 公告：依本基金信託契約規定，本基金所有事項均得以刊登於中華民國任一主要 

   新聞報紙、傳輸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或公會網站，或依金管會所指定之方式公告。

經理公司或保管機構所選定的公告方式並應於公開說明書中以顯著方式揭露。 

公告項目 同業公會
網站 

公開資訊觀
測站 

主要新
聞報紙 

公司 
網站 

信託契約修正項目 V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 V    

信託契約之終止及終止後之處理事項 V    

清算本基金剩餘財產分配及清算處理結果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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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受益人會議事項及決議事項 V    

前一營業日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V  V V 

每週公布基金投資產業別之持股比例 V    

每季公布基金持股前五大個股；每半年公布基金投

資個股內容及比例 

V    

本基金暫停及恢復計算買回價格事項    V 

香港國定例假日    V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主營業所在地變更者 V    

基金年報  V   

基金公開說明書  V   

其他應公告或通知之事項 V   V 

 

經理公司選定本基金之公告係依金管會所指定之方式為之，亦即依「中華民國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網站受理投信會員公司公告基金相關資訊作業辦法規定」傳輸

於同業公會網站，或依金管會 93 年 11 月 11 日金管證四字第 0930005499 號規定，傳輸

於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公開資訊觀測站(網址：http://newmops.tse.com.tw)公告。 

2. 通知及公告之送達日，依下列規定： 

(1) 依前項第(1)款方式通知者，除郵寄方式以發信日之次日為送達日，應以傳送日 

 為送達日。 

(2) 依前項第(2)款方式公告者，以首次刊登日或資料傳輸日為送達日。 

(3) 同時以第(1)、(2)款所示方式送達者，以最後發生者為送達日。 

3. 受益人通知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或事務代理機構時，應以書面、掛號郵寄方式為之。 

4. 經理公司或清算人依信託契約向受益人通知者，以受益人名簿所載之地址為準。受益人

之地址變更時，受益人應即向經理公司或事務代理機構辦理變更登記，否則，經理公司

或清算人依信託契約規定為送達時，以送達至受益人各原所載之地址視為已依法送達。 

 

(三)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申請募集指數型基金及指數股票型基金者，應記載投資人取得指

數組成調整、基金與指數表現差異比較等最新基金資訊及其他重要資訊之途徑： 

無。(本基金非指數型基金或指數股票型基金。) 

 

十一、 基金運用狀況 

(一) 投資情形(至 104 年 03 月 31 日) 
 

1. 淨資產總額之組成項目、金額及比例    

資產項目 證券市場名稱 
金額(新台幣百萬

元) 
佔淨資產 百分比% 

股票   -  -  

  中國大陸證券市場 1,205.008 51.49 

  香港證券市場 663.980 28.36 

  台灣證券市場 336.591 14.37 

股票合計   2,205.579 94.22 

債券及其他固定收益證券   -  -  

債券及其他固定收益證券合計   -  -  

http://newmops.ts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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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  -  

其他證券   -  -  

短期票券   -  -  

附條件交易   -  -  

銀行存款   179.996 7.69 

其他資產減負債後之淨額   -44.720 -1.91 

淨資產   2,340.855 100.00 

                    

2. 投資單一股票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一以上者，列示該股票之名稱、股數、

每股市價、投資金額及投資比例： 

股票名稱 證券市場名稱 
股數(仟股)/面

額 

每股市價(新

台幣元) 

投資金額

(新台幣百

萬元) 

投資比率

(%) 

  台積電 台灣證券市場 950.000 145.50 138.225 5.90 

  China Fortune Land Development 

Co Ltd 
中國大陸證券市場 329.814 280.50 92.511 3.96 

  AIA GROUP LTD 香港證券市場 370.000 197.65 73.131 3.12 

  BANK OF CHINA LTD - H 香港證券市場 3,750.000 18.15 68.044 2.91 

  Zhongtian Urban Development Gr 中國大陸證券市場 320.000 181.22 57.991 2.48 

  HUTCHISON WHAMPOA LT 香港證券市場 130.000 435.80 56.655 2.42 

  TCL Corp 中國大陸證券市場 1,862.000 29.88 55.642 2.38 

  CHINA RESOURCES LAND LTD 香港證券市場 590.000 88.70 52.333 2.24 

  Shanghai Fosun Pharmaceutical 中國大陸證券市場 418.920 125.56 52.599 2.24 

  Chongqing Changan Automobile 

Co Ltd 
中國大陸證券市場 494.985 102.77 50.868 2.18 

  Shanghai Pudong Development 

Bank 
中國大陸證券市場 600.000 79.98 47.985 2.05 

  WHARF HOLDINGS LTD 香港證券市場 210.000 219.32 46.057 1.97 

  Shenzhen International Holding 香港證券市場 975.000 47.39 46.203 1.97 

  Huaxia Bank Co Ltd 中國大陸證券市場 698.000 65.34 45.606 1.95 

  China Life Insurance Co Ltd 中國大陸證券市場 232.000 187.66 43.536 1.86 

  鴻海精密 台灣證券市場 462.000 91.60 42.319 1.81 

  第一金控 台灣證券市場 2,278.000 18.60 42.371 1.81 

  Hang Zhou Great Star Industrial 

Co LTD 
中國大陸證券市場 491.959 85.60 42.110 1.80 

  建大工業 台灣證券市場 685.000 61.30 41.991 1.79 

  玉山金控 台灣證券市場 2,178.339 19.15 41.715 1.78 

  CHINA EVERBRIGHT BANK 

COMPANY CO LTD 
中國大陸證券市場 1,710.000 23.96 40.967 1.75 

  China State Construction 中國大陸證券市場 1,010.000 38.85 39.236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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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 Cor 

  Jiangsu Zhongnan Construction 中國大陸證券市場 442.000 85.60 37.834 1.62 

  BBMG CORPORATION-H 香港證券市場 1,300.000 28.96 37.647 1.61 

  Wuhan Iron & Steel Co Ltd 中國大陸證券市場 1,527.000 24.56 37.511 1.60 

  CHINA COMMUNICATIONS 

CONST-H 
香港證券市場 820.000 44.23 36.267 1.55 

  Bank of Beijing Co Ltd 中國大陸證券市場 650.000 55.26 35.918 1.53 

  Shanghai Yuyuan Tourist Mart C 中國大陸證券市場 467.000 74.40 34.747 1.48 

  Poly Real Estate Group Co Ltd 中國大陸證券市場 585.000 58.20 34.045 1.46 

  Jiangsu Linyang Electronics Co 

LTD 
中國大陸證券市場 171.964 189.99 32.671 1.40 

  Midea Group Co Ltd 中國大陸證券市場 195.000 166.89 32.543 1.39 

  TECHTRONIC INDUSTRIE 香港證券市場 300.000 106.12 31.835 1.36 

  CHINA POWER INTL 

DEVELOPMENT LTD 
香港證券市場 1,840.000 16.44 30.257 1.29 

  TONGKUN GROUP CO LTD 中國大陸證券市場 481.000 63.06 30.331 1.29 

  聯詠科技             台灣證券市場 185.000 162.00 29.970 1.28 

  Nanjing Gaoke Co Ltd 中國大陸證券市場 230.983 126.67 29.259 1.25 

  Huatai Securities Co Ltd 中國大陸證券市場 188.000 152.50 28.671 1.22 

  Zhongshan Public Utilities Group 

Co Ltd 
中國大陸證券市場 209.900 125.76 26.397 1.13 

  XIANDAI INVESTMENT CO LTD 中國大陸證券市場 599.901 41.33 24.794 1.06 

  TIANJIN FAW XIALI 

AUTOMOBILE CO LTD 
中國大陸證券市場 574.935 42.60 24.490 1.04 

  CHINA UNICOM LTD 香港證券市場 507.000 47.79 24.231 1.04 

3.投資單一債券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一以上者，列示該債券之名稱、投資金額

及投資比例：無。 

                             

(二) 投資績效 

1. 最近十年度每單位淨值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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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Lipper；資料日期：104 年 3 月 31 日） 

 

2. 最近十年度各年度每受益權單位收益分配之金額：無。 

3.最近十年度各年度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年度報酬率： 

最近十年    各 期 間 報酬率 

2014 25.00% 

2013 3.44% 

2012 13.64% 

2011 -19.21% 

2010 0.49% 

2009 22.80% 

2008 N/A 

2007 N/A 

2006 N/A 

2005 N/A 

（資料來源：Lipper；資料日期：103 年 12 月 31 日） 
 

4.公開說明書刊印日前一季止，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個月、六個月、一年、三年、

五年、十年及自基金成立日起算之累積報酬率： 

期間 
最近 
三個月 

最近 
六個月 

最近 
一年 

最近 
三年 

最近 
五年 

 
最近 
十年 

 

基金成立日
(98.03.23) 

至資料日止 

累計報酬率(%) 
8.46 28.77 43.15 52.5 33.31 N/A 58.9 

              （資料來源：Lipper；資料日期：104 年 3 月 31 日） 
 

5.最近五年度各年度之費用率 

年度 99 年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費用率 2.43% 2.25% 2.16% 2.50% 2.82% 



 

 PUBLIC - - 32 - 

註：費用率係指依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規定基金應負擔之費用(如：交易直接成本─手續費、交易稅；

會計帳列之費用─經理費、保管費、保證費及其他費用等)占平均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率。 

 

(三) 最近二年度本基金之會計師查核報告、淨資產價值報告書、投資明細表、淨資產價值

變動表及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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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最近年度及公開說明書刊印日前一季止，基金委託證券商買賣有價證券總金額前五名

之證券商名稱、支付該證券商手續費之金額。上開證券商為該基金之受益人者，應一

併揭露其持有基金之受益權單位數及比例。              

     項 目      

時間 
證券商名稱 

受委託買賣證券金額 手續費

金額 

證券商持有該

基金之受益數 (新台幣千元) 

股 票 債券 其他 合 計 
(新台幣

千元) 

單位數

(千個) 

比例 

(%) 

103 年度        

1 月 1 日        

至                 

12 月 31 日 

CITIC SECURITIES 1,220,190 0 0 1,220,190 1,515 0 0 

中金公司 1,126,695 0 0 1,126,695 1,454 0 0 

台北富邦銀行 1,088,279 0 0 1,088,279 1,190 0 0 

海通證券 853,654 0 0 853,654 1,024 0 0 

 602,385 0 0 602,385 697 0 0 

104 年度        

1 月 1 日        

至                 

3 月 31 日 

海通證券 487,431 0 0 487,431 585 0 0 

中金公司 471,644 0 0 471,644 587 0 0 

CITIC SECURITIES 182,535 0 0 182,535 237 0 0 

東方證券 162,841 0 0 162,841 163 0 0 

CANTOR 

FITZGERALD, L 
156,719 0 0 156,719 235 0 0 

 

(五) 其他應揭露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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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主要內容 

一、 基金名稱、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名稱、基金保管機構名稱及基金存續期間 

基金名稱：滙豐中國動力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名稱：滙豐中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經理公司）； 

基金保管機構名稱：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基金保管機構）； 

基金存續期間：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不定期限；信託契約終止時，本基金存續期間即為

屆滿。 

 

二、 基金發行總面額及受益權單位總數 

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新台幣壹佰億元，最低為新台幣壹拾億元。每受益權單

位面額為新台幣壹拾元。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壹拾億單位。 

 

三、 受益憑證之發行 

(一) 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應經金管會之事先核准。本基金成立前，不得發行受益憑證，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至遲不得超過自本基金成立日起算三十日。 

(二) 受益憑證表彰受益權，每一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以四捨五入之方式計算

至小數點以下第一位。受益人得請求分割受益憑證，但分割後換發之每一受益憑證，

其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不得低於壹仟單位。 

(三) 本基金受益憑證為記名式。本基金採無實體發行，不印製實體受益憑證。 

(四) 除因繼承而為共有外，每一受益憑證之受益人以一人為限。 

(五) 因繼承而共有受益權時，應推派一人代表行使受益權。 

(六) 政府或法人為受益人時，應指定自然人一人代表行使受益權。 

(七)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後，經理公司應於基金保管機構收足申購價金之日起，於七個

營業日內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受益憑證予申購人。 

(八) 本基金受益憑證以無實體發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 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不印製實體證券，而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時，應依有價證券

集中保管帳簿劃撥作業辦法及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相關規定辦理。 

2. 本基金不印製表彰受益權之實體證券，免辦理簽證。 

3. 本基金受益憑證全數以無實體發行，受益人不得申請領回實體受益憑證。 

4. 經理公司與證券集中保管事業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依雙方簽訂之開戶契約書及開放

式受益憑證款項收付契約書之規定。 

5. 經理公司應將受益人資料送交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登錄。 

6. 受益人向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所為之申購，其受益憑證係登載於經理公司開設

於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保管劃撥帳戶下之登錄專戶，或得指定其本人開設於經理公

司之豋錄專戶及證券商之保管劃撥帳戶。登載於登錄專戶下者，其後請求買回，僅

得向經理公司或其指定代理買回銷售機構為之。 

7. 受益人向往來證券商所為之申購或買回，悉依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所訂相關辦法之規

定辦理。 

(九) 其他受益憑證事務之處理，依「受益憑證事務處理規則」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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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一)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包括發行價格及申購手續費，申購手續費由經理公司

訂定。 

(二)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如下： 

1.本基金成立日前 (不含當日) ，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新台幣壹拾元。 

2.本基金成立日起，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申購日當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三)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乘以申購單位數所得之金額為發行價額，發行價額歸

本基金資產。 

(四) 本基金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列入本基金資產，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最高不得

超過發行價格之百分之二。本基金申購手續費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 

(五) 經理公司得指定基金銷售機構，代理銷售受益憑證。 

(六)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申購

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受理

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書、

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申購人向經理公司申購者，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

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司，申購人透過銀行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者，應於

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除經理公司及特定金錢信託方式之銀行得

收受申購價金外，其他基金銷售機構僅得收受申購書件，申購人應依銷售機構之指示，

將申購價金直接滙撥至基金保管機構設立之基金專戶。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

進入基金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

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

申購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款實

際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 

(七)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向經理公司或其指定之基金銷售機構為之。申購之程序依最新公

開說明書之規定辦理，經理公司並有權決定是否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惟經理公司

如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人之現金

或票據兌現後之三個營業日內，將申購價金無息退還申購人。 

(八) 本基金自募集日起至成立日（含當日）止，申購人每次單筆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

台幣壹萬元整，但以轉申購方式申購本基金者，不受前述最低申購金額之限制；定期

定額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台幣參仟元整，超過參仟元者，以壹仟元或其整倍數之

金額為限。前開期間之後，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理。 

 

五、 本基金之成立與不成立 

(一) 本基金之成立條件，為依應符合信託契約第三條第二項之規定，於開始募集日起三十

天內募足最低淨發行總面額新台幣壹拾億元整。 

(二) 本基金符合成立條件時，經理公司應即向金管會報備，經金管會核備後始得成立。 

(三) 本基金不成立時，經理公司應立即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於自本基金不成立日起十個營

業日內，以申購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退還申購價金

及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價金之翌日起至基金保管機構發還申購價金之前一日止，

按基金保管機構活期存款利率計算之利息。利息計至新台幣「元」，不滿壹元者，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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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五入。 

(四) 本基金不成立時，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除不得請求報酬外，為本基金支付之一切

費用應由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各自負擔，但退還申購價金及其利息之掛號郵費或

匯費由經理公司負擔。 

 

六、 受益憑證之上市及終止上市 

無 

 

七、 基金之資產 

(一) 本基金全部資產應獨立於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自有資產之外，並由基金保管機構

本於信託關係，依經理公司之運用指示從事保管、處分、收付本基金之資產。本基金

資產應以「第一商業銀行受託保管滙豐中國動力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專戶」名義，經金

管會核准後登記之，並得簡稱為「滙豐中國動力基金專戶」。但本基金於中華民國境

外之資產，得依資產所在國或地區法令或基金保管機構與國外受託保管機構間契約之

規定辦理。 

(二)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就其自有財產所負債務，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二十一

條規定，其債權人不得對於本基金資產為任何請求或行使其他權利。 

(三)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應為本基金製作獨立之簿冊文件，以與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

機構之自有財產互相獨立。 

(四) 下列財產為本基金資產： 

1. 申購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額。 

2. 發行價額所生之孳息。 

3. 以本基金購入之各項資產。 

4. 以本基金購入之資產之孳息及資本利得。 

5. 因受益人或其他第三人對本基金請求權罹於消滅時效，本基金所得之利益。 

6. 買回費用 (不含指定代理機構收取之買回收件手續費) 。 

7. 其他依法令或信託契約規定之本基金資產。 

(五) 運用本基金所生之外匯兌換損失，由本基金承擔。 

(六) 本基金資產非依信託契約規定或其他中華民國法令規定，不得處分。 

 

八、 基金應負擔之費用 

(一) 下列支出及費用由本基金負擔，並由經理公司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支付之： 

1. 依信託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所生之經紀商佣金、交易手續費等直接成本及必要費用；

包括但不限於為完成基金投資標的之交易或交割費用、由股務代理機構、證券交易

所或政府等其他機構或第三人所收取之費用及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信託契約之

義務，透過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中央登錄公債、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相關證券交易所、

結算機構、銀行間匯款及結算系統、一般通訊系統等機構或系統處理或保管基金相

關事務所生之費用； 

2. 本基金應支付之一切稅捐； 

3. 依信託契約第十五條規定應給付經理公司與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4. 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或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外，任何就本基金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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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對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所為訴訟上或非訴訟上之請求及經理公司或基金

保管機構因此所發生之費用，未由第三人負擔者； 

5. 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或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外，經理公司為經理本

基金或基金保管機構為保管、處分及收付本基金資產，對任何人為訴訟上或非訴訟

上之請求所發生之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未由第三人負擔者，或經理

公司依信託契約第十一條第十二項規定，或基金保管機構依信託契約第十二條第六

項、第十一項及第十二項規定代為追償之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未由被追

償人負擔者； 

6. 召開受益人會議所生之費用，但依法令或金管會指示經理公司負擔者，不在此限； 

7. 本基金財務報告之簽證或核閱費用(以依法令或依信託契約規定應向受益人公告之

財務報告為限)； 

8. 本基金清算時所生之一切費用；但因信託契約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 (五) 款之事由

終止契約時之清算費用，由經理公司負擔。 

(二) 本基金任一曆日淨資產價值低於新台幣參億元時，除前項第 1 款至第 3 款及第 7 款所

列支出及費用仍由本基金負擔外，其它支出及費用均由經理公司負擔。 

(三) 除本條第（一）、（二）項所列支出及費用應由本基金負擔外，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

構就本基金事項所發生之其他一切支出及費用，均由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自行負

擔。 

 

九、 受益人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一) 受益人得依信託契約之規定並按其所持有之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行使下列權

利： 

1. 剩餘財產分派請求權。 

2. 受益人會議表決權。 

3. 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之其他權利。 

(二) 受益人得於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之營業時間內，請求閱覽信託契約最新修訂本，

並得索取下列資料： 

1. 信託契約之最新修訂本影本。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得收取工本費。 

2. 本基金之最新公開說明書。 

3. 本基金之最近二年度（未滿二會計年度者，自本基金成立日起）之全部季報、年報。 

(三) 受益人得請求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履行其依信託契約規定應盡之義務。 

(四) 除有關法令或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受益人不負其他義務或責任。 

 

十、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一) 經理公司應依現行有關法令、信託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示，並以善良管理人之注

意義務及忠實義務經理本基金，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不得為自己、其代理人、代

表人、受僱人或任何第三人謀取利益。其代理人、代表人或受僱人履行信託契約規定

之義務，有故意或過失時，經理公司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經理公司

因故意或過失違反法令或信託契約約定，致生損害於本基金之資產者，經理公司應對

本基金負損害賠償責任。 

(二) 除經理公司、其代理人、代表人或受僱人有故意或過失外，經理公司對本基金之盈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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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人或基金保管機構所受之損失不負責任。 

(三) 經理公司對於本基金資產之取得及處分有決定權，並應親自為之，除金管會另有規定

外，不得複委任第三人處理。但經理公司行使其他本基金資產有關之權利，必要時得

要求基金保管機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或其代理人出具委託書或提供協助。經理公司

就其他本基金資產有關之權利，得委任或複委任基金保管機構或律師或會計師行使之；

委任或複委任律師或會計師行使權利時，應通知基金保管機構。 

(四) 經理公司在法令許可範圍內，就本基金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及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權，

並得不定期盤點檢查本基金資產。經理公司並應依其判斷、金管會之指示或受益人之

請求，在法令許可範圍內，採取必要行動，以促使基金保管機構依信託契約規定履行

義務。 

(五) 經理公司如認為基金保管機構違反信託契約或有關法令規定，或有違反之虞時，應即

報金管會。 

(六) 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開始募集三日前，或追加募集核准函送達之日起三日內，及公開

說明書更新或修正後三日內，將公開說明書電子檔方式向金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進行傳輸。 

(七) 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應於申購人交付申購申請書且完成申購價金之給付前，交付

簡式公開說明書，並於本基金之銷售文件及廣告內，標明已備有公開說明書及可供索

閱之處所。公開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情事者，應由經理公司及其負責人與其

他在公開說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八) 經理公司必要時得修正公開說明書，並公告之，但下列修訂事項應向金管會報備： 

1.依規定無須修正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而增列新投資標的及其風險事項者。 

2.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 

            3.申購手續費。 

4.買回費用。 

5.配合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變動修正公開說明書內容者。 

6.其他對受益人權益有重大影響之修正事項。 

(九) 經理公司就證券之買賣交割或其他投資之行為，應符合中華民國及本基金投資所在國

或地區證券市場之相關法令，經理公司並應指示其所委任之證券商，就為本基金所為

之證券投資，應以符合中華民國及本基金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市場買賣交割實務之

方式為之。 

(十) 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之交易，應符合相關法令及金管會之規定。 

(十一) 經理公司與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依銷售契約之規定。經理公司

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選任銷售機構。 

(十二) 經理公司得依信託契約第十五條規定請求本基金給付報酬，並依有關法令及信託

契約規定行使權利及負擔義務。經理公司對於因可歸責於基金保管機構或國外受

託保管機構、或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或票券集中管理事業之事由致本基金及 (或) 

受益人所受之損害不負責任，但經理公司應代為追償。 

(十三) 除依法委託基金保管機構保管本基金外，經理公司如將經理事項委由第三人處理

時，經理公司就該第三人之故意或過失致本基金所受損害，應予負責。 

(十四) 經理公司應自本基金成立之日起運用本基金。 

(十五) 經理公司應依金管會之命令、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召開受益人會議。惟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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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有不能或不為召開受益人會議之事由時，應立即通知基金保管機構。 

(十六) 本基金之資料訊息，除依法或依金管會指示或信託契約另有訂定外，在公開前，

經理公司或其受僱人應予保密，不得揭露於他人。 

(十七) 經理公司因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經

理公司職務者，應即洽由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承受其原有權利及義務。經理公

司經理本基金顯然不善者，金管會得命經理公司將本基金移轉於經指定之其他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經理。 

(十八) 基金保管機構因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本基

金保管機構職務者，經理公司應即洽由其他基金保管機構承受原基金保管機構之

原有權利及義務。基金保管機構保管本基金顯然不善者，金管會得命其將本基金

移轉於經指定之其他基金保管機構保管。 

(十九)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新台幣參億元時，經理公司應將淨資產價值及受益人人數

告知申購人。 

(二十) 因發生信託契約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 (二) 款之情事，致信託契約終止，經理公

司應於清算人選定前，報經金管會核准後，執行必要之程序。 

 

十一、 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一) 基金保管機構本於信託關係，受經理公司委託辦理本基金之開戶、保管、處分及收付

本基金。受益人申購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額及其他本基金之資產，應全部交付基金保

管機構。 

(二)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相關法令或本基金在國外之資產所在國或

地區有關法令、信託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示，並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

義務，辦理本基金之開戶、保管、處分及收付本基金之資產，，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

外，不得為自己、其代理人、代表人、受僱人或任何第三人謀取利益。其代理人、代

表人或受僱人履行信託契約規定之義務，有故意或過失時，基金保管機構應與自己之

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基金保管機構因故意或過失違反法令或信託契約約定，致

生損害於本基金之資產者，基金保管機構應對本基金負損害賠償責任。 

(三)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司之指示取得或處分本基金之資產，並依經理公司之指示行

使與該資產有關之權利，包括但不限於向第三人追償等。但如基金保管機構認為依該

項指示辦理有違反信託契約或有關中華民國法令規定之虞時，得不依經理公司之指示

辦理，惟應立即呈報金管會。基金保管機構非依有關法令或信託契約規定不得處分本

基金資產，就與本基金資產有關權利之行使，並應依經理公司之要求提供委託書或其

他必要之協助。 

(四) 基金保管機構得委託國外金融機構為本基金國外受託保管機構，與經理公司指定之國

外證券經紀商進行國外證券買賣交割手續，並保管本基金存放於國外之資產，及行使

與該資產有關之權利。基金保管機構對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選任、監督及指示，依下

列規定為之： 

1. 基金保管機構對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選任，應經經理公司同意。 

2. 基金保管機構對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選任或指示，因故意或過失而至本基金生損害

者，應負賠償責任。 

(五) 基金保管機構依信託契約規定應履行之責任或義務，如委由國外受託保管機構處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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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保管機構就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故意或過失，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

如因而致損害本基金之資產時，基金保管機構應負賠償責任。 

(六) 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信託契約之義務，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票券集中保管事業、

中央登錄公債、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相關證券交易所、結算機構、銀行間匯款及結算系

統、一般通訊系統等機構或系統處理或保管基金相關事務。但如有可歸責前述機構或

系統之事由致本基金受損害，除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或過失者，基金保管機構不負賠

償責任，但基金保管機構應代為追償。 

(七) 基金保管機構得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複委任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代為保管本基金購入之有價證券並履行信託契約之義務，有關費用由基金保管

機構負擔。 

(八) 基金保管機構僅得於下列情況下，處分本基金之資產： 

1. 依經理公司指示而為下列行為： 

(1) 因投資決策所需之投資組合調整。 

(2) 為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所需之保證金帳戶調整或支付權利金。 

(3) 給付依信託契約第九條約定應由本基金負擔之款項。 

(4) 給付受益人買回其受益憑證之買回價金。 

2.於信託契約終止，清算本基金時，依受益權比例分派予受益人其所應得之資產。 

3.依法令強制規定處分本基金之資產。 

(九)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法令及信託契約之規定，定期將本基金之相關表冊交付經理公司，

送由同業公會轉送金管會備查。基金保管機構應於每週最後營業日製作截至該營業日

止之保管資產庫存明細表(含股票股利實現明細)、銀行存款餘額表及證券相關商品明

細表交付經理公司；於每月最後營業日製作截至該營業日止之保管資產庫存明細表、

銀行存款餘額表及證券相關商品明細表，並於次月五個營業日內交付經理公司；由經

理公司製作本基金檢查表、資產負債報告書、庫存資產調節表及其他金管會規定之相

關報表，交付基金保管機構查核副署後，於每月十日前送由同業公會轉送金管會備

查。 

(十) 基金保管機構應將其所知經理公司違反信託契約或有關法令之事項，或有違反之虞時，

通知經理公司應依信託契約或有關法令履行其義務，其有損害受益人權益之虞時，應

即向金管會申報，並抄送同業公會。但非因基金保管機構之故意或過失而不知者，不

在此限。基金保管機構如認為國外受託保管機構違反國外受託保管契約之約定，基金

保管機構應即通知經理公司並依經理公司之指示辦理。 

(十一) 經理公司因故意或過失，致損害本基金之資產時，基金保管機構應為本基金向其

追償。 

(十二) 基金保管機構得依信託契約第十五條規定請求本基金給付報酬，並依有關法令及

信託契約規定行使權利及負擔義務。基金保管機構對於因可歸責於經理公司或經

理公司委任或複委任之第三人之事由，致本基金所受之損害不負責任，但基金保

管機構應代為追償。 

(十三) 金管會指定基金保管機構召開受益人會議時，基金保管機構應即召開，所需費用

由本基金負擔。 

(十四) 基金保管機構及國外受託保管機構，除依法令規定、金管會指示或信託契約另有

訂定外，不得將本基金之資料訊息及其他保管事務有關之內容提供予他人。其董



 

 PUBLIC - - 56 - 

事、監察人、經理人、業務人員及其他受僱人員，亦不得以職務上所知悉之消息

從事有價證券買賣之交易活動或洩露予他人。 

(十五) 本基金不成立時，基金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司之指示，於本基金不成立日起十個

營業日內，將申購價金及其利息退還申購人。但有關掛號郵費或匯費由經理公司

負擔。 

(十六) 除本條前述之規定外，基金保管機構對本基金或其他契約當事人所受之損失不負

責任。 

 

十二、 運用基金投資證券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一) 經理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基金之安全，並積極追求長期之投資利得及維持收益之

安定為目標。以誠信原則及專業經營方式，將本基金投資於下列中華民國及外國有價

證券： 

1. 本基金投資於中華民國之有價證券為中華民國境內之上市或上櫃公司股票、承銷股

票、基金受益憑證(含指數股票型基金受益憑證)、台灣存託憑證、公債、公司債（含

次順位公司債）、可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金融債券（含次順位金融債券）、

國際金融組織債券、依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公開招募之受益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

依不動產證券化條例募集之封閉型不動產投資信託基金受益證券或不動產資產信

託受益證券。 

2. 本基金投資於下列外國有價證券： 

  本基金投資於中國大陸或香港地區證券交易所，或中國大陸或香港地區企業所發行

而於美國證券交易所及美國店頭市場（NASDAQ）交易之股票(含承銷股票)、基金

受益憑證(含指數股票型基金)、基金股份、投資單位、存託憑證、不動產證券化商

品，或經金管會核准或申報生效得於中華民國境內募集及銷售之受益憑證、基金股

份、投資單位，或符合下列任一信用評等規定，由中國大陸或香港之國家或機構所

保證或發行之債券(含金融資產證券化商品及不動產證券化商品)，如有關法令或相

關規定修正信用評等時，從其規定： 

(1) 經 Standard & Poor's Corporation 評定，債務發行評等達 BBB 級（含）以上。 

(2) 經 Moody's Investors Service 評定，債務發行評等達 Baa2 級（含）以上。 

(3)   經 Fitch Ratings Ltd. 評定，債務發行評等達 BBB 級（含）以上。 

3. 前述所謂「不動產證券化商品」，係指外國之權益型不動產證券化商品，包括不動

產投資信託普通股（REIT Common Equity）、不動產投資信託特別股（REIT Preferred 

Equity）、不動產資產信託（Real Estate Asset Trust）及其它不動產證券化之相關有

價證券。 對於部分國家尚未將不動產證券化之相關有價證券予以命名者，本基金

以 NAREIT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 之歸類為依據。若

NAREIT 將其歸為等同 REITs 之不動產證券化之有價證券，本基金將投資於該等不

動產證券化之相關有價證券。 

4. 經理公司並應依下列規範進行投資： 

原則上，本基金自成立日起屆滿六個月後，投資於國內外之股票、承銷股票及存託

憑證總額，不得低於本基金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七十(含)，投資由大陸地區政府或公

司所發行或經理而於中國大陸或香港地區交易之有價證券總額，不得低於本基金淨

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六十(含)。前述由大陸地區政府或公司所發行或經理而於香港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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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之有價證券包括香港證券交易所上市之中國企業H股、中資紅籌股公司以及恆

生指數公司所編製恆生中國內地綜合指數成分股公司。 

5.但依經理公司專業判斷，在特殊情形下，為降低風險、確保基金安全之目的，得不

受前述投資比例之限制。所謂「特殊情形」，係指： 

(1)本基金信託契約終止前一個月；或 

(2)中國大陸或香港地區發生政治性與經濟性重大且非預期之事件（如政變、戰爭、 能

源危機、恐怖攻擊，天災等）、國內外金融市場（股市、債市與匯市）暫停交易、

法令政策變更、不可抗力情事、實施外匯管制或其單日兌美元匯率漲幅或跌幅達

百分之五之日起，迄恢復正常後一個月止；或 

(3)中國大陸或香港地區之證券交易所或店頭市場所發布之發行量加權股價指數有下 

  列情形之一起，迄恢復正常後一個月止： 

A.最近六個營業日（不含當日）股價指數累計漲幅或跌幅達百分之十（10%）以上

（含本數）；或 

B.最近三十個營業日（不含當日）股價指數累計漲幅或跌幅達百分之二十（20%）  

 以上（含本數）。 

俟前述(2)、(3)所列特殊情形結束後一個月內，經理公司應立即調整，以符合前述第

1 目所列之比例限制。 

(二) 經理公司得以現金、存放於銀行（含基金保管機構）、債券附買回交易或買入短期票

券或其他經金管會規定之方式保持本基金之資產；並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處理。上開資

產存放之銀行、債券附買回交易交易對象及短期票券發行人、保證人、承兌人或標的

物之信用評等，應符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三) 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為上市或上櫃有價證券投資，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委託國內外

證券經紀商，在投資所在國或地區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為現款現貨交易，

並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辦理交割。 

(四) 經理公司依前項規定委託證券經紀商交易時，得委託與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有利

害關係並具有證券經紀商資格者或基金保管機構之經紀部門為之，但支付該證券經紀

商之佣金不得高於投資所在國或地區一般證券經紀商。 

(五) 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為公債、公司債（含上市或上櫃之次順位公司債）、可轉換公司

債或金融債券（含次順位金融債券）投資，應以現款現貨交易為之，並指示基金保管

機構辦理交割。 

(六) 經理公司得運用本基金，從事衍生自貨幣、有價證券或指數之期貨或選擇權等證券相

關商品交易；其交易比率、範圍及相關作業程序，須符合金管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應行注意事項」及其他金管會之相關規

定。 

(七) 經理公司得從事換匯、遠期外匯交易、換匯換利交易、新臺幣與外幣間匯率選擇權交

易及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交易之證券相關商品，以規避滙率風險，並應符合中華民國中

央銀行或金管會之相關規定。 

(八) 經理公司應依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除金管會另有規定外，並應遵

守下列規定： 

1. 不得投資於結構式利率商品、未上市、未上櫃之股票或私募之有價證券，但以原股

東身分認購已上市、上櫃之現金增資股票或或經金管會核准或申報生效承銷有價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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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不在此限； 

2. 不得投資於未上市或未上櫃之次順位公司債及次順位金融債券； 

3. 不得為放款或提供擔保； 

4. 不得從事證券信用交易； 

5. 不得與經理公司自身經理之其他基金、共同信託基金、全權委託帳戶或自有資金買 

           賣有價證券帳戶間為證券或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但經由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

處所委託買賣成交，且非故意發生相對交易之結果者，不在此限； 

6.不得投資於經理公司或與經理公司有利害關係之公司所發行之證券； 

7.除經受益人請求買回或因本基金全部或一部不再存續而收回受益憑證外，不得運  

用本基金之資產買入本基金之受益憑證； 

8.投資於任一上市或上櫃公司股票及公司債（含次順位公司債）或金融債券（含次順

位金融債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投資於任一公司

所發行次順位公司債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公司該次（如有分券指分券後）所發行次

順位公司債總額之百分之十。上開次順位公司債應符合金管會所規定之信用評等等

級以上； 

9.投資於任一上市或上櫃公司股票之股份總額，不得超過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

之十；所經理之全部基金投資於任一上市或上櫃公司股票之股份總額，不得超過該

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十； 

10.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無擔保公司債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公司所發行無擔保公司債

總額之百分之十；前開無擔保公司債應符合下列等級以上之信用評等： 

(1) 經 Standard & Poor's Corporation 評定，債券發行評等達 BBB 級（含）以上。 

(2) 經 Moody's Investors Service 評定，債券發行評等達 Baa2 級（含）以上。 

(3) 經 Fitch Ratings Ltd.評定，債券發行評等達 BBB 級（含）以上。 

(4) 經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評定，債券發行評等達 twBBB 級(含)以上。 

(5) 經英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評定，債券發行評等達

BBB(twn)級（含）以上。 

(6) 經穆迪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評定，債券發行評等達 BBB2.tw 級(含)以上。 

11.投資於任一上市或上櫃公司承銷股票之總數，不得超過該次承銷總數之百分之一； 

12.經理公司經理之所有基金，投資於同一次承銷股票之總數，不得超過該次承銷總數

之百分之三； 

13.不得將本基金持有之有價證券借予他人，但符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四

條規定者，不在此限； 

14.除投資於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外，不得投資於市價為前一營業日淨資產價值百

分之九十以上之上市基金受益憑證； 

15.投資於基金受益憑證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16.所經理之全部基金投資於任一基金受益權單位總數，不得超過被投資基金已發行受

益權單位總數之百分之十； 

17.委託單一證券商買賣股票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當年度買賣股票總金額之百分之三

十，但基金成立未滿一個完整會計年度者，不在此限； 

18.投資於本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經理之基金時，不得收取經理費； 

19.不得轉讓或出售本基金所購入股票發行公司股東會委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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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投資於任一公司發行、保證或背書之短期票券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之百分之十，並不得超過新台幣五億元。 

21.投資任一銀行所發行股票及金融債券 (含次順位金融債券) 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

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金融債券 (含次順位金融債券) 

之總金額，不得超過該銀行所發行金融債券總額之百分之十；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

行次順位金融債券之總額，不得超過該銀行該次 (如有分券指分券後) 所發行次順

位金融債券總額之百分之十。上開次順位金融債券應符合金管會所規定之信用評等

等級以上； 

22.投資於任一經金管會核准於我國境內募集發行之國際金融組織所發行之國際金融組

織債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及不得超過該國際金融組

織於我國境內所發行國際金融組織債券總金額之百分之十； 

23.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總額，不得

超過該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該次（如有分券指分券後）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

基礎證券總額之百分之十；亦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上開受益證

券或資產基礎證券應符合經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

上者； 

24 投資於任一創始機構發行之股票、公司債、金融債券及將金融資產信託與受託機構

或讓與特殊目的公司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

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上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應符合經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

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25.經理公司與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創始機構、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之任一

機構具有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所稱利害關係公司之關係者，

經理公司不得運用基金投資於該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 

26.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總數，不得超過該不

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之百分之十；上開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應

符合金管會所規定之信用評等等級以上； 

27.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受託機構

該次 (如有分券指分券後) 發行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總額之百分之十。上開

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應符合金管會所規定之信用評等等級以上； 

28.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及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

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29.投資於任一委託人將不動產資產信託與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

將金融資產信託與受託機構或讓與特殊目的公司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

及其所發行之股票、公司債、金融債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

分之十； 

30.經理公司與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之受託機構或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

受託機構或委託人具有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一條所稱利害關係公司之

關係者，經理公司不得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投資於該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

券或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 

 

31.不得為經金管會規定之其他禁止或限制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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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前項第 5 款所稱各基金，第 9 款、第 12 款及第 16 款所稱所經理之全部基金，包括經

理公司募集或私募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期貨信託基金；第 23 款及第 24 款不包括經

金管會核定為短期票券之金額。 

(十) 第(八)項第 8 至第 12 款、第 14 至第 17 款、第 20 至第 24 款、第 26 款至第 29 款

規定比例、信用評等及金額之限制，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規定。 

(十一) 經理公司有無違反本條第(八)項各款禁止規定之行為，以行為當時之狀況為準；行為

後因情事變更致有本條第(八)項禁止規定之情事者，不受該項限制。但經理公司為籌

措現金需處分本基金資產時，應儘先處分該超出比例限制部分之證券。 

 

十三、 收益分配 

本基金之收益全部併入本基金資產，不予分配。 

十四、 受益憑證之買回 

(一)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六十日後，受益人得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以書面或電子資

料向經理公司或其指定之代理機構提出買回之請求。經理公司與其他受理受益憑證買

回申請之機構所簽訂之代理買回契約，應載明每營業日受理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及對

逾時申請之認定及其處理方式，以及雙方之義務、責任及權責歸屬。受益人得請求買

回受益憑證之全部或一部。經理公司應訂定其受理受益憑證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除

能證明投資人係於截止時間前提出買回請求者，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

受理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

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 

(二) 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每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價格以買回日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

產價值扣除買回費用計算之。 

(三) 本基金買回費用最高不得超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一，並得由經

理公司在此範圍內公告後調整。本基金買回費用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 

(四)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經理公司應自受益人買回受益憑證請求到達之次一營業日起十

個營業日內，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以買回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

款方式給付買回價金。 

(五) 受益人請求買回一部受益憑證者，經理公司應依前項規定之期限給付買回價金。 

(六) 本基金受益憑證買回價金之給付，經理公司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以買回人為受款人之

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為之。給付買回價金之手續費、掛號郵費、匯

費，並得自買回價金中扣除。 

(七) 經理公司得委託指定代理機構辦理本基金受益憑證買回事務，代理機構並得就每件買

回申請酌收買回收件手續費，用以支付處理買回事務之費用。買回收件手續費不併入

本基金資產。買回收件手續費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 

(八) 經理公司除有信託契約第十七條第一項及第十八條第一項所規定之情形外，對受益憑

證買回價金之給付不得遲延，如有遲延給付之情事，應對受益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十五、 基金淨資產價值及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一)經理公司應每營業日計算本基金之淨資產價值。但有信託契約第十八條第一項前三款之

情事發生，並經金管會核准得暫停計算淨資產價值時，經理公司除得依信託契約第十八

條規定暫停計算買回價格，延緩給付買回價金外，並得暫停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前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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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暫停計算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情事消滅後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應即恢復計算本基

金之淨資產價值及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二)本基金之淨資產價值，應依有關法令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計算之。 

(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應遵守下列規定，該計算標準並應於公開說明書揭露，本

基金投資之外國有價證券，因時差問題，故本基金淨資產價值須於次一營業日計算之(計

算日)： 

1. 中華民國之資產：應依同業公會所擬定，並經金管會核定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

產價值計算標準」辦理之。 

2. 國外之資產： 

(1)股票及存託憑證：以計算日當日經理公司於台北時間中午 12 點前依序由彭博資  

訊 (Bloomberg)、路透社(Reuters)所取得證券集中交易市場或店頭市場之最近收盤

價格為準。持有暫停交易者，以基金經理公司洽商國外受託保管機構、經理公司

所隸屬之集團或其他獨立專業機構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2)債券：以計算日當日經理公司於台北時間中午 12 點前依序由彭博資訊(Bloomberg)、

路透社(Reuters)所提供，並依序以可獲得之最近收盤價格、成交價、買價、中價

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持有暫停交易者，以基金經理公司洽商國外受

託保管機構、經理公司所隸屬之集團或其他獨立專業機構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3)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投資單位：上市、上櫃者，以計算日當日經理公司於台北

時間中午 12 點前依序由彭博資訊(Bloomberg)、路透社(Reuters)取得各相關證券集

中交易市場、店頭市場之最近收盤價格為準；未上市上櫃者，基金價格及淨資產

價值資訊之取得，係以基金之經理公司所提供者為主，如上述資訊無法取得時，

將依序以彭博資訊(Bloomberg)、路透社(Reuters)資訊系統所提供之價格及淨資產

價值為依據。 

(4)證券相關商品：集中交易市場交易者，以計算日當日經理公司於台北時間中午 12

點前依序由彭博資訊(Bloomberg)、路透社(Reuters)所取得各相關證券集中交易市

場之最近收盤價格為準；非集中交易市場交易者，以計算日當日經理公司於台北

時間中午 12 點前依序由彭博資訊(Bloomberg)、路透社(Reuters)所提供之最近結算

價格為主。 

(5)不動產證券化商品：上市、上櫃者，以計算日當日經理公司於台北時間中午 12

點前依序由彭博資訊(Bloomberg) 、路透社(Reuters)所取得各相關證券集中交易市

場、店頭市場之最近收盤價格為準；未上市、上櫃者，以計算日當日經理公司於

台北時間中午 12 點前依序由彭博資訊(Bloomberg)、路透社(Reuters)所取得最近之

價格或交易對手所提供之最近價格為準。 

(四） 本基金之淨資產價值之計算，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改者，從其規定。 

(五） 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1.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以計算日之本基金淨資產價值，除以已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

總數計算至新台幣分，不滿壹分者，四捨五入。 

2.經理公司應於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十六、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更換 

(一)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金管會核准後，更換經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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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益人會議決議更換經理公司者； 

2. 金管會基於公益或受益人之利益，以命令更換者； 

3. 經理公司經理本基金顯然不善，經金管會命令其將本基金移轉於經金管會指定之其

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經理者； 

4. 經理公司有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經理

公司之職務者。 

(二) 經理公司之職務應自交接完成日起，由金管會核准承受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由

金管會命令移轉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承受之，經理公司之職務自交接完成日起解

除，經理公司依信託契約所負之責任自交接完成日起屆滿兩年之日自動解除，但應由

經理公司負責之事由在上述兩年期限內已發現並通知經理公司或已請求或已起訴者，

不在此限。 

(三) 更換後之新經理公司，即為信託契約當事人，信託契約經理公司之權利及義務由新經

理公司概括承受及負擔。 

(四) 經理公司之更換，應由承受之經理公司公告之。 

 

十七、 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 

(一)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金管會核准後，更換基金保管機構： 

1. 受益人會議決議更換基金保管機構； 

2. 基金保管機構辭卸保管職務經經理公司同意者； 

3. 基金保管機構辭卸保管職務，經與經理公司協議逾六十日仍不成立者，基金保管機

構得專案報請金管會核准； 

4. 基金保管機構保管本基金顯然不善，經金管會命令其將本基金移轉於經金管會指定

之其他基金保管機構保管者； 

5. 基金保管機構有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

保管機構職務者。 

6. 基金保管機構被調降信用評等等級至不符合金管會規定等級之情事者 

(二) 基金保管機構之職務自交接完成日起，由金管會核准承受之其他基金保管機構或由金

管會命令移轉之其他基金保管機構承受之，基金保管機構之職務自交接完成日起解除。

基金保管機構依信託契約所負之責任自交接完成日起屆滿兩年之日自動解除，但應由

基金保管機構負責之事由在上述兩年期限內已發現並通知基金保管機構或已請求或

已起訴者，不在此限。 

(三) 更換後之新基金保管機構，即為信託契約當事人，信託契約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及義

務由新基金保管機構概括承受及負擔。 

(四) 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應由經理公司公告之。 

 

十八、 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之終止 

(一)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金管會核准後，信託契約終止︰ 

1. 金管會基於保護公益或受益人權益，認以終止信託契約為宜，以命令終止信託契約

者； 

2. 經理公司因解散、破產、撤銷或廢止核准等事由，或因經理本基金顯然不善，依金

管會之命令更換，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經理公司職務，而無其他適當之經理公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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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其原有權利及義務者； 

3. 基金保管機構因解散、破產、撤銷或廢止核准等事由，或因保管本基金顯然不善，

依金管會之命令更換，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保管機構職務，而無其他適當之基金保

管機構承受其原有權利及義務者； 

4. 受益人會議決議更換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而無其他適當之經理公司或基金保

管機構承受原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及義務者； 

5.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十個營業日平均值低於新台幣貳億元時，經理公司應即通

知全體受益人、基金保管機構及金管會終止信託契約者； 

6. 經理公司認為因市場狀況，本基金特性、規模或其他法律上或事實上原因致本基金

無法繼續經營，以終止信託契約為宜，而通知全體受益人、基金保管機構及金管會

終止信託契約者； 

7. 受益人會議決議終止信託契約者； 

8. 受益人會議之決議，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無法接受，且無其他適當之經理公司

或基金保管機構承受其原有權利及義務者。 

(二) 信託契約之終止，經理公司應於核准之日起二日內公告之。 

(三) 信託契約終止時，除在清算必要範圍內，信託契約繼續有效外，信託契約自終止之日

起失效。 

(四) 本基金清算完畢後不再存續。 

 

十九、 本基金之清算 

(一) 信託契約終止後，清算人應向金管會申請清算。在清算本基金之必要範圍內，信託契

約於終止後視為有效。 

(二) 本基金之清算人由經理公司擔任之，經理公司有信託契約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 (二) 

款或第(四)款之情事時，應由基金保管機構擔任。基金保管機構亦有信託契約第二十

三條第一項第 (三) 款或第(四)款之情事時，由受益人會議決議另行選任符合金管會規

定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基金保管機構為清算人。 

(三) 基金保管機構因信託契約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 (三)款或第 (四)款之事由終止信託契

約者，得由清算人選任其他適當之基金保管機構報經金管會核准後，擔任清算時期原

基金保管機構之職務。 

(四) 除法律或信託契約另有訂定外，清算人及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在信託契約存續範

圍內與原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同。 

(五) 清算人之職務如下： 

1. 了結現務。 

2. 處分資產。 

3. 收取債權、清償債務。 

4. 分派剩餘財產。 

5. 其他清算事項。 

(六) 清算人應於金管會核准清算後，三個月內完成本基金之清算。但有正當理由無法於三

個月內完成清算者，於期限屆滿前，得向金管會申請展延一次，並以三個月為限。 

(七) 清算人應儘速以適當價格處分本基金資產，清償本基金之債務，並將清算後之餘額，

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依受益權單位數之比例分派予各受益人。清算餘額分配前，清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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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將前項清算及分配之方式向金管會申報及公告，並通知受益人，其內容包括清算餘

額總金額、本基金受益權單位總數、每受益權單位可受分配之比例、清算餘額之給付

方式及預定分配日期。清算程序終結後二個月內，清算人應將處理結果向金管會報備

並通知受益人。 

(八) 本基金清算及分派剩餘財產之通知，應依信託契約第卅條規定，分別通知受益人。 

(九) 前項之通知，應送達至受益人名簿所載之地址或依受益人書面同意之傳真、電子郵件

或其他電子傳輸方式所載者。 

(十) 清算人應自清算終結申報金管會之日起，將各項簿冊及文件保存至少十年。 

 

二十、 受益人名簿 

(一) 經理公司及經理公司指定之事務代理機構應依「受益憑證事務處理規則」，備置最新

受益人名簿壹份。 

(二) 前項受益人名簿，受益人得檢具利害關係證明文件指定範圍，隨時請求查閱或抄錄。 

 

二十一、 受益人會議 

(一) 依法律、命令或信託契約規定，應由受益人會議決議之事項發生時，由經理公司應即

召開受益人會議；經理公司不能或不為召開時，由基金保管機構召開之；基金保管機

構不能或不為召開時，依信託契約規定或由受益人自行召開；均不能或不為召開時，

由金管會指定之人召開之。受益人亦得以書面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逕向金管會申請

核准後，自行召開受益人會議。 

(二) 受益人自行召開受益人會議，係指繼續持有受益憑證一年以上，且其所表彰受益權單

位數占提出當時本基金已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受益人。 

(三)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召開本基金受益人會議，但信託契約

另有訂定並經金管會核准者，不在此限： 

1. 修正信託契約者，但信託契約另有訂定或經理公司認為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權益無

重大影響，並經金管會核准者，不在此限。 

2. 更換經理公司者。 

3. 更換基金保管機構者。 

4. 終止信託契約者。 

5.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報酬之調增。 

6. 重大變更本基金投資有價證券或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7. 其他法令、信託契約規定或經金管會指示事項者。 

(四) 受益人會議得以書面或親自出席方式召開。受益人會議以書面方式召開者，受益人之

出席及決議，應由受益人於受益人會議召開者印發之書面文件（含表決票）為表示，

並依原留存簽名式或印鑑，簽名或蓋章後，以郵寄或親自送達方式送至指定處所。 

(五) 受益人會議之決議，應經持有代表已發行受益憑證受益權單位總數二分之一以上之受

益人出席，並經出席受益人之表決權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行之。下列事項不得於受

益人會議以臨時動議方式提出： 

1. 更換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 

2. 終止信託契約； 

3. 變更本基金種類。 



 

 PUBLIC - - 65 - 

(六) 受益人會議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人會議準則」之規定辦理。 

 

二十二、 通知及公告 

(一) 依法令及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規定應揭露之資訊內容 

1.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受益人之事項如下： 

(1) 信託契約修正之事項。但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利益無重大影響者，得不通知受

益人，而以公告代之。 

(2)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 

(3) 信託契約之終止及終止後之處理事項。 

(4) 清算本基金剩餘財產分配及清算處理結果之事項。 

(5) 召開受益人會議之有關事項及決議內容。 

(6) 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示、信託契約規定或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認

為應通知受益人之事項。 

2.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公告之事項如下： 

(1) 前項規定之事項。 

(2) 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3) 每週公布基金投資產業別之持股比例。 

(4) 每季公布基金持股前五大個股名稱，及合計占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例。 

(5) 每半年公布基金投資個股內容及比例。 

(6) 本基金暫停及恢復計算買回價格事項。 

(7)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主營業所所在地變更者。 

(8) 本基金之年報。 

(9) 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示、信託契約規定或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認

為應公告之事項。 

(二) 資訊揭露之方式、公告及取得方法 

1. 對受益人之通知或公告，應依下列方式為之： 

(1) 通知：依受益人名簿記載之通訊地址郵寄或依受益人書面同意之傳真、電子郵

件或其他電子傳輸方式為之；其指定有代表人者通知代表人。 

(2) 公告：所有事項均得以刊登於中華民國任一主要新聞報紙、傳輸於公開資訊觀

測站或公會網站，或依金管會所指定之方式公告。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所

選定的公告方式並應於公開說明書中以顯著方式揭露。 

2. 通知及公告之送達日，依下列規定： 

(1) 依前項第(1)款方式通知者，除郵寄方式以發信日之次日為送達日，應以傳送日

為送達日。 

(2) 依前項第(2)款方式公告者，以首次刊登日或資料傳輸日為送達日。 

(3) 同時以第(1)、(2)款所示方式送達者，以最後發生者為送達日。 

3. 受益人通知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或事務代理機構時，應以書面、掛號郵寄方式

為之。 

 

二十三、 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之修訂 

信託契約之修正應經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同意，受益人會議為同意之決議，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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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金管會之核准。但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利益無重大影響者，得不經受益人會議決議，

但仍應經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同意，並經金管會之核准。 

 

請注意：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二十條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二十一條第 

一項規定，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應於其營業處所及其基金銷售機構營業處所，或以其他經主 

管機關指定之其他方式備置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以供投資人查閱；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應依 

投資人之請求，提供證券投資信託契約副本，並得收取工本費新臺幣壹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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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概況 

一、 事業簡介 

(一) 設立日期：民國七十五年四月十四日 

(二) 最近三年股本形成過程 

 

年 月 
每股

面額 

核定股本 實收股本 股本來源 

股    數 金    額 股    數 金    額  

93.08 ～

103.04 

10 78,847,782 788,477,820 78,847,782 788,477,820 外國股東投資 

103.04 

迄今 

10 78,847,782 788,477,820 43,847,782 438,477,820 103.04 減資

350,000,000 元

（35,000,000 股，每

股 10 元） 

                                                     (資料日期:104 年 03 月 31 日) 

(三) 營業項目 

1. 證券投資信託業務。 

2. 證券投資顧問業務。 

3. 全權委託投資業務。 

4.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業務。 

(四) 公司沿革 

1. 最近五年度募集之基金 

成立時間 基金名稱 

104.02.05 滙豐中國多元資產入息平衡基金 

 102.12.02  滙豐中國 A 股匯聚基金 

100.12.30 滙豐中國點心高收益債券基金 

100.09.19 滙豐拉丁美洲基金 

100.03.22 滙豐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 

99.08.11 滙豐資源豐富國家債券基金 

99.04.02 滙豐黃金及礦業股票型基金 

98.09.28 滙豐雙高收益債券組合基金 

98.03.23 滙豐中國動力基金 

2. 分公司設立 

成立時間 地    點 

83.10 台中分公司 

85.07 高雄分公司 

86.06 
桃園分公司 (註：101 年 9 月 7 日金管會金管證投字第 1010042178 
號函核准裁撤桃園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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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9 
台南分公司（註：民國 95 年 6 月 28 日經金管會證四字第 0950128159
號核准撤銷台南分公司） 

86.11 
員林分公司（註：民國 92 年 8 月 1 日經金管會台財證四字第 0920134136
號核准撤銷員林分公司） 

3. 83 年 10 月 21 日經金管會核准成立香港子公司。該子公司爰於 90 年 11 月 23 日經

香港公司註冊處核准撤銷登記。 

4. 董事監察人或主要股東之移轉股權或更換、經營權已改變及其他重要紀事。 

(1) 75 年 4 月 14 日成立，原始資本額為新台幣壹億元。 

(2) 81 年中華開發釋股 975 千股、美商美林釋股 225 千股、泰商盤谷銀行釋股 150

千股、百慕達商富達國際公司釋股 75 千股、英商山一資金管理(歐洲)有限公

司 75 千股，共計 1500 千股予公司員工。 

(3) 82 年 2 月英商山一資金管理(歐洲)有限公司轉讓 551,098 股予香港商山一國際

(香港)公司。 

(4) 85 年 2 月英商山一資金管理(歐洲)公司移轉其全部股份 1,070,975 股予日商山

一投資顧問株式會社。 

(5) 香港商山一國際(香港)公司於 87 年 2 月將其股份 1,142,432 股全部移轉給京華

山一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6) 日商山一投資顧問株式會社於 87 年 12 月更名為 SG 山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 

(7) 90 年 8 月 6 日中華開發工業銀行移轉 1,000 股予英商滙豐資產管理（歐洲）有

限公司（HSBC Asset Management (Europe) Limited）。 

(8) 90 年 8 月 7 日中華開發工業銀行移轉 41,685,464 股，美商美林國際公司移轉

9,316,513 股，泰商盤谷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移轉 6,211,007 股，百慕達商富達國

際股份有限公司移轉 1,791,700 股，SG 山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移轉

1,791,700 股及其他股東移轉 15,764,062 股予英商滙豐資產管理（歐洲）有限公

司，共計 76,560,446 股，占全部股權之 97.1%。 

(9) 英商滙豐資產管理（歐洲）有限公司自 90 年 8 月 7 日至 92 年 3 月 31 日增加

持有股數1,865,862股，合計總持有股數為78,426,308股，占全部股權之99.47%。 

(10) 英商滙豐資產管理（歐洲）有限公司至 93 年 8 月 5 日止增加持有股數 421,474

股，合計目前總持有股數為 78,847,782 股，占全部股權之 100%。 

(11) 英商滙豐資產管理（歐洲）有限公司於 97 年 6 月更名為英商滙豐環球投資管

理（英國）有限公司。 

(12) 英商滙豐環球投資管理（英國）有限公司於 103 年 4 月 14 日減少持有股數

35,000,000 股，合計目前總持有股數為 43,847,782 股，占全部股權之 100%。 

 

 

二、 事業組織 

(一) 股權分散情形 

1. 股東結構 

股東結構 本國法人/自然人 外國機構 外國自然人 合計 

人數 0 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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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股東名單 

股份 

主要股東名稱 
持有股數 持股比例 

英商滙豐環球投資管理(英國)有限公司 43,847,782 100% 

資料日期：104 年 3 月 31 日 

(二) 組織系統 

1. 組織圖： 

 
2. 滙豐中華投信各部門職掌及人數 

(1) 董事長室：６人 

(2) 總經理室：３人 

(3) 專戶管理部：６人 

全權委託投資決策分析、決定及檢討 

(4) 投資管理部 

- 投資長１人 

- 股票投資組：１１人 

i. 國內外股市趨勢研判 

ii. 各類產業及金融狀況分析 

iii. 基金之投資決策/海外業務及行政 

- 交易組：4人 

i. 有價證券之投資決策執行 

持有股數 0 43,847,782 0 43,847,782 

持有比例 0% 100% 0% 100% 

 資料日期：104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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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其他證券相關商品之投資決策執行 

- 債券投資組：４人 

債、票券及貨幣市場工具之投資決策分析及執行 

(5) 資訊部：１２人 

i. 公司自動化之系統管理 

ii. 公司整體資訊系統之規劃 

(6) 財務部：３人 

公司會計 

(7) 基金會計部：１１人 

i. 基金會計 

ii. 全權委託帳務處理 

(8) 基金事務部：９人 

i. 基金銷售及贖回等相關工作 

ii. 基金事務處理及其他行政事務 

(9) 管理部：３人 

庶務、採購 

(10) 人力資源部：３人 

人力資源管理及教育訓練 

(11) 中南部分公司 

台中分公司：２人 

高雄分公司：２人 

i. 通路業務開發 

ii. 通路關係維護及服務 

(12) 行銷策略部：5 人 

i. 業務行銷企劃 

ii. 銷售人員組訓 

iii. 基金募集發行之相關事宜 

(13) 業務策略部：１3 人 

i. 協助業務開發的各項事務 

ii. 客戶投訴與問題解決 

(14) 稽核部：4 人 

公司各項作業內部控制稽核 

(15) 法令遵循部：2 人 

i. 公司法律事務 

ii. 內部遵循法規事務 

(16) 風險管理部：２人 

i. 風險監控管理 

ii. 公司各項作業內部控制評估 

(17) 金融業務部：6 人 

i. 通路業務開發 

ii. 通路關係維護及服務 

(18) 投資顧問部：２人 

i. 證券研究分析 

ii. 證券投資顧問業務招攬、推廣與諮詢服務 

iii. 辦理投資分析活動、講習或出版 

(19) 機構業務發展部：３人 

i. 統籌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之拓展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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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機構客戶之服務與投資資訊提供 

(20) 產品研發暨管理部：３人 

i. 研發新產品包含境內基金募集發行與境外基金引進註冊 

ii. 管理既有產品線包含境內基金與境外基金各項產品異動 

iii. 所有公司與產品送件文件統籌彙整及送件後之進度聯繫 

本公司至１０４年３月３1 日止，共有員工１２０人。 

 

(三) 總經理、副總經理及各單位主管之姓名、就任日期、持有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股份數

額及比例、主要經(學)歷、目前兼任其他公司之職務。 

104 年 3 月 31 日 

職   稱 姓  名 

持有本公司

股份 就任 

日期 
主 要 學 (經) 歷 

目前兼任

其他公司

職務 股數 
持股 

比例 

董事長 李選進 0 0.00% 101.12 
美國休士頓大學經濟學碩士 

無 
匯豐晉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 

總經理 李珮瑜 0 0.00% 102.03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管理暨政策碩士 

無 
富通投顧財務部協理 

投資長 

執行副總經理 
張靜宜 0 0.00% 99.06 

英國倫敦大學管理科學碩士 
無 

保誠投信投資長/研究投資處副總經理 

法令遵循部 

副總經理 
羅湘蘭 0 0.00% 102.01 

政治大學經營管理碩士 
無 

摩根富林明投信稽核督察部協理  

人力資源部 

資深副總經理 
王松筠 0 0.00% 94.07 

文化大學英文系 
無 

荷銀投信人力資源部協理 

投資管理部 

資深副總經理 
林經堯 0 0.00% 87.11 

美國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

碩士 無 

同步幅射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專戶管理部 

副總經理 
林東明 0 0.00% 95.07 

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無 

寶來證券債券部經理 

機構業務 

發展部 

資深副總經理 

鄭豐智 0 0.00% 99.10 

大同大學事業經營研究所碩士 

無 
法商法國巴黎銀行投資顧問部資深副總裁 

行銷策略部 

副總經理 
方瀚卿 0 0.00% 103.08 

中興大學經濟學碩士 
無 

群益投信企劃部副總經理 

風險管理部 

副總經理 
林靜宜 0 0.00% 103.08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統計學碩士 
無 

遠東商業銀行金融市場部經理 

投資顧問部 

協理 
蕭正義 0 0.00% 102.07 

美國密西根大學企業管理碩士 
無 

渣打銀行(香港)Director 

產品研發 洪佩琪 0 0.00% 102.12 中央大學財務金融碩士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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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管理部 

副總經理 
華頓投信投資顧問部資深協理 

業務策略部 

協理 
賴曉茵 0 0.00% 101.12 

致理商專會計統計科 

寶來投信投資理財部經理 
無 

財務部 

副總經理 
游雅雯 0 0.00% 100.08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會計碩士 
無 

法銀巴黎投顧財務長 

基金事務部 

基金會計部 

副總經理 

李秋霞 0 0.00% 95.03 

致理技術學院企管系暨經營管理碩士 

無 
荷銀投信基金事務部協理 

資訊部 

副總經理 
吳家輝 0 0.00% 93.09 

中央大學資訊管理碩士 
無 

汎宇電商網路暨客服處副總經理 

稽核部 

經理 
何翊菲 0 0.00% 104.03 

英國盧頓大學財務管理碩士 
無 

合庫投信稽核部經理 

管理部 

協理 
李少輝 0 0.00% 95.04 

台灣科技大學管理學碩士 
無 

滙豐中華投信管理部副理 

台中分公司 

經理 
郭宏達 0 0.00% 102.01 

交通大學財務金融碩士 

荷蘭銀行消費金融處襄理 
無 

高雄分公司 

經理 
黃眇滋 0 0.00% 102.01 

朝陽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滙豐中華投顧投資顧問部副理 
無 

 

(四) 董事及監察人之姓名、選任日期、任期、選任時及現在持有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股份數

額及比例、主要經(學)歷：                                   104 年 3 月 31 日 

  職 稱 

姓 名 

選任日期 

(本屆任期至

105/08/05) 

 

持有本公司股份 主 要 經 (學) 歷 備 註 

 股 數 持股比率 目前兼任本公司或其他公司職務  

董事長 
Steve Lee 

李選進 
102.08.06 

本人 0  

所代表法人

43,847,782 

本人 0%  

所代表法

人 100% 

Master of Arts Economics, Houston 

University 

HSBC Global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   代表人 

董事長,滙豐中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

限公司 

監察人 
Edgar Ng 

吳啟文 
103.07.01 

MBA, Manchester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Director, Head of Business Support Asia 

Pacific, HSBC Global Asset 

Management (Hong Kong) Ltd. 

董事 
Pedro 

Bastos 
103.07.01 

MB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CEO, Asia Pacific, HSBC Global Asset 

Management (Hong Kong) Ltd. 

 

董事 
Eva Lo 

羅湘蘭 
102.08.06 

政治大學經營管理碩士 

法遵主管, 滙豐中華證券投資信託股

份有限公司 
 

董事 

ChingI 

Chang 

張靜宜 

102.08.06 

英國倫敦大學管理科學碩士 

投資長, 滙豐中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

有限公司 

董事 
Anthony 

Corfield 
103.08.06 

COO, HSBC Global Asset Management 

(UK)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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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Peiyu Lee 

李珮瑜 
102.08.06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管理暨政策碩士 

總經理, 滙豐中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

有限公司 

董事 
Celia Ko 

葛瑾珊 
103.08.06 

美國加州立大學企業管理碩士 

個人金融暨財富管理事業法遵主管,

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三、 利害關係公司揭露 

截至 104 年 3 月 31 日 

 

與本投信公司之關係 

利害關係公司 

上市公司 上櫃公司 未上市櫃 

公司法第六章之一所定之關係

企業 
HSBC Holdings Plc.   

本公司持股百分之五以上之股

東、董事及監察人 
  

 

HSBC Global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 

 

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綜合持

股達百分之五以上股東或經理

人與該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

理人或持有已發行股份百之十

以上股東為同一人或具有配偶

關係者。 

中國信託金融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HSBC Global Asse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HSBC Global Asset Management (Japan) 

KK、HSBC Global Asset Management (Singapore) 

Limited、HSBC Global Asset Management Holdings 

(Bahamas) Limited、HSBC Investment Funds (Hong 

Kong) Limited 、 HSBC Investment Funds 

(Luxembourg) SA、Hong Kong Investment Funds 

Association (台灣)

司 (HSBC Jintrust Fund Management Company 

Limited) 

 

四、 營運情形 

(一)滙豐中華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經理其他基金資料             104 年 03 月 31 日 

基金名稱 基金成立日 受益權單位數 淨資產金額 每單位淨資

產價值 

計價幣別

(元) 

 1989/12/20         47,549,724.6  1,081,171,223.00 22.74 新臺幣 

 1990/8/13         33,606,395.2  1,144,274,267.00 34.05 新臺幣 

 1993/12/21         69,126,667.6  2,922,476,574.00 42.28 新臺幣 

 1995/7/7         62,019,079.4  1,776,068,806.00 28.64 新臺幣 

 1995/11/2         79,179,126.6  1,244,533,316.00 15.7179 新臺幣 

金 
1996/10/17         78,182,460.2  1,163,167,643.00 14.8776 新臺幣 

 1996/12/10         69,458,401.1  626,625,781.00 9.02 新臺幣 

 1998/7/14         39,180,740.0  782,762,299.00 19.98 新臺幣 

 2000/7/24         38,987,457.9  586,170,919.00 15.03 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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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12/1       379,801,582.9  4,724,028,835.00 12.44 新臺幣 

金 
2006/6/13         33,029,895.8  433,406,170.00 13.1216 新臺幣 

 2006/10/13       184,989,304.4  1,849,541,837.00 10 新臺幣 

 2007/4/10         95,493,769.2  1,038,014,416.00 10.87 新臺幣 

 2007/8/21       259,895,168.6  2,019,782,602.00 7.77 新臺幣 

 2009/3/23       147,312,499.8  2,340,854,729.00 15.89 新臺幣 

金 
2009/9/28         54,055,513.6  639,754,745.00 11.8351 新臺幣 

金 
2010/4/2       117,128,458.3  533,297,262.00 4.55 新臺幣 

金-A 不配息 
2010/8/11         48,417,067.9  455,546,524.00 9.4088 新臺幣 

金-B 配息 
2010/8/11       451,151,182.9  3,130,892,143.00 6.9398 新臺幣 

-A 不配息 
2011/3/23         22,602,712.4  254,971,969.00 11.2806 新臺幣 

-B 配息 
2011/3/23       106,693,198.0  977,450,516.00 9.1613 新臺幣 

 2011/9/19         22,857,352.7  177,462,793.00 7.76 新臺幣 

基金- 台幣不配息 
2011/12/30       111,864,344.7  1,237,242,008.00 11.0602 新臺幣 

基金- 人民幣不配息 
2013/6/3         21,009,754.4  47,001,513.91 2.2371 人民幣 

基金- 人民幣配息 
2013/6/3         77,676,694.9  162,635,999.52 2.0938 人民幣 

- 

台幣 
2013/12/2       181,758,243.8  2,738,768,981.00 15.0682 新臺幣 

基金- 台幣配息 
2014/1/2         28,378,292.8  300,175,170.00 10.5776 新臺幣 

基金-  美元不配息 
2014/1/2         13,100,638.1  4,713,602.69 0.3598 美金 

基金-  美元配息 
2014/1/2         25,068,408.7  8,618,442.72 0.3438 美金 

衡基金台幣不配息 
2015/2/5       171,701,845.9  1,804,408,772.00 10.509 新臺幣 

衡基金台幣配息 
2015/2/5       218,272,021.8  2,293,813,121.00 10.509 新臺幣 

衡基金人民幣不配息 
2015/2/5           8,485,461.6  88,659,391.99 10.4484 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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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基金人民幣配息 
2015/2/5         18,118,029.2  189,304,187.72 10.4484 人民幣 

衡基金美元不配息 
2015/2/5           2,478,615.6  26,107,413.62 10.5331 美金 

衡基金美元配息 
2015/2/5           3,549,827.5  37,390,555.91 10.5331 美金 

- 

人民幣 
2015/3/18              129,195.1  384,788.32 2.9784 人民幣 

- 

美元 
2015/3/18           2,630,895.1  1,262,471.16 0.4799 美金 

 

   (二)最近二年度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會計師查核報告、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及權益變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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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受處罰情形 
處分日期 違規情形 主要處份內容 

102/7/10 

金管證投字第

10200223981 號及 

金管證投罰字第

1020022398 號 

(一)所經理之組合型基金於 101 年 8 月至 10 月間賣出投資之子基金，有未依規定

出具投資分析報告情事，核已違反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17 條第 1 項及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 

 (二)基金經理人開立投資決定後，未經複核人員及權責主管簽章，即經由資訊系

統將投資決定傳送交易室執行交易，核與金管會 99 年 11 月 1 日金管證投字第

0990046469 號令規定不符。 

 (三)基金之月檢討報告，有未檢討基金週轉率高時之績效是否優於週轉率低時（與

上月相較）之情事，核與金管會 99 年 11 月 1 日金管證投字第 0990046469 號令

規定不符。 

1.以上違規情事，應

予糾正。  

2.前述之（一）違規

情事，金管會業另

依「證券投資信託

及顧問法」第 113

條第 2 款規定，處

罰鍰新臺幣 12 萬

元。  

六、 訴訟或非訟事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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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受益憑證銷售及買回機構之名稱、地址、電話 

一、 銷售機構 

機構名稱 地址 電話 

滙豐中華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總公司 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99 號 24F 02-23257888 

台中分公司 台中市臺灣大道二段 218 號 A 棟 14 樓之二 04-23288280 

高雄分公司 高雄市新興區民生一路 111 號 3 樓 07-2226699 

台灣銀行(股)公司(信託部)及其分支機構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 120 號 02-23493456 

臺灣土地銀行(股)公司(信託部)及其分支機構 台北市館前路 46 號 02-23483456 

合作金庫銀行(股)公司(信託部)及其分支機構 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 77 號 02-23118811 

第一商業銀行(股)公司(信託部)及其分支機構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 30 號 02-23481111 

華南商業銀行(股)公司(信託部)及其分支機構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 38 號 02-23713111 

彰化商業銀行(股)公司(信託部)及其分支機構 台中市中區自由路二段 38 號 04-22222001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公司(信託部)及其分支機構 台北市民權東路 1 段 2 號 (02) 25817111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公司(信託部)及其分支機構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7 號 1 樓 02-87226666 

高雄銀行(股)公司(信託部)及其分支機構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168 號 07-5570535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公司(信託部)及其分支機構 台北市吉林路 100 號 02-25633156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公司(信託部)及其分支機構 台北市大同區塔城街 30 號 02-25597171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託部)及其分支機構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 1 段 333 號 13 樓、14 樓 02-6633-9000 

法國巴黎銀行台北分行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71 樓 02-87583101 

瑞士商瑞士銀行台北分行 
台北市松仁路 7 號 1 樓、5 樓、13 樓、21 樓、

22 樓、23 樓 
02-87227888 

華泰銀行(股)公司(信託部)及其分支機構 
台北市長安東路二段 246 號 1 至 3 樓、6 樓、6

樓之 1、6 樓之 2、11 樓 
02-27525252 

台灣新光商業銀行(股)公司(信託部)及其分支機構 
台北市松仁路 32、36 號 4、5、20、21 樓及

32 號 3 樓之 1、4 樓之 1、5 樓之 1 
02- 87587288 

遠東商業銀行(股)公司(信託部)及其分支機構 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207 號 26/27 樓 02-23786868 

元大商業銀行(股)公司(信託部)及其分支機構 
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 66 號 1 至 3 樓、8 樓及 68

號 1 樓 
02-21736699 

玉山商業銀行(股)公司(信託部)及其分支機構 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115、117 號 02-21751313 

凱基商業銀行(股)公司(信託部)及其分支機構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 364 號 1 樓、2 樓

及地下 1 樓 
02-27011777 

安泰商業銀行(股)公司(信託部)及其分支機構 
台北信義路五段 7 號 16 樓、40 樓、41 樓及 42

樓 
02-81012277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公司(信託部)及其分支機構 
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166、168、170、186、

188 號 
02-33277777 

凱基證券(股)公司及其分支機構 台北市明水路 698 號 3 樓,700 號 3 樓 02-21818888 

元大寶來證券(股)公司及其分支機構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225 號 6 樓 27181234#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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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買回機構 

銷售機構名稱 地   址 電   話 

滙豐中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台北總公司 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99 號 24F 02-23257888 

滙豐中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台中市臺灣大道二段 218 號 A 棟 14 樓之二 04-23288280 

滙豐中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高雄市新興區民生一路 111 號 3 樓 07-2226699 

伍、 特別記載事項 

一、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遵守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自律公約之聲明

書 

      茲聲明本公司願遵守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自律公約，其內容如下： 

第一條  本公會為督促會員發揚自律精神，恪遵法令規定，提昇商業道德，建立市場紀律，以保障客戶之權

益，共謀市場之發展，並促進經濟之繁榮，特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八十九條、本公會委員會

組織規則第五條第五款第一目訂定本公約，由本公會全體會員共同信守遵行之。 

第二條 本公會會員經營各項業務及會員之負責人與受僱人執行各項業務，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相

關法令、主管機關函釋、本公會章則及本公約之規定辦理。會員應使其負責人及受僱人遵守本公約

及本公會各項章則，並作為委任關係或僱傭關係之約定事項。 

第三條 本會會員應共同信守下列基本之業務經營原則： 

一、 守法原則：瞭解並遵守相關法令之規定，不得有違反或幫助他人違反法令之行為。 

二、 忠實誠信原則：確實掌握客戶之資力、投資經驗與投資目的，據以提供適當之服務，並謀求客戶之

最大利益，禁止有誤導、虛偽、詐欺、利益衝突、足致他人誤信或內線交易之行為。 

三、 善良管理原則：盡善良管理之責任及注意，為客戶適度分散風險，並提供最佳之證券投資服務。 

四、 公開原則：提供客戶充足必要之資訊，告知客戶投資之風險及從事投資決定或交易過程之相關資訊，

並向客戶快速揭露最新之資訊。 

五、 專業原則：督促受僱人持續充實專業職能，並有效運用於證券投資分析，樹立專業投資理財之風氣。 

六、 保密原則：妥慎保管客戶資料，禁止洩露機密資訊或有不當使用之情事，藉以建立客戶信賴之基礎。 

七、 公平競爭原則：避免會員之間相互破壞同業信譽、共同利益或其他不當競爭之情事。 

第四條   本公會會員為有效落實同業自律之管理精神，應依本公會之業務需要與發展，繳納業務費及其他必

要費用或提撥自律基金。 

前項其他必要費用之種類、費率由本公會擬訂，報經主管機關核定。 

第五條 本公會會員應聘僱符合主管機關規定資格條件之人員執行業務，並不得同意或默許他人使用本公司

或業務人員名義執行業務，且應禁止其負責人與受僱人利用職務之機會，從事虛偽、詐欺或其他足

致他人誤信之活動。 

第六條 本公會會員對於會員本身及其負責人與受僱人直接或間接收受客戶或第三人之餽贈或其他利益，應

訂定規範標準及管理措施，以避免有與客戶利益衝突、破壞公司形象或違反法令之情事產生。 

第七條 本公會會員為廣告、公開說明會或其他營業促銷活動，不得對過去之業績作誇大之宣傳、為獲利或

損失負擔之保證或其他違反法令規定之情事，並應遵守本公會訂定之有關行為規範。 

第八條 本公會會員進行證券投資研究分析時，應充分蒐集資料，審慎查證分析，力求詳實週延，避免不實

之陳述，並作成書面報告連同引證資料留存備查。其內容應涵蓋總體經濟分析、產業分析、個別公

司各項財務資料分析、產品及其市場分析、股價變動分析與公司未來發展趨勢分析等。 

第九條 本公會會員及其負責人與受僱人，不得接受上市、上櫃公司之利益、證券承銷商之利益或其他利益，

而撰寫與事實不符或誇大之投資分析報告。 

第十條 本公會會員應要求其負責人與受僱人簽訂內部道德條款，聲明其買賣有價證券應遵守主管機關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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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第十一條 本公會會員應與業務往來之證券商簽訂書面約定，載明該會員及其負責人與受僱人不得接受證

券商退還之手續費或其他利益。並應定期對業務往來之證券商進行財務、業務及服務品質之評

比，作為是否繼續維持往來之依據，其擬進行業務往來之證券商，亦應先予評比。 

第十二條 本公會會員經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全權委託業務或因經營其他業務而接受委任人委託代為出

席股東會者，該會員及其負責人與受僱人不得轉讓出席股東會委託書，或藉行使或指示行使股

票之表決權時，收受金錢或其他利益。 

第十三條 本公會會員為信守忠實誠信及保密之業務經營原則，維護其業務之獨立性及隱密性、妥慎保管

業務機密、避免其與客戶之利益衝突或不同客戶間之利益衝突情事，應遵守本公會就會員經營

之各項業務而訂定之業務操作辦法或管理規章。 

第十四條 本公會會員對於會員本身及其負責人與受僱人基於職務關係而獲悉公開發行公司尚未公開之重

大消息應訂定處理程序，於該重大消息未公開前，不得為自己、客戶、其他第三人或促使他人

買賣該公開發行公司之有價證券；獲悉消息之人應即向該會員指定之人員或部門提出書面報告，

並儘可能促使該公開發行公司及早公開消息。 

第十五條 本公會會員為信守公開原則，應遵守主管機關及本公會訂定之資訊揭露相關規定，適時公開必

要之資訊予客戶或大眾知悉。 

第十六條 本公會會員及其負責人與受僱人應共同信守下列基本要求： 

一、 不得散布或洩露所經理之基金或委任人委任事項之相關資訊。 

二、 不得於公開場所或傳播媒體對不特定人就特定之有價證券進行推介，致影響市場安定或藉以牟

取利益。 

三、 不得於募集基金時，要求上市或上櫃公司認購該會員募集之基金，並相對將該會員經理之基金

投資於該上市或上櫃公司發行之有價證券或為其他承諾事項。 

四、 募集基金應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得於未獲主管機關核准前，先行接受客戶預約認購基金。 

五、 不得利用持有上市或上櫃公司發行之有價證券優勢，要求上市或上櫃公司認購該會員募集之基

金或要求與該會員簽訂任何委任事項。 

六、 不得以不當方法取得基金之受益人大會委託書，影響受益人大會之召集或決議。 

七、 應確實遵守打擊金融犯罪之相關規定，並參考本會『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事業防制洗錢應行注

意事項』標準範本訂定防制洗錢作業應行注意事項，以落實內部控制與管理。 

第十七條 本公會會員於提出業務申請或經營業務期間，應依法令規定接受本公會所為之檢查與輔導，拒

絕或規避者，本公會得通知限期接受檢查與輔導，如仍拒絕或規避者，本公會得依第十八條規

定予以處分，至接受檢查與輔導為止。 

第十八條 本公會會員違反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相關法令、本公會章則、本公約等自律規範時，依據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會員違規處置申復辦法」之規定處理。 

第十九條 本公會會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由紀律委員會提報理事會予以獎勵或表揚： 

一、 建立證券市場制度具有顯著績效者。 

二、 對發展證券市場或執行證券業務研究發展具有創意，經主管機關或本公會採行者。 

三、 舉發市場不法違規事項，經查明屬實者。 

四、 維護證券市場正常運作，適時消弭重大變故或意外事件者。 

五、 維護同業之共同利益，有具體事蹟者。 

六、 其他足資表揚之事蹟者。 

第二十條 本公約經會員大會決議通過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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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豐中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李選進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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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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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一) 董事會之結構及獨立性： 

1. 董事會之結構：本公司設董事三至七人。因本公司之股東為單一法人股東，股東就

本公司經營發展規模，衡酌實務運作需要，決定董事席次三至七人，並指派有相關

業務經驗與能力之人擔任之。本公司董事會成員應普遍具備下列能力： 

(1) 營運判斷能力。 

(2) 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 

(3) 經營管理能力。 

(4) 危機處理能力。 

(5) 產業知識。 

(6) 國際市場觀。 

(7) 領導能力。 

(8) 決策能力。 

本公司現任董事姓名、持有股數及主要學（經）歷詳如本公開說明書第參大項第

二（四）段。 

2. 董事會之獨立性：本公司目前雖未設獨立董事，但董事會執行業務均應依據法令及

章程規定為之，且各董事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二) 董事會及經理人之職責： 

1. 董事會之職責：董事會遵照有關法令之規定及公司章程而管理、領導與控制本公司

業務與經營。董事會得隨時作成決議，以決定與公司業務與經營有關之政策、原則

與方針。董事會需依照董事會之決議行使其職權。除公司法或公司章程另有規定者

外，董事會之決議，需由董事過半數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為之。 

2. 經理人之職責： 本公司設總經理一人、副總經理及部門主管各若干人。總經理應

遵照董事長之指示及董事會決議之政策，監督及控制公司日常作業與經營。每一年

度，總經理應徵詢董事長意見後，遵照其指示，提出有關下年度或董事會要求之任

何期間內公司業務進行之營運計劃。 

(三) 監察人之組成及職責： 

1. 監察人之組成：本公司設監察人一人。本公司現任監察人姓名、持有股數及主要學

（經）歷詳如本公開說明書第參大項第二（四）段。 

2. 監察人之職權： 

(1) 經常列席董事會監督其運作且適時陳述意見，以先掌握或發現異常情況。 

(2) 監督公司業務之執行及董事、經理人之盡職情況，俾降低公司財務危機及經

營風險。 

(3) 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 

(4) 查核公司帳簿表冊及文件。 

(5) 其他法令規定之職權。 

(四) 利害關係人之權利及關係 

1. 本公司應與往來銀行及投資人、基金受益人、員工、或公司之利益相關者，保持暢

通之溝通管道，尊重、維護其應有之合法權益。 

2. 當利害關係人之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本公司應秉誠信原則妥適處理。 

3. 對於往來銀行及其他債權人，本公司應提供充足之資訊，以便其對公司之經營及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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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狀況，作出判斷及進行決策。當其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本公司應正面回應，並

以勇於負責之態度，讓債權人有適當途徑獲得補償。 

4. 本公司應建立員工溝通管道，並鼓勵員工與管理階層、董事或監察人直接進行溝通，

適度反映員工對公司經營及財務狀況或涉及員工利益重大決策之意見。 

(五) 對於法令規範資訊公開事項之詳細情形： 

有關依本基金之信託契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

其他相關法令及金管會函令規定對投資人應為之各項通知、公告及應公開之資訊，本

公司均依規定辦理之。 

(六) 其他公司治理之相關資訊： 

董監事、經理人及業務人員績效考核及獎酬標準 

一、定義：  

經理人定義：總經理、副總經理、協理、經理、副理及基金經理人。 

業務人員定義：係指其酬金或績效考核來自銷售各種金融商品、服務之人員。本公司

為通路業務人員及機構法人業務人員。 

二、本公司經理人及業務人員之績效管理及該等人員與董監事之獎酬計算，應依本標

準為之並遵守以下原則： 

1. 應考量未來風險調整後之績效，並配合公司長期整體獲利及股東利益。 

2. 酬金獎勵制度不應引導董監事、經理人及業務人員為追求酬金而從事逾越公司風

險胃納之行為，並應定期審視酬金獎勵制度與績效表現，以確保其符合公司之風

險胃納。 

3. 酬金支付時間，應配合未來風險調整後之獲利，以避免公司於支付酬金後卻蒙受

損失之不當情事，酬金獎勵應有顯著比率以遞延或股權相關方式支付。 

4. 評估董監事、經理人及業務人員個人對公司獲利之貢獻時，應進行同業及市場之

整體分析，以釐清該等獲利是否因其運用公司較低資金成本等整體優勢所致，使

有效評估屬於個人之貢獻。 

5. 董監事、經理人及業務人員之離職金約定應依據已實現之績效予以訂定，以避免

短期任職後卻領取大額離職金等不當情事。 

6. 應將前揭訂定績效考核及酬金標準或結構與制度之原則、方法及目標對股東充分

揭露。 

三、績效管理制度：依公司整體每年目標策略而訂定業務團隊目標，再以團隊目標為

依據，訂定個人目標 。並於每年二月底前由同仁本人建置於集團績效管理系統中，

經主管及同仁雙方同意後執行。 

1. 績效考核時間：每半年一次，分別於七月及十一月舉行。 

2. 績效考核流程：員工自評→單位主管評核→績效面談→HR彙總呈報 CEO 

3. 績效考核成績分配原則：依成績高低分配”總是超出績效要求”20%、”經常超出

績效要求”30%，”達到績效要求”40%、”為達到績效要求”不超過 10%。 

4. 績效管理運用： 

(A) 員工培訓參考 

(B) 晉升、薪資調整參考 

(C)  年度績效獎金發給參考。 

四、結構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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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董、監事職務獎酬：無。 

2. 經理人及業務人員獎酬制度： 

(A) 薪資： 

評估任用人之經歷背景，並參考內部相對等職務薪資及市場薪資水準，給付合理薪資。

基本薪資結構包含本薪及伙食津貼，以十二個月計。 

(B) 獎金：本公司獎金分為年終獎金及年度績效獎金： 

年終獎金 

於年終視工作表現發給相當於兩個月本薪之年終獎金，當年度任職不滿一年者，依比

例發給之。 

年度績效獎金： 

本公司每屆年終依公司業績達成狀況及同仁績效考核表現，發予年度績效獎金 

五、本公司績效管理制度及獎酬制度應考量公司經營階層對未來證券市場整體環境、

公司整體經營績效與累積盈餘狀況、未來營運展望及預期風險之評估狀況，適時調整

之。該制度控管由 CEO 定期審視其合理性，並應避免業務人員為追求酬金而從事逾

越公司風險胃納之行。經評估、審視有任何風險產生時，即應列於董事會議案中，向

董事會報告。 

六、績效管理制度及獎酬制度架構經董事會核准，並於次年初向董事會提報當年度執

行狀況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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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次發行之基金信託契約與契約範本條文對照表 

     

條
次 

基金信託契約內容 條
次 

開放式股票型基金契約範本條文 說明 

前
言 

滙豐中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經
理公司） ，為在中華民國境內發行受益憑證，募
集滙豐中國動力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以下簡稱本基
金），與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基
金保管機構），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其他中
華民國有關法令之規定，本於信託關係以經理公司
為委託人、基金保管機構為受託人訂立本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以下簡稱本契約），以規範經理公司、
基金保管機構及本基金受益憑證持有人（以下簡稱
受益人）間之權利義務。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
自本契約簽訂並生效之日起為本契約當事人。除經
理公司拒絕申購人之申購外，申購人自申購並繳足
全部價金之日起，成為本契約當事人。 

前
言 

_____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經理公司)，為在中華民國境內發行受益
憑證，募集_____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以下簡
稱本基金)，與_____________ (以下簡稱基金
保管機構)，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其
他中華民國有關法令之規定，本於信託關係
以經理公司為委託人、基金保管機構為受託
人訂立本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以下簡稱本契
約)，以規範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及本
基金受益憑證持有人(以下簡稱受益人)間
之權利義務。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自本
契約簽訂並生效之日起為本契約當事人。除
經理公司拒絕申購人之申購外，申購人自申
購並繳足全部價金之日起，成為本契約當事
人。 

明 訂 經 理 公
司、基金保管
機構及基金名
稱。 

第
一
條 

定義 第
一
條 

定義  

第
二
項 

本基金：指為本基金受益人之利益，依本契約所設
立之滙豐中國動力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第
二
項 

本基金：指為本基金受益人之利益，依本契
約所設立之________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明 訂 基 金 名
稱。 

第
三
項 

經理公司：指滙豐中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
司，即依本契約及中華民國有關法令規定經理本基
金之公司。 

第
三
項 

經理公司：指          證券投資信託股份
有限公司，即依本契約及中華民國有關法令
規定經理本基金之公司。 

明訂經理公司
名稱。 

第
四
項 

基金保管機構：指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
於信託關係，擔任本契約受託人，依經理公司之運
用指示從事保管、處分、收付本基金，並依證券投
資信託及顧問法及本契約辦理相關基金保管業務
之銀行。 

第
四
項 

基金保管機構：指__________，本於信託關
係，擔任本契約受託人，依經理公司之運用
指示從事保管、處分、收付本基金，並依證
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本契約辦理相關基
金保管業務之信託公司或兼營信託業務之
銀行。 

明訂基金保管
機構名稱。 

第
八
項 

本基金成立日：指本契約第三條第一項最低淨發行
總面額募足，並符合本契約第六條第一項本基金成
立條件，經理公司向金管會報備並經金管會核准備
查之日。 

第 
八
項 

本基金成立日：指本契約第三條第一項最低
淨發行總面額募足，並符合本契約第七條第
一項本基金成立條件，經理公司向金管會報
備並經金管會核准備查之日。 

本基金受益憑
證採無實體發
行，依法無須
辦理簽證，爰
刪除原第六條
實體受益憑證
簽證之規定。
故本項配合其
後條次調整酌
修文字。 

第
九
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指經理公司以帳簿劃撥方
式首次交付本基金受益憑證之日。 

第
九
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指經理公司製作完
成並首次交付本基金受益憑證之日。 

本基金受益憑
證採無實體發
行，爰改以帳
簿劃撥方式交
付受益憑證。 

第
十
三
項 

營業日：指本國證券市場交易日。但本基金投資比
重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一定比例之投資所在國或
地區之證券交易市場遇例假日休市停止交易時，不
在此限。前述所稱「一定比例」及其計算方式依最
新公開說明書規定辦理。 

第
十
三
項 

營業日：指           。 明訂本基金之
營業日定義。 

第
十
五
項 

計算日：指經理公司依本契約規定，計算本基金淨
資產價值之營業日。本基金每營業日之淨資產價值
於該營業日投資所在國及地區交易完成後計算之。 

第
十
五
項 

計算日：指經理公司依本契約規定，計算本
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營業日。本基金每營業日
之淨資產價值於所有投資所在國交易完成
後計算之。 

本基金投資外
國有價證券，
配 合 實 務 修
定。 
 

 （刪除） 第 收益平準金：指自本基金成立日起，計算日 本基金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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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基金信託契約內容 條
次 

開放式股票型基金契約範本條文 說明 

（其後項次前移） 十
六
項 

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中，相當於原受
益人可分配之收益金額。 

收益，爰刪除
本項收益平準
金之規定。其
後項次調整。 

第
二
十
一
項 

證券交易市場：指本基金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交
易所、店頭市場或得辦理類似業務之公司或機構提
供交易場所，供證券商買賣或交易有價證券之市
場。 

 (本項新增) 本基金投資國
內 外 有 價 證
券，故增訂證
券交易市場定
義。 

 （刪除） 第
二
十
八
項 

收益分配基準日：指經理公司為分配收益計
算每受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之金額，而訂定
之計算標準日。 

本基金不分配
收益，故刪除
收益分配基準
日之規定。 

第
二
條 

本基金名稱及存續期間 第
二
條 

本基金名稱及存續期間  

第
一
項 

本基金為股票型之開放式基金，定名為滙豐中國動
力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第
一
項 

本基金為股票型之開放式基金，定名為 (經
理公司簡稱) (基金名稱)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訂定基金名稱
及型態。 

第
二
項 

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不定期限；本契約終止時，本
基金存續期間即為屆滿。 

第
二
項 

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不定期限；本契約終止
時，本基金存續期間即為屆滿。或本基金之
存續期間為    ；本基金存續期間屆滿或有
本契約應終止情事時，本契約即為終止。 

本基金之存續
期間為不定期
限，爰刪除定
型化契約部分
文字。 

第
三
條 

本基金總額 第
三
條 

本基金總額  

第
一
項 

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新台幣壹佰億
元，最低為新台幣壹拾億元。每受益權單位面額為
新台幣壹拾元。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壹拾
億單位。經理公司募集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後，
符合下列條件者，得辦理追加募集： 

（一）自開放買回之日起至申請送件日屆滿一個月。 
（二）申請日前五個營業日平均已發行單位數占原申

請核准發行單位數之比率達百分之九十五以
上。 

第
一
項 

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新臺幣
____元，最低為新臺幣____元（不低於最高
淨發行總面額之十分之一，且不得低於新臺
幣六億元）。每受益權單位面額為新臺幣壹
拾元。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
_______單位。經理公司募集本基金，經金
管會核准後，符合下列條件者，得辦理追加
募集： 
(一)自開放買回之日起至申請送件日屆滿一
個月。 
(二)申請日前五個營業日平均已發行單位數
占原申請核准發行單位數之比率達百分之
九十五以上。 

明訂本基金最
高及最低淨發
行總面額及受
益 權 單 位 總
數。 

第
三
項 

本基金之受益權，按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平均
分割；每一受益權單位有同等之權利，即本金受償
權及其他依本契約或法令規定之權利。本基金追加
募集發行之受益權，亦享有相同權利。 

第
三
項 

本基金之受益權，按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
數，平均分割；每一受益權單位有同等之權
利，即本金受償權、收益之分配權及其他依
本契約或法令規定之權利。本基金追加募集
發行之受益權，亦享有相同權利。 

本基金不分配
收益，故刪除
「收益之分配
權」文字。 

第
四
條 

受益憑證之發行 第
四
條 

受益憑證之發行  

第
二
項 

受益憑證表彰受益權，每一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
權單位數，以四捨五入之方式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
一位。受益人得請求分割受益憑證，但分割後之每
一受益憑證，其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不得低於壹
仟單位。 

第
二
項 

受益憑證表彰受益權，每一受益憑證所表彰
之受益權單位數，以四捨五入之方式計算至
小數點以下第____位。受益人得請求分割受
益憑證，但分割後換發之每一受益憑證，其
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不得低於____單位。 

明訂受益權單
位數之計算，
及分割後之受
益憑證所表彰
之受益權單位
數 之 最 低 限
制。 

第
三

本基金受益憑證為記名式。本基金採無實體發行，
不印製實體受益憑證。 

第
三

本基金受益憑證為記名式。 本基金採無實
體發行，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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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基金信託契約內容 條
次 

開放式股票型基金契約範本條文 說明 

項 項 訂本基金採無
實體發行，且
不印製實體受
益 憑 證 之 規
定。 

 （刪除） 第
七
項 

本基金除採無實體發行者，應依第十項規定
辦理外，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成立日起三十
日內依金管會規定格式及應記載事項，製作
實體受益憑證，並經基金保管機構簽署後發
行。 

本基金採無實
體發行，爰刪
除有關受益憑
證實體發行印
製之規定。其
後項次調整。 

 （刪除） 第
八
項 

受益憑證應編號，並應記載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管理辦法規定應記載之事項。 

同上。 

第
七
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後，經理公司應於基金保管
機構收足申購價金之日起，於七個營業日內以帳簿
劃撥方式交付受益憑證予申購人。 

第
九
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後，經理公司應於基
金保管機構收足申購價金之日起，於七個營
業日內依規定製作並交付受益憑證予申購
人。 

本基金採無實
體發行，爰修
訂為以帳簿劃
撥方式交付之
規定。 

第
八
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以無實體發行，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 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不印製實體證券，而以
帳簿劃撥方式交付時，應依有價證券集中保管
帳簿劃撥作業辦法及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相
關規定辦理。 

(二) 本基金不印製表彰受益權之實體證券，免辦理
簽證。 

(三) 本基金受益憑證全數以無實體發行，受益人不
得申請領回實體受益憑證。 

(四) 經理公司與證券集中保管事業間之權利義務
關係，依雙方簽訂之開戶契約書及開放式受益
憑證款項收付契約書之規定。 

(五) 經理公司應將受益人資料送交證券集中保管
事業登錄。 

(六) 受益人向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所為之申
購，其受益憑證係登載於經理公司開設於證券
集中保管事業之保管劃撥帳戶下之登錄專
戶，或得指定其本人開設於經理公司之登錄專
戶及證券商之保管劃撥帳戶。登載於登錄專戶
下者，其後請求買回，僅得向經理公司或其指
定代理買回銷售機構為之。 

(七) 受益人向往來證券商所為之申購或買回，悉依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所訂相關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
十
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以無實體發行時，應依下列
規定辦理： 
(一) 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不印製實體證

券，而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時，應依有
價證券集中保管帳簿劃撥作業辦法及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相關規定辦理。 

(二) 本基金不印製表彰受益權之實體證
券，免辦理簽證。  

(三) 本基金受益憑證全數以無實體發行，受
益人不得申請領回實體受益憑證。 

(四) 經理公司與證券集中保管事業間之權
利義務關係，依雙方簽訂之開戶契約書
及開放式受益憑證款項收付契約書之
規定。 

(五) 經理公司應將受益人資料送交證券集
中保管事業登錄。  

(六) 受益人向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所
為之申購，其受益憑證係登載於經理公
司開設於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保管劃
撥帳戶下之登錄專戶，或得指定其本人
開設於經理公司之登錄專戶及證券商
之保管劃撥帳戶。登載於登錄專戶下
者，其後請求買回，僅得向經理公司或
其指定代理買回機構為之。  

(七) 受益人向往來證券商所為之申購或買
回，悉依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所訂相關辦
法之規定辦理。 

本基金採無實
體發行，爰明
訂無實體發行
之相關事項。 

第
五
條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第
五
條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第
四
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列入本基金資產，每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最高不得超過發行價格
之百分之二。本基金申購手續費依最新公開說明書
規定。 

第
四
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列入本基金
資產，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最高不得
超過發行價格之百分之    。本基金申購手
續費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 

明訂本基金申
購手續費率之
最高限制。 

第
六
項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定其受理本基金申
購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申購人係於受理截止
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
業日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
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

第
六
項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定其受理本
基金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申購人
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
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受理申購
申請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

配合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募集
銷售及其申購
或買回作業程
序第十八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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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基金信託契約內容 條
次 

開放式股票型基金契約範本條文 說明 

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申購人向經理
公司申購者，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及申購
價金交付經理公司，申購人透過銀行特定金錢信託
方式申購基金者，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
價金交付銀行。除經理公司及特定金錢信託方式之
銀行得收受申購價金外，其他基金銷售機構僅得收
受申購書件，申購人應依銷售機構之指示，將申購
價金直接滙撥至基金保管機構設立之基金專戶。經
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當日淨
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申購人以特定
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
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
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受
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
應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
之淨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 

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
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申購人應於申購
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
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轉入基金帳戶。申購
人透過銀行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應
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
行。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
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
數。但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
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
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
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
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
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
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基準，計算
所得申購之單位數。 

定修訂本項文
字。 

第
八
項 

本基金自募集日起至成立日（含當日）止，申購人
每次單筆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台幣壹萬元
整，但以轉申購方式申購本基金者，不受前述最低
申購金額之限制；定期定額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
新台幣參仟元整，超過參仟元者，以壹仟元或其整
倍數之金額為限。前開期間之後，依最新公開說明
書之規定辦理。 

第
八
項 

自募集日起_______日內，申購人每次申購
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________元整，前
開期間之後，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
理。 

訂定本基金之
最 低 申 購 金
額。 

 （刪除） 第
六
條 

本基金受益憑證之簽證  

 （刪除）  一、發行實體受益憑證，應經簽證。 
二、本基金受益憑證之簽證事項，準用「公
開發行公司發行股票及公司債券簽證規則」
規定。 

本基金採無實
體發行，依法
無 須 辦 理 簽
證，爰刪除本
條文實體受益
憑證簽證之規
定。其後條次
前移。 

第
六
條 

本基金之成立與不成立 第
七
條 

本基金之成立與不成立  

第
一
項 

本基金之成立條件，為依本契約第三條第二項之規
定，於開始募集日起三十天內募足最低淨發行總面
額新台幣壹拾億元整。 

第
一
項 

本基金之成立條件，為依本契約第三條第二
項之規定，於開始募集日起三十天內募足最
低淨發行總面額新臺幣_____元整。 

明訂本基金成
立之最低淨發
行總面額。 

第
七
條 

受益憑證之轉讓 第
八
條 

受益憑證之轉讓  

 (刪除) 第
三
項 

受益憑證為有價證券，得由受益人背書交付
自由轉讓。受益憑證得分割轉讓，但分割轉
讓後換發之每一受益憑證，其所表彰之受益
權單位數不得低於_____單位。 

配合受益憑證
轉換為無實體
發行，爰刪除
本項規定。其
後項次調整。 

第
八
條 

本基金之資產 第
九
條 

本基金之資產  

第
一
項 

本基金全部資產應獨立於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
構自有資產之外，並由基金保管機構本於信託關
係，依經理公司之運用指示從事保管、處分、收付
本基金之資產。本基金資產應以「第一商業銀行受
託保管滙豐中國動力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專戶」名
義，經金管會核准後登記之，並得簡稱為「滙豐中

第
一
項 

本基金全部資產應獨立於經理公司及基金
保管機構自有資產之外，並由基金保管機構
本於信託關係，依經理公司之運用指示從事
保管、處分、收付本基金之資產。本基金資
產應以「______________受託保管________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專戶」名義，經金管會核

明訂本基金專
戶之名稱及簡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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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基金信託契約內容 條
次 

開放式股票型基金契約範本條文 說明 

國動力基金專戶」。但本基金於中華民國境外之資
產，得依資產所在國或地區法令或基金保管機構與
國外受託保管機構間契約之規定辦理。 

准後登記之，並得簡稱為「       基金專
戶」。但本基金於中華民國境外之資產，得
依資產所在國或地區法令或基金保管機構
與國外受託保管機構間契約之約定辦理。 

 (刪除) 
 

第
四
項 
第
四
款 

每次收益分配總金額獨立列帳後給付前所
生之利息。 

本基金不分配
收益，故刪除
本款，其後款
次調整。 

第
九
條 

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 第
十
條 

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依本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所生之經紀商佣金、交易
手續費等直接成本及必要費用；包括但不限於為完
成基金投資標的之交易或交割費用、由股務代理機
構、證券交易所或政府等其他機構或第三人所收取
之費用及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本契約之義務，透
過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中央登錄公債、投資所在國
或地區相關證券交易所、結算機構、銀行間匯款及
結算系統、一般通訊系統等機構或系統處理或保管
基金相關事務所生之費用；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依本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所生之經紀商佣
金、交易手續費等直接成本及必要費用；包
括但不限於為完成基金投資標的之交易或
交割費用、由股務代理機構、證券交易所或
政府等其他機構或第三人所收取之費用及
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本契約之義務，透過
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中央登錄公債、投資所
在國相關證券交易所、結算機構、銀行間匯
款及結算系統、一般通訊系統等機構或系統
處理或保管基金相關事務所生之費用；  

酌 為 文 字 修
正。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依本契約第十五條規定應給付經理公司與基金保
管機構之報酬；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依本契約第十六條規定應給付經理公司與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配合本契約條
次調整，爰修
訂部分文字。 

第
一
項
第
六
款 

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或未盡善良管
理人之注意外，經理公司為經理本基金或基金保管
機構為保管、處分及收付本基金資產，對任何人為
訴訟上或非訴訟上之請求所發生之一切費用（包括
但不限於律師費），未由第三人負擔者，或經理公
司依本契約第十一條第十二項規定，或基金保管機
構依本契約第十二條第六項、第十一項及第十二項
規定代為追償之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未
由被追償人負擔者； 

第
一
項
第
六
款 

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或未盡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外，經理公司為經理本基
金或基金保管機構為保管、處分、及收付本
基金資產，對任何人為訴訟上或非訴訟上之
請求所發生之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
費），未由第三人負擔者，或經理公司依本
契約第十二條第十二項規定，或基金保管機
構依本契約第十三條第四項、第十項及第十
一項規定代為追償之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
師費），未由被追償人負擔者； 

配合本契約條
次 及 項 次 調
整，爰修訂部
分文字。 
 

第
一
項
第
七
款 

本基金財務報告之簽證或核閱費用(以依法令或依
本契約規定應向受益人公告之財務報告為限)； 

 (新增) 依金管會 102
年10月21日金
管 證 投 字 第
1020036747 號
函，業已核准
將基金財務報
告簽證或核閱
費用列為基金
應負擔費用，
爰增訂此款，
其後款次依序
調整。 

第
一
項
第
八
款 

本基金清算時所生之一切費用；但因本契約第二十
三條第一項第 (五) 款之事由終止契約時之清算費
用，由經理公司負擔。 

第
一
項
第
七
款 

本基金清算時所生之一切費用；但因本契約
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五)款之事由終止契
約時之清算費用，由經理公司負擔。 

配合本契約第
二十三條條次
調整，爰修訂
部分文字。 

第 本基金任一曆日淨資產價值低於新台幣參億元 第 本基金任一曆日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幣參 因基金財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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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基金信託契約內容 條
次 

開放式股票型基金契約範本條文 說明 

二
項 

時，除前項第 (一) 款至第 (三) 款及第 (七) 款所
列支出及費用仍由本基金負擔外，其它支出及費用
均由經理公司負擔。 

二
項 

億元時，除前項第 (一) 款至第 (四) 款所
列支出及費用仍由本基金負擔外，其它支出
及費用均由經理公司負擔。 

告之簽證或核
閱費用為依法
每年應出具之
年報而需支出
之費用，性質
上與第一款之
必要費用及直
接成本相近，
爰將其列入仍
應由基金負擔
之費用。 

第
十
條 

受益人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第
十
一
條 

受益人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刪除)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收益分配權。 本基金不分配
收益，故刪除
此款規定，其
後 款 次 往 前
挪。 

第
十
一
條 

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第
十
二
條 

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第
十
二
項 

經理公司得依本契約第十五條規定請求本基金給
付報酬，並依有關法令及本契約規定行使權利及負
擔義務。經理公司對於因可歸責於基金保管機構或
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或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或票券
集中保管事業之事由致本基金及 (或) 受益人所受
之損害不負責任，但經理公司應代為追償。 

第
十
二
項 

經理公司得依本契約第十六條規定請求本
基金給付報酬，並依有關法令及本契約規定
行使權利及負擔義務。經理公司對於因可歸
責於基金保管機構、或國外受託保管機構、
或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或票券集中保管事業
之事由致本基金及(或)受益人所受之損害
不負責任，但經理公司應代為追償。 

配合本契約條
次調整，爰修
訂部分文字。 
 

第
二
十
項 

因發生本契約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 (二) 款之情
事，致本契約終止，經理公司應於清算人選定前，
報經金管會核准後，執行必要之程序。 

第
二
十
項 

因發生本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
之情事，致本契約終止，經理公司應於清算
人選定前，報經金管會核准後，執行必要之
程序。 

配合本契約條
次調整，爰修
訂部分文字。 

第
十
二
條 

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第
十
三
條 

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第
六
項 

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本契約之義務，透過證券集
中保管事業、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中央登錄公債、
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相關證券交易所、結算機構、銀
行間匯款及結算系統、一般通訊系統等機構或系統
處理或保管基金相關事務。但如有可歸責前述機構
或系統之事由致本基金受損害，除基金保管機構有
故意或過失者，基金保管機構不負賠償責任，但基
金保管機構應代為追償。 

第
六
項 

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本契約之義務，透過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中
央登錄公債、投資所在國相關證券交易所、
結算機構、銀行間匯款及結算系統、一般通
訊系統等機構或系統處理或保管基金相關
事務。但如有可歸責前述機構或系統之事由
致本基金受損害，除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或
過失者，基金保管機構不負賠償責任，但基
金保管機構應代為追償。 

酌 為 文 字 修
正。 

 (刪除) 第
八
項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司提供之收益分
配數據，擔任本基金收益分配之給付人與扣
繳義務人，執行收益分配之事務。 

本基金不分配
收益，故刪除
此規定，其後
項次調整。 

第
八
項 
第
一

基金保管機構僅得於下列情況下，處分本基金之資
產： 
(一) 依經理公司指示而為下列行為： 

1. 因投資決策所需之投資組合調整。 
2. 為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所需之保證金帳

第
九
項 
第
一

基金保管機構僅得於下列情況下，處分本基
金之資產： 
(一)依經理公司指示而為下列行為： 

(１)因投資決策所需之投資組合調整。 
(２)為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所需之保

1. 配合本契
約條次調
整，爰修訂
部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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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基金信託契約內容 條
次 

開放式股票型基金契約範本條文 說明 

款 戶調整或支付權利金。 
3. 給付依本契約第九條約定應由本基金負擔

之款項。 
4. 給付受益人買回其受益憑證之買回價金。 

款 證金帳戶調整或支付權利金。 
(３)給付依本契約第十條約定應由本基

金負擔之款項。 
(４)給付依本契約應分配予受益人之可

分配收益。 
(５)給付受益人買回其受益憑證之買回

價金。 

2. 本基金不
分 配 收
益，故刪除
有關分配
收益之規
定。 

第
十
二
項 

基金保管機構得依本契約第十五條規定請求本基
金給付報酬，並依有關法令及本契約規定行使權利
及負擔義務。基金保管機構對於因可歸責於經理公
司或經理公司委任或複委任之第三人之事由，致本
基金所受之損害不負責任，但基金保管機構應代為
追償。 

第
十
三
項 

基金保管機構得依本契約第十六條規定請
求本基金給付報酬，並依有關法令及本契約
規定行使權利及負擔義務。基金保管機構對
於因可歸責於經理公司或經理公司委任或
複委任之第三人之事由，致本基金所受之損
害不負責任，但基金保管機構應代為追償。 

配合本契約條
次調整，爰修
訂部分文字。 
 

第
十
三
條 

運用本基金投資證券及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
基本方針及範圍 

第
十
四
條 

運用本基金投資證券及從事證券相關商品
交易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第
一
項 
 
 
 
 
 
 

經理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基金之安全，並積極
追求長期之投資利得及維持收益之安定為目標。以
誠信原則及專業經營方式，將本基金投資於下列中
華民國及外國有價證券： 
(一) 本基金投資於中華民國之有價證券為中華民國

境內之上市或上櫃公司股票、承銷股票、基金
受益憑證(含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台灣存
託憑證、公債、公司債（含次順位公司債）、
可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金融債券（含
次順位金融債券）、國際金融組織債券、依金
融資產證券化條例公開招募之受益證券或資產
基礎證券、依不動產證券化條例募集之封閉型
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或不動產資產信
託受益證券。 

(二)本基金投資於下列外國有價證券： 
1. 本基金投資於中國大陸或香港地區證券交易所，
或中國大陸或香港地區企業所發行而於美國證券
交易所及美國店頭市場（NASDAQ）交易之股票
(含承銷股票)、基金受益憑證(含指數股票型基
金)、基金股份、投資單位、存託憑證、不動產證
券化商品，或經金管會核准或申報生效得於中華
民國境內募集及銷售之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投
資單位，或符合下列任一信用評等規定，由中國
大陸或香港之國家或機構所保證或發行之債券
(含金融資產證券化商品及不動產證券化商品)，
如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信用評等時，從其規
定： 
(1) 經 Standard & Poor's Corporation 評定，債務發

行評等達 BBB 級（含）以上。 
(2) 經 Moody's Investors Service 評定，債務發行評

等達 Baa2 級（含）以上。 
(3) 經 Fitch Ratings Ltd. 評定，債務發行評等達

BBB 級（含）以上。 
2. 前述所謂「不動產證券化商品」，係指外國之

權益型不動產證券化商品，包括不動產投資信
託普通股（REIT Common Equity）、不動產投資
信託特別股（REIT Preferred Equity）、不動產資
產信託（Real Estate Asset Trust）及其它不動產
證券化之相關有價證券。 對於部分國家尚未將
不動產證券化之相關有價證券予以命名者，本
基金以NAREIT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 之歸類為依據。若

第
一
項 
 
 

經理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基金之安全，
並積極追求長期之投資利得及維持收益之
安定為目標。以誠信原則及專業經營方式，
將本基金投資於        。並依下列規範進
行投資： 
（一）本基金投資於        之上市上櫃股
票為主。原則上，本基金自成立日起六個月
後，投資於股票之總額不低於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之百分之七十(含)。 
（二）但依經理公司之專業判斷，在特殊情
形下，為分散風險、確保基金安全之目的，
得不受前述投資比例之限制。所謂特殊情
形，係指本基金信託契約終止前一個月，或
證券交易所或證券櫃檯中心發布之發行量
加權股價指數有下列情形之一起，迄恢復正
常後一個月止：１、最近六個營業日（不含
當日）股價指數累計漲幅或跌幅達百分之十
以上(含本數)。２、最近三十個營業日（不
含當日）股價指數累計漲幅或跌幅達百分之
二十以上(含本數)。 
（三）俟前款特殊情形結束後三十個營業日
內，經理公司應立即調整，以符合第一款之
比例限制 

明定本基金投
資 方 針 及 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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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基金信託契約內容 條
次 

開放式股票型基金契約範本條文 說明 

NAREIT將其歸為等同REITs之不動產證券化之
有價證券，本基金將投資於該等不動產證券化
之相關有價證券。 

(三)經理公司並應依下列規範進行投資： 
1. 原則上，本基金自成立日起屆滿六個月後，投
資於國內外之股票、承銷股票及存託憑證總
額，不得低於本基金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七十
(含)，投資由大陸地區政府或公司所發行或經理
而於中國大陸或香港地區交易之有價證券總
額，不得低於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六十
(含)。前述由大陸地區政府或公司所發行或經理
而於香港地區交易之有價證券包括香港證券交
易所上市之中國企業H股、中資紅籌股公司以
及恆生指數公司所編製恆生中國內地綜合指數
成分股公司。 

2. 但依經理公司專業判斷，在特殊情形下，為降
低風險、確保基金安全之目的，得不受前述投
資比例之限制。所謂「特殊情形」，係指： 
(1) 本基金信託契約終止前一個月；或 
(2) 中國大陸或香港地區發生政治性與經濟  

性重大且非預期之事件（如政變、戰爭、能
源危機、恐怖攻擊，天災等）、國內外金融
市場（股市、債市與匯市）暫停交易、法令
政策變更、不可抗力情事、實施外匯管制或
其單日兌美元匯率漲幅或跌幅達百分之五
之日起，迄恢復正常後一個月止；或 

(3) 中國大陸或香港地區之證券交易所或店頭  
市場所發布之發行量加權股價指數有下列情
形之一起，迄恢復正常後一個月止： 
(a) 最近六個營業日（不含當日）股價指數
累計漲幅或跌幅達百分之十（10%）以上
（含本數）；或 

(b) 最近三十個營業日（不含當日）股價指
數累計漲幅或跌幅達百分之二十（20%）
以上（含本數）。 

3. 俟前述(2)、(3)所列特殊情形結束後一個月內，
經理公司應立即調整，以符合前述第1目所列之
比例限制。 

第
五
項 

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為公債、公司債（含上市或上
櫃之次順位公司債）、可轉換公司債或金融債券（含
次順位金融債券）投資，應以現款現貨交易為之，
並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辦理交割。 

第
五
項 

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為公債、公司債或金融
債券投資，應以現款現貨交易為之，並指示
基金保管機構辦理交割。 

配合本基金投
資標的而酌為
文字修正。 
 

第
六
項 

經理公司得運用本基金，從事衍生自貨幣、有價證
券或指數之期貨或選擇權等證券相關商品交易；其
交易比率、範圍及相關作業程序，須符合金管會「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從事證券
相關商品交易應行注意事項」及其他金管會之相關
規定。 

第
六
項 

經理公司得運用本基金，從事      等證券
相關商品之交易。 

明定本基金可
從事之證券相
關商品交易。 

第
七
項 

經理公司得從事換匯、遠期外匯交易、換匯換利交
易、新臺幣與外幣間匯率選擇權交易及其他經金管
會核准交易之證券相關商品，以規避滙率風險，並
應符合中華民國中央銀行或金管會之相關規定。 

第
七
項 

經理公司得以換匯、遠期外匯交易或其他經
金管會核准交易之證券相關商品，以規避匯
率風險。 

酌修文字。 

第
八
項 
第
十
款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無擔保公司債之總額，不得
超過該公司所發行無擔保公司債總額之百分之
十；前開無擔保公司債應符合下列等級以上之信用
評等： 
1. 經 Standard & Poor's Corporation 評定，債券發行

評等達 BBB 級（含）以上。 

第
八
項 
第
十
款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無擔保公司債之總
額，不得超過該公司所發行無擔保公司債總
額之百分之十 

明訂無擔保債
券之信用評等
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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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基金信託契約內容 條
次 

開放式股票型基金契約範本條文 說明 

2. 經 Moody's Investors Service 評定，債券發行評
等達 Baa2 級（含）以上。 

3. 經 Fitch Rating Ltd. 評定，債券發行評等達 BBB
級（含）以上。 

4. 經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評定，債券發行
評等達 twBBB 級(含)以上。 

5. 經英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台灣
分公司評定，債券發行評等達 BBB(twn)級（含）
以上。 

6. 經穆迪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評定，債券發行
評等達 BBB2.tw 級(含)以上。 

 

第
八
項 
第
三
十
款 

經理公司與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之受託
機構或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受託機構或委
託人具有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一條所
稱利害關係公司之關係者，經理公司不得運用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投資於該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
證券或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 

第
八
項 
第
三
十
款 

經理公司與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
之受託機構或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
受託機構或委託人具有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管理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所稱利害關係公
司之關係者，經理公司不得運用基金投資於
該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或不動產
資產信託受益證券 

酌修文字。 

第
十
項 

第八項第 (八) 至第 (十二) 款、第 (十四) 至第 
(十七) 款、第(二十) 至第（二十四）款、第（二十
六）款至第(二十九)款規定比例、信用評等及金額
之限制，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規
定。 

第
十
項 

第八項第（八）至第（十二）款、第（十四）
至第（十七）款、第（二十）至第（二十四）
款及第（二十六）款至第（二十九）款規定
比例之限制，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
者，從其規定。 

配合款次調整
酌修文字 

第
十
四
條 

收益分配 第
十
五
條 

收益分配  

 本基金之收益全部併入本基金資產，不予分配。 第
一
項 

本基金投資所得之現金股利、利息收入、已
實現盈餘配股之股票股利面額部分、收益平
準金、已實現資本利得扣除資本損失(包括
已實現及未實現之資本損失)及本基金應負
擔之各項成本費用後，為可分配收益。 

本基金不分配
收益，故刪除
相關規定。 

 （刪除） 第
二
項 

基金收益分配以當年度之實際可分配收益
餘額為正數方得分配。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
之可分配收益低於會計年度結束日每受益
權單位淨資產價值百分之____，經理公司不
予分配，如每受益權單位之可分配收益超過
會計年度結束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百分之____時，其超過部分併入以後年度之
可分配收益。如投資收益之實現與取得有年
度之間隔，或已實現而取得有困難之收益，
於取得時分配之。 

本基金不分配
收益，故刪除
相關規定。 

 （刪除） 第
三
項 

本基金可分配收益之分配，應於該會計年度
結束後，翌年     月第      個營業日分
配之，停止變更受益人名簿記載期間及分配
基準日由經理公司於期前公告。 

本基金不分配
收益，故刪除
相關規定。 

 （刪除） 第
四
項 

可分配收益，應經金管會核准辦理公開發行
公司之簽證會計師查核簽證後，始得分配。 

本基金不分配
收益，故刪除
相關規定。 

 （刪除） 第
五
項 

每次分配之總金額，應由基金保管機構以
「_______基金可分配收益專戶」之名義存
入獨立帳戶，不再視為本基金資產之一部
分，但其所生之孳息應併入本基金。 

本基金不分配
收益，故刪除
相關規定。 

 （刪除） 第
六
項 

可分配收益依收益分配基準日發行在外之
受益權單位總數平均分配，收益分配之給付
應以受益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
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為之，經理公司並應公
告其計算方式及分配之金額、地點、時間及

本基金不分配
收益，故刪除
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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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基金信託契約內容 條
次 

開放式股票型基金契約範本條文 說明 

給付方式。 

第
十
五
條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第
十
六
條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第
一
項 

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
之壹點捌（1.8%）之比率，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
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但本基金自成立之
日起屆滿六個月後，除本契約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
之特殊情形外，投資於國內外之上市、上櫃公司股
票、承銷股票、存託憑證之總金額未達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之百分之七十（含）部分，經理公司之報酬
應減半計收。 

第
一
項 

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
年百分之____(____％)之比率，逐日累計計
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但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屆滿三個月後，除本
契約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之特殊情形外，投
資於上市、上櫃公司股票之總金額未達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七十部分，經理公司
之報酬應減半計收。 

明訂經理公司
之報酬計算方
式，並酌修部
分文字。 

第
二
項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
百分之零點貳伍（0.25%）之比率，由經理公司逐日
累計計算，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第
二
項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每年百分之_____(_____%)之比率，由經
理公司逐日累計計算，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
曆月給付乙次。【保管費採固定費率者適用】 

明訂基金保管
機構報酬之計
收方式。 

第
十
六
條 

受益憑證之買回 第
十
七
條 

受益憑證之買回  

第
一
項 
 
 
 
 

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六十日後，受益人得依最新公
開說明書之規定，以書面或電子資料向經理公司或
其指定之代理機構提出買回之請求。經理公司與其
他受理受益憑證買回申請之機構所簽訂之代理買
回契約，應載明每營業日受理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
及對逾時申請之認定及其處理方式，以及雙方之義
務、責任及權責歸屬。受益人得請求買回受益憑證
之全部或一部。經理公司應訂定其受理受益憑證買
回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截止時間
前提出買回請求者，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
交易。受理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
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
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 

第
一
項 
 
 
 
 

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   日後，受益人得依
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以書面或電子資料
向經理公司或其指定之代理機構提出買回
之請求。經理公司與其他受理受益憑證買回
申請之機構所簽訂之代理買回契約，應載明
每營業日受理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及對逾
時申請之認定及其處理方式，以及雙方之義
務、責任及權責歸屬。受益人得請求買回受
益憑證之全部或一部，但受益憑證所表彰之
受益權單位數不及____單位者，不得請求部
分買回。經理公司應訂定其受理受益憑證買
回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截
止時間前提出買回請求者，逾時申請應視為
次一營業日之交易。受理買回申請之截止時
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
訊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
公司網站。 

明訂買回開始
日及刪除部分
買回受益權單
位數之限制。 
 

第
五
項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經理公司應自受益人買回受
益憑證請求到達之次一營業日起十個營業日內，指
示基金保管機構以買回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
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給付買回價金。 

第
五
項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經理公司應自受益人
買回受益憑證請求到達之次一營業日起五
個營業日內，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以買回人為
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
款方式給付買回價金 

配 合 實 務 操
作，修訂給付
買回價金付款
日。 

第
六
項 

受益人請求買回一部受益憑證者，經理公司應依前
項規定之期限給付買回價金。 

第
六
項 

受益人請求買回一部受益憑證者，經理公司
除應依前項規定之期限給付買回價金外，並
應於受益人買回受益憑證之請求到達之次
一營業日起七個營業日內，辦理受益憑證之
換發 

本基金為無實
體發行，無需
辦理受益憑證
之換發，酌為
文字修正。 

第
九
項 

經理公司除有本契約第十七條第一項及第十八條
第一項所規定之情形外，對受益憑證買回價金之給
付不得遲延，如有遲延給付之情事，應對受益人負
損害賠償責任。 
 

第
九
項 

經理公司除有本契約第十八條第一項及第
十九條第一項所規定之情形外，對受益憑證
買回價金之給付不得遲延，如有遲延給付之
情事，應對受益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配合本契約條
次調整，爰修
訂部分文字。 
 

第
十
七
條 

鉅額受益憑證之買回 第
十
八
條 

鉅額受益憑證之買回  

第 任一營業日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金總額扣除當日 第 任一營業日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金總額扣 依本公司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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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基金信託契約內容 條
次 

開放式股票型基金契約範本條文 說明 

一
項 

申購受益憑證發行價額之餘額，超過本基金流動資
產總額時，經理公司得報經金管會核准後暫停計算
買回價格，並延緩給付買回價金。 

一
項 

除當日申購受益憑證發行價額之餘額，超過
本基金流動資產總額及本契約第十七條第
四項第二款所訂之借款比例時，經理公司得
報經金管會核准後暫停計算買回價格，並延
緩給付買回價金。 

作業情況，修
正本基金得申
請核准暫停計
算買回並延緩
給付買回價金
機制。 

第
二
項 

前項情形，經理公司應以合理方式儘速處分本基金
資產，以籌措足夠流動資產以支付買回價金。經理
公司應於本基金有足夠流動資產支付全部買回價
金之次一計算日，依該計算日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
產價值恢復計算買回價格，並自該計算日起十個營
業日內，給付買回價金。經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基
金每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應向金管會報備之。停
止計算買回價格期間申請買回者，以恢復計算買回
價格日之價格為其買回之價格。 

第
二
項 

前項情形，經理公司應以合理方式儘速處分
本基金資產，以籌措足夠流動資產以支付買
回價金。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有足夠流動資
產支付全部買回價金之次一計算日，依該計
算日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恢復計算
買回價格，並自該計算日起五個營業日內，
給付買回價金。經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基金
每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應向金管會報備
之。停止計算買回價格期間申請買回者，以
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之價格為其買回之價
格。 

配合本契約條
次調整，爰修
訂部分文字。 
 
配 合 實 務 操
作，修訂給付
買回價金付款
日。 

第
三
項 

受益人申請買回有本條第一項及第十八條第一項
規定之情形時，得於暫停計算買回價格公告日 (含
公告日) 起，向原申請買回之機構或經理公司撤銷
買回之申請，該撤銷買回之申請除因不可抗力情形
外，應於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前 (含恢復計算買回
價格日) 之營業時間內到達原申請買回機構或經理
公司，其原買回之請求方失其效力，且不得對該撤
銷買回之行為，再予撤銷。 

第
三
項 

受益人申請買回有本條第一項及第十九條
第一項規定之情形時，得於暫停計算買回價
格公告日(含公告日)起，向原申請買回之機
構或經理公司撤銷買回之申請，該撤銷買回
之申請除因不可抗力情形外，應於恢復計算
買回價格日前(含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之
營業時間內到達原申請買回機構或經理公
司，其原買回之請求方失其效力，且不得對
該撤銷買回之行為，再予撤銷。經理公司應
於撤銷買回申請文件到達日起七個營業日
內交付因撤銷買回而換發之受益憑證。 

配合本契約條
次調整，爰修
訂部分文字。 
另本基金採無
實體發行,爰刪
除受益憑證換
發之規定。 
 

第
四
項 

本條規定之暫停及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應依本契約
第三十條規定之方式公告之。 
 

第
四
項 

本條規定之暫停及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應依
本契約第三十一條規定之方式公告之。 

配合本契約條
次調整，爰修
訂部分文字。 

第
十
八
條 

買回價格之暫停計算及買回價金之延緩給付 第
十
九
條 

買回價格之暫停計算及買回價金之延緩給
付 

 

第
二
項 

前項所定暫停計算本基金買回價格之情事消滅後
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應即恢復計算本基金之買
回價格，並依恢復計算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計算之，並自該計算日起十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
金。經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買回
價格，應向金管會報備之。 

第
二
項 

前項所定暫停計算本基金買回價格之情事
消滅後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應即恢復計
算本基金之買回價格，並依恢復計算日每受
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計算之，並自該計算日
起    內給付買回價金。經理公司就恢復計
算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應向金管
會報備之。 

配 合 實 務 操
作，修訂給付
買回價金付款
日。 

第
三
項 

本條規定之暫停及恢復買回價格之計算，應依本契
約第三十條規定之方式公告之。 

第
三
項 

本條規定之暫停及恢復買回價格之計算，應
依本契約第三十一條規定之方式公告之。 

配合本契約第
三十條條次調
整，爰修訂部
分文字。 
 

第
十
九
條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第
廿
條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第
一
項 
 

經理公司應每營業日計算本基金之淨資產價值。但
有第十八條第一項前三款之情事發生，並經金管會
核准得暫停計算淨資產價值時，經理公司除得依第
十八條規定暫停計算買回價格，延緩給付買回價金
外，並得暫停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前述所定暫停計算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情事消滅
後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應即恢復計算本基金之

第
一
項 
 

經理公司應每營業日計算本基金之淨資產
價值。 

明訂第十八條
規定情事發生
時 之 處 理 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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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基金信託契約內容 條
次 

開放式股票型基金契約範本條文 說明 

淨資產價值及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第
三
項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應遵守下列規定，該計
算標準並應於公開說明書揭露，本基金投資之外國
有價證券，因時差問題，故本基金淨資產價值須於
次一營業日計算之(計算日)： 
(一) 中華民國之資產：應依同業公會所擬定，並

經金管會核定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價
值計算標準」辦理之。 

(二) 國外之資產：  
1.股票及存託憑證：以計算日當日經理公司於台北
時間中午 12 點前依序由彭博資訊(Bloomberg)、
路透社(Reuters)所取得證券集中交易市場或店頭
市場之最近收盤價格為準。持有暫停交易者，以
基金經理公司洽商國外受託保管機構、經理公司
所隸屬之集團或其他獨立專業機構提供之公平
價格為準。 

2.債券：以計算日當日經理公司於台北時間中午 12
點前依序由彭博資訊(Bloomberg)、路透社
(Reuters)所提供，並依序以可獲得之最近收盤價
格、成交價、買價、中價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
利息為準。持有暫停交易者，以基金經理公司洽
商國外受託保管機構、經理公司所隸屬之集團或
其他獨立專業機構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3.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投資單位：上市、上櫃者，
以計算日當日經理公司於台北時間中午 12 點前
依序由彭博資訊(Bloomberg)、路透社(Reuters)取
得各相關證券集中交易市場、店頭市場之最近收
盤價格為準；未上市上櫃者，基金價格及淨資產
價值資訊之取得，係以基金之經理公司所提供者
為主，如上述資訊無法取得時，將依序以彭博資
訊(Bloomberg)、路透社(Reuters)資訊系統所提供
之價格及淨資產價值為依據。 

4.證券相關商品：集中交易市場交易者，以計算日
當日經理公司於台北時間中午 12 點前依序由彭
博資訊(Bloomberg)、路透社(Reuters)所取得各相
關證券集中交易市場之最近收盤價格為準；非集
中交易市場交易者，以計算日當日經理公司於台
北時間中午 12 點前依序由彭博資訊
(Bloomberg)、路透社(Reuters)所提供之最近結算
價格為主。 

5.不動產證券化商品：上市、上櫃者，以計算日當
日經理公司於台北時間中午 12 點前依序由彭博
資訊(Bloomberg) 、路透社(Reuters)所取得各相關
證券集中交易市場、店頭市場之最近收盤價格為
準；未上市、上櫃者，以計算日當日經理公司於
台北時間中午 12 點前依序由彭博資訊
(Bloomberg)、路透社(Reuters)所取得最近之價格
或交易對手所提供之最近價格為準。 

第
三
項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應依同業公會所
擬定，金管會核定之計算標準辦理之，該計
算標準並應於公開說明書揭露。本基金投資
之外國有價證券，因時差問題，故本基金淨
資產價值須於次一營業日計算之(計算
日)，並依計算日中華民國時間___前，經理
公司可收到之價格資訊計算淨資產價值。 

本基金投資國
內 外 有 價 證
券，故增訂淨
資產價值之計
算 方 式 及 標
準。 

第
廿
三
條 

本契約之終止及本基金之不再存續 第
廿
四 

本契約之終止及本基金之不再存續  

第
二
項 

本契約之終止，經理公司應於核准之日起二日內公
告之。 

第
二
項 

本契約之終止，經理公司應於申報備查或核
准之日起二日內公告之。 

本契約之終止
應經主管機關
核准，爰修訂
部分文字。 
 

第 本基金之清算 第 本基金之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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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基金信託契約內容 條
次 

開放式股票型基金契約範本條文 說明 

廿
四
條 

廿
五
條 

第
二
項 

本基金之清算人由經理公司擔任之，經理公司有本
契約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 (二)款或第(四)款之情事
時，應由基金保管機構擔任。基金保管機構亦有本
契約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 (三)或第(四)款之情事
時，由受益人會議決議另行選任符合金管會規定之
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基金保管機構為清算人。 

第
二
項 

本基金之清算人由經理公司擔任之，經理公
司有本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或
第(四)款之情事時，應由基金保管機構擔
任。基金保管機構亦有本契約第二十四條第
一項第(三)款或第(四)款之情事時，由受益
人會議決議另行選任符合金管會規定之其
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基金保管機構為清
算人。 

配合本契約第
二十三條條次
調整，爰修訂
部分文字。 
 

第
三
項 

基金保管機構因本契約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 (三)
款或第 (四)款之事由終止本契約者，得由清算人選
任其他適當之基金保管機構報經金管會核准後，擔
任清算時期原基金保管機構之職務。 
 

第
三
項 

基金保管機構因本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
第(三)款或第(四)款之事由終止本契約者，
得由清算人選任其他適當之基金保管機構
報經金管會核准後，擔任清算時期原基金保
管機構之職務。 

配合本契約第
二十三條條次
調整，爰修訂
部分文字。 
 

第
八
項 

本基金清算及分派剩餘財產之通知，應依本契約第
三十條規定，分別通知受益人。 

第
八
項 

本基金清算及分派剩餘財產之通知，應依本
契約第三十一條規定，分別通知受益人。 

配合本契約第
三十條條次調
整，爰修訂部
分文字。 

第
九
項 

前項之通知，應送達至受益人名簿所載之地址或依
受益人書面同意之傳真、電子郵件或其他電子傳輸
方式所載者。 

第
九
項 

前項之通知，應送達至受益人名簿所載之地
址。 

配合經理公司
實 務 作 業 程
序，修訂通知
方式，並酌作
文字修訂。 

第
廿
五
條 

時效 第
廿
六
條 

時效  

 (刪除) 第
一
項 

受益人之收益分配請求權自發放日起，五年
間不行使而消滅，該時效消滅之收益併入本
基金。 

本基金不作收
益分配，故刪
除相關規定，
其後項次往前
挪列。 

第
廿
九
條 

幣制 第
卅
條 

幣制  

第
一
項 

本基金之一切簿冊文件、收入、支出、基金資產總
值之計算及本基金財務報表之編列，均應以新台幣
元為單位，不滿一元者四捨五入。但本契約第二十
條第一項規定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不在此
限。 

第
一
項 

本基金之一切簿冊文件、收入、支出、基金
資產總值之計算及本基金財務報表之編
列，均應以新臺幣元為單位，不滿一元者四
捨五入。但本契約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不在此限。 

配合本契約第
二十條條次調
整，爰修訂部
分文字。 

第
二
項 

本基金國外資產淨值之匯率兌換，先按計算日台北
時間中午十二點前取得前一營業日彭博資訊
(Bloomberg)所示各該外幣收盤匯率交易價格換算為
美元，再按計算日前一營業日台北時間下午五點台
北外匯經紀股份有限公司所示美元對新台幣之收
盤匯率換算為新台幣，若台北外匯經紀股份有限公
司之交易方式變更為全天候交易而無美元對新台
幣收盤匯率時，則依計算日台北時間中午十二點前
取得前一營業日彭博資訊(Bloomberg)所示美元對新
台幣收盤匯率交易價格換算為新台幣。如無法取得
計算日前一營業日彭博資訊(Bloomberg)所提供之匯
率時，以路透社(Reuters)所提供之收盤匯率為準。
若計算日前一營業日無外匯收盤匯率，以最近之外
匯收盤價格代之。 

第
二
項 

本基金資產由外幣換算成新台幣，或以新臺
幣換算成外幣，應以計算日              
提供之         為計算依據，如當日無法
取得             所提供之         ，則
以當日      所提供之          替代
之。如均無法取得前述匯率時，則以最近＿
＿＿＿之收盤匯率為準。 

增訂本基金國
外資產淨值之
匯 率 兌 換 標
準。 

第 通知、公告及申報 第 通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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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基金信託契約內容 條
次 

開放式股票型基金契約範本條文 說明 

卅
條 

卅
一
條 

 （刪除）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本基金收益分配之事項。 
 

本基金不作收
益分配，故刪
除相關規定。
其後款次前
移。 

第
三
項 
第
一
款 

對受益人之通知或公告，應依下列方式為之： 
(一)通知：依受益人名簿記載之通訊地址郵寄或依

受益人書面同意之傳真、電子郵件或其他電
子傳輸方式為之；其指定有代表人者通知代
表人。。 

 

第
三
項 
第
一
款 

對受益人之通知或公告，應依下列方式為
之： 
（一）通知：依受益人名簿記載之通訊地址
郵寄之；其指定有代表人者通知代表人，但
經受益人同意者，得以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
為之。 

配合經理公司
實 務 作 業 程
序，修訂通知
方式，並酌作
文字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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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其他金管會規定應特別記載之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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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與美國及加拿大法規相關說明 

(一) 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FATCA）： 

美國 1986 年國內稅收法第 1471 至 1474 節規定所立之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下稱「FATCA」），針

對不遵循 FATCA 之外國金融機構取得之美國來源所得徵收 30%之扣繳稅（下稱 FATCA 扣繳），本基

金屬於外國金融機構並適用 FATCA。 

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FATCA 扣繳適用於給付予本基金之美國來源利息、股息、及其他收益（例如

美國企業支付之股利），且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此扣繳稅延伸適用於因銷售或處分產生美國來源股

息或利息之資產所取得之收益。FATCA 扣繳適用於給付予本基金之收益，除非(1)本基金完全遵守

FATCA 及所發佈之相關法規、通知及公告(2)本基金依跨政府協議提升對國際稅務遵循並落實 FATCA

規定。本基金計畫及時參與 FATCA，以確保本基金之投資收益免受 FATCA 扣繳。 

中華民國政府正與美國協商簽訂跨政府協議，本基金計畫配合跨政府協議之規範及本地法規，採取必

要之措施。為履行 FATCA 義務，本基金將被要求取得受益人之部份資訊，以確認受益人之美國課稅

地位。若受益人為特定之美國人士、美國人士擁有之非美國組織、非參與 FATCA 之外國金融機構 (下

稱「非參與外國金融機構」)或無法提供必要證明文件，於合法範圍內，本基金可能須向有關之稅務當

局申報受益人資訊。 

若本基金之受益人或銷售機構未對本基金、其代理人或經授權之代表依 FATCA 要求提供正確、完整、

精確的資訊，使本基金充份遵循 FATCA，或其為非參與外國金融機構，受益人之可分配收益金額可能

受 FATCA 扣繳，於法令允許之範圍內，受益人可能被限制不得對基金進行任何額外投資，或可能須

贖回其基金投資。本基金可在未取得受益人之同意下，由本基金決定為配合遵循 FATCA 之所需修改

公開說明書。對其他準備採納稅務資訊揭露法規的國家，即使目前相關法令規定尚未明確，本基金亦

計畫遵循類似之稅務規定，因此，本基金可能需要蒐集受益人於其他國家法律的課稅地位及各受益人

資訊，以向相關政府機關揭露。 

受益人應就其自身狀況向其稅務顧問尋求有關 FATCA 規範之建議，特別是透過銷售機構或其他中間

人持有基金的受益人更應確認該銷售機構或中間人遵循 FATCA 的狀況，以確保自身的投資收益不會

受到上述 FATCA 扣繳的影響。 

(二) 對美國人士募集及銷售之限制：基金銷售機構不得募集或銷售基金受益憑證予任何美國人士，「美國

人士」之定義如下： 

1.如係個人，指依任何美國法令規定，視為美國居民之人。 

2.如係組織，指： 

(1) 公司、合夥、有限責任公司或其他商業組織，其 

i.依美國聯邦或州法而創設或組織，包括該等組織之任何非美國代理機構或分支機構；或 

ii.不論創設或組織地點，主要係從事被動投資活動(如投資公司、基金或其他類似組織，但不包括

任何主要營業地點位於美國境外之非美國機構成立之員工分紅計畫或員工退休基金)， 

-由一個或多個美國人士直接或間接持有 10%以上之受益權(此處之美國人士不包含美國 CFTC 

Regulation 4.7(a)所定義之 Qualified Eligible Person)，或 

-美國人士為一般合夥人、管理成員、執行董事或其他具有指揮該等組織活動權限之職位，或 

-由美國人士設立或為美國人士而設立，主要係投資未於美國證券管理委員會註冊之有價證券，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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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士所直接或間接持有之具投票權或不具投票權之股份或其他表彰所有權之權利大於 50%；

或 

iii.任何位於美國之非美國機構之代理機構或分支機構；或 

iv.主要營業地點係在美國。 

(2)依美國聯邦法或州法創設或組織之信託，或不論其創設或組織地點，而(ⅰ)一個或多個美國人士對

於該信託具有實質決定控制權；或(ⅱ)該信託之行政管理或其設立文件受一個或多個美國法院監管；

或(ⅲ)該信託之財產管理人、設立者、受託人或其他負責信託相關決定者為美國人士。 

(3)已故者遺產之執行者或管理者為美國人士，無論該已故者生前居於何處。 

3.依美國法律建立及管理之員工分紅計畫。 

4.由非美國或美國交易員或依其他負忠誠義務之人，為以上定義之美國人士之帳戶或利益而持有之全

權委託或非全權委託投資帳戶或類似帳戶（非屬遺產或信託者）。 

為定義目的，美國係指美利堅共和國（包括各州及哥倫比亞特區）、其領土、佔領區域及其他受美國

司法管轄權拘束之區域。如基金銷售機構之客戶投資基金而於投資後成為美國人士者，於法令允許之

範圍內，受益人將(1)不得就該基金進行任何額外投資，且(2)盡快於可行情況下，提供必要之協助使

受益人贖回其基金投資。 

本基金隨時可能免除或修改上述限制。 

(三) 對加拿大居民募集及銷售之限制： 

本公開說明書描述之基金受益憑證可能透過HSBC Global Asset Management (Canada) Limited在加拿大

銷售，除非是 HSBC Global Asset Management (Canada) Limited 所為之招攬或募集，否則本文件於加拿

大不作為買賣基金之招攬、邀約或募集之用。於期間內，對「加拿大居民」（包含個人、公司、信託、

合夥或其他組織、或任何其他法人）進行銷售或招攬，視為於加拿大境內進行之銷售或招攬。為定義

目的，下列對象通常被視為加拿大居民： 

1.個人，如(1) 該個人主要居所位於加拿大；或(2) 於基金募集、銷售或從事其他相關活動時該個人本

人實際上位於加拿大。 

2.公司，如(1) 該公司之總公司或主要辦公室位於加拿大；或(2)該公司得選舉過半數董事之股份或有

價證券係由加拿大個人居民（如上所述）或位於加拿大之法人組織所持有者；或(3)做投資決定或

代表公司提供指示之個人為加拿大個人居民（如上所述）。 

3.信託，如(1)該信託之主要辦公室位於加拿大；或(2)該信託之受託人（或如有多個受託人者，過半數

之受託人）為加拿大個人居民（如上所述）或位於加拿大之法人組織；(3)做投資決定或代表信託

提供指示之個人為加拿大個人居民（如上所述）。 

4.合夥，如：(1)合夥總公司或主要辦公室位於加拿大；或(2)持有合夥過半數之權益者係加拿大居民（如

上所述）；(3)一般合夥人為加拿大居民（如上所述）；或(4)做投資決定或代表合夥關係提供指示

之個人為加拿大個人居民（如上所述）。  

(四) 其他 

1.若本章節內容與其他受益人與經理公司往來之服務、產品、業務關係、帳戶或合約之條款有任何歧

異或不一致時，本章節內容於法令許可範圍內優先適用。 

2.本章節內容之全部或部分條款依任何管轄法律規定而變成違法、無效或無法執行者，該違法、無效

或無法執行將不影響或減損該條文在任何其他管轄區域或在原管轄區域內之其他條款之適法性、有

效性或可執行性。 

(五) 受益人帳戶或服務終止後本章節內容之存續：當受益人死亡、破產、或無行為能力，或受益人帳戶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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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閉，或經理公司終止提供客戶服務，或受益人贖回於本基金之投資後，本章節內容仍繼續適用。 

 

●「美加人士申購基金需受限於當地法令，因此本公司所發行之基金，於本公司及所有銷售機構均不接受 

 美加人士開戶申購。」 

 

本基金經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惟不表示本基金絕無風險。經理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

不保證本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經理公司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

亦不保證最低之收益。 

 

本公開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應由本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負責人與其他曾在公

開說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滙豐中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李選進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